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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7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7 January 2007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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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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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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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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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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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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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NG LAI-M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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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沒有足夠法定人數，請秘書響鐘通知議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進入會議廳） 

 

 

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會議現在開始。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7 年博物館指定（修訂）令》................   5/2007

  

《2007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文娛中心） 

（修訂附表 13）令》 .....................  

 

6/2007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Designation of Museums (Amendment) Order 2007...... 5/2007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Civic Centres) (Amendment of Thirteenth Schedule) 

Order 2007 ............................................. 6/2007
 

 

其他文件 

 

第 57 號 ─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05-2006 年度年報 

 

第 58 號 ─ 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5-2006 年度年報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9

第 59 號 ─ 法律援助服務局 

  2005-2006 年度年報 

 

 

Other Papers  
 

No. 57 ─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05-2006 

   
No. 58 ─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05-2006 
   
No. 59 ─ Legal Aid Services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05-2006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1.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政府曾於去年 3 月就成立單一規管機構，即通

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以取代電訊管理局（“電訊局”）和廣播事

務管理局（“廣管局”）的建議諮詢公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分析公眾諮詢所得意見的結果是甚麼； 

 

(二) 估計設立新規管機構會對業界和公眾帶來甚麼影響；及 

 

(三) 成立通訊局的計劃 新詳情和立法時間表？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香港須有一個職權橫跨電訊和廣播的單一監

管機構，以便更有效及迅速回應在媒體和科技匯流的趨勢下，廣播、電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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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業的持續發展。我們在去年年中就合併廣管局及電訊局成為通訊局的

建議完成了公眾諮詢。 

 

 新成立的通訊局將會繼續鼓勵通訊事業的創意和競爭。它的工作將包括

整合現時規管電訊業和廣播業的相關法例，確保我們的規管模式與國際接

軌。 重要的是避免不必要地干預業界，同時讓消費者和市民得益。 

 

 我現就質詢的第(一)、(二)及(三)部分回覆如下： 

 

(一) 關於建議成立通訊局的諮詢文件，於去年 3 月 3 日至 6 月 16 日

的諮詢期內，我們一共接獲 30 份意見書，當中包括來自各主要

廣播和電訊服務營辦商及業界代表組織。有關的意見書已上載至

工商及科技局（通訊及科技科）的網頁內。 

 

整體而言，公眾和業界非常支持合併電訊局和廣管局為電子通訊

業的單一規管機構，而新的通訊局是以委員會架構形式管理的。 

 

公眾和業界亦十分支持政府全面檢討規管廣播和電訊業的相關

法例及其他細則，以應付科技匯流所帶來的挑戰。就檢討時間表

方面，我們接獲不同的意見。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在立法合併兩間

規管機構時，一併全面檢討廣播和電訊法例及提出有關的法例修

訂建議。亦有意見認為全面檢討廣播和電訊法例需時，有關的法

例修訂亦必須另外諮詢業界和市民的意見，政府不應因此而拖延

成立單一規管機構，妨礙業界發展。 

 

我們考慮過這些意見，認為現時建議的循序漸進模式，即先立法

合併電訊局及廣管局，再由新成立的通訊局和政府攜手檢討有關

法例， 切合公眾和業界的需要。在這模式下，通訊局能盡快成

立並即時執行有關電訊和廣播的法例。透過和政府共同檢討和理

順《電訊條例》及《廣播條例》的工作，通訊局會對日後的規管

制度有更深的認識和認同。 

 

(二) 通訊局將具備跨界別的廣闊視野和能力，能更有效解決匯流環境

下複雜的規管事宜，並可以一站式地處理各項涉及電子通訊的事

宜。通訊局作為單一規管機構，能確保匯流環境下規管方式與措

施協調一致，有助業界取得商業上的協同效應，推動業界的進一

步發展，促進新的科技和服務的引入。這些發展 終可以惠及消

費者。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11

(三) 成立通訊局涉及的立法的工作，主要是確立通訊局的法定地位、

組織架構、處事程序等，讓其取代現時的廣管局及電訊局，以行

使兩間規管機構的所有職能，以及把現時電訊局營運基金轉變成

為通訊局的營運基金。我們現正擬訂這些具體立法細節，以期在

本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立法草案。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末說，希望“同時讓消費者

和市民得益”。我認為消費者期望的得益不外乎兩項：第一，是否可以得到

物有所值，甚至價錢合理地低的服務；第二，質量不要降低。請問局長，按

照目前的估計，這間單一規管機構是否在這兩方面均可直接令市民受益？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當然，我們一定要記住，通訊局的主要功能

是監管功能。不過，現時為了配合電訊和廣播的匯流，將來就很多服務而言，

3 種形式也會提供，包括互聯網、廣播、影音及電訊等。因為如果在監管方

面比較暢順時，那些營運者可更有效地運用在這方面所作的投資或為提供服

務而投放的資源。這對服務和節省成本上有一定的幫助，也可令消費者無論

在服務的層面或支付費用的層面，均有正面的影響及好處。 

 

 

主席：楊孝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楊孝華議員：我想重新輪候。  

 

 

主席：你想重新輪候？那麼請你按鈕吧。 

 

 

譚香文議員：我想問，由兩個局合併為一個局，在政府節省資源方面會帶來

甚麼效應？請局方解釋。還有，這樣做會否提升監管的效率？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現在的評估，我們基本上是把現有的兩

個涉及政府的單位合併為一個單位，變成為一個通訊局的辦事處。所以，在

這方面，我們不會增加資源。不過，以目前來說，也看不到可以節省資源。

至於將來的資源會有何變化，可能要由通訊局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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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第二點，由於這兩個局合併為一個局後，很多在監管上須處理的事

宜可以合併來看，包括一些競爭的條款和上訴的機制，這方面會令監管較目

前更為暢順。因為正如主體答覆所說，廣播和電訊的服務根本是會一直匯

流，而這趨勢會繼續下去的。 

 

 

曾鈺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指出，有意見認為應盡快檢討分別監管

廣播和電訊的法例和規則。不過，政府現時決定採取先合併，然後再檢討法

例的做法。我想問，在檢討有關法例方面，政府有甚麼時間表？會否在合併

後，仍須等候一段比較長的時間來檢討法例呢？如果是這樣，會否在監管上

出現漏洞及跟業界的發展脫節？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時的看法是，只要立法通過通訊局的

成立，我們便會要求通訊局就檢討現行兩項法例作優先處理。這是第一點。 

 

 至於第二點，因為通訊局成立後，現行的兩項法例仍然有效，所以通訊

局會負責執行現行這兩項法例，而不會產生任何所謂法律真空或漏洞。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剛才是問局長有關時間表的問題，局長尚未回答。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可以具體回答有甚麼時間表，因為我認

為應該讓通訊局考慮這項工作需時多久才能完成。不過，我剛才的答覆已清

楚指出，我們會要求通訊局把這項檢討作為它要 優先處理的事項。與此同

時，我們當然也會跟通訊局一起研究這項檢討工作需時多久。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將來合併後，這間新機構如何在監管以及

干擾市場以配合政府的政策（即大市場、小政府）之間找得平衡？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現行的《電訊條例》和《廣播條例》

基本上均符合大市場、小政府或政府盡量不干預市場運作的原則。如果將來

通訊局要檢討這兩項法例，當然也要符合政府的原則。 終檢討法例時，如

果要作出任何修訂，當然亦須由立法會通過，屆時立法會議員會有很多機會

仔細審議這項法例，以確保這項法例符合我們和立法會議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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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說，成立新的單一監管機構， 重要的是避

免不必要地干預業界，同時讓消費者和市民得益。我相信從市民的角度來

看， 重要的得益是有關收費方面。我想問局長，在監管方面，他如何透過

這項新安排，能仍然確保有效的競爭，令市民只須付出 低廉的收費而受益

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們要明白，現時香港電訊和廣播這

行業的競爭實際上是非常激烈的。因此，近年來，收費是不斷下降的。我們

希望透過這單一的監管機構，令將來的監管更為暢順。這樣，該行業的經營

成本一定會有所節省，也會令其收費可以繼續有調整的空間。不過，我要強

調，業界的收費始終是其商業行為，不可以跟監管機構直接掛鈎。但是，如

果盡可能減少監管，而監管盡可能暢順時，一定會對其經營成本有正面的影

響，一定會從而令市場繼續維持競爭，甚至加強競爭，而消費者便可透過市

場的競爭和成本下降得到好處。 

 

 

單仲偕議員：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指出，通訊局將具備跨界別的廣闊視野和

能力，能更有效解決匯流環境下的事宜等。我想問，將來這架構的行政總裁

或主要的負責人會否通過公開招聘？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我們現時的構思，在通訊局新成立的初

期，負責執行通訊局日常工作的將會是政府架構內的部門，而其行政總裁也

會是公務員。至於這架構和行政總裁將來會否有所變化，包括須否公開招

聘，我是希望將來交給通訊局研究和決定。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主體質詢第(二)部分問這新規管機構會對公眾帶來

甚麼影響。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廣播頻道相當狹窄，很多民間的呼聲也是要

求開放更多頻道，以便有一些獨立的電台。我想問一問局長，這新的單一規

管機構對推進開放頻道這項工作有何實際幫助？有否一些具體的時間表？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監管機構將來一定要考慮現時的頻譜是否有

效地充分運用，所以將來可否在頻譜方面有所擴張，將會是該監管機構的其

中一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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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孝華議員：主席，幾乎所有機構合併後，尤其是私人機構合併後，在人力

資源方面均有所節省，同時亦提高效率。我想問局長，現時就這合併概念，

預期可否達到人力資源有所節省， 低限度在合併後，不會增加人手？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也說過，我們一定不會在合併初期增

加人手，但我也不可以在今時今日承諾一定會節省人手，因為我希望通訊局

在工作初期無須太擔心人手是否足夠。同時，我也想指出，如果我們作出合

併，這單一監管機構或許須在服務方面，包括研究、調查及技術上有所提升，

希望較現時做得更好。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說，人手初期會不變，至於將來

人手是否有所增加或減少，我是希望由通訊局自行考慮和決定。 

 

 

主席：第二項質詢。 

 

 

公眾場所女廁設施不足 

Inadequate Sanitary Fitments in Female Lavatories in Public Places 
 

2. 梁家傑議員：主席，在 2006 年 1 月 1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府回覆本

人的質詢時表示，屋宇署會在 2006 年就檢討《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

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而作出的建議修訂進行廣泛諮詢，屋宇署

已於 2005 年 5 月先行發出了新的作業備考，修訂用作計算商場、電影院及

公眾娛樂場所內的男女人數比例，由 1：1 改為 1：1.25，以改善有關場所內

女廁設施供不應求的情況。當局表示希望能在 2006 年或 2007 年年初看到諮

詢結果，再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建議修訂。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評估上述作業備考所訂的改善指引，能否有效改善有關場

所內女廁設施供不應求的情況；若有評估，如何進行及結果是甚

麼； 

 

(二) 當局就上述規例的建議修訂至今總共諮詢了多少個團體；當中的

婦女團體數目、諮詢的進度，以及當局計劃何時向立法會提交建

議修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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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局在完成上述諮詢後，會不會修訂作業備考所訂的改善指引

（例如提高 1：1.25 的男女人數比例），以及推行其他措施，以

改善有關場所內女廁設施不足的情況？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主體質詢的 3 部分，我答覆如下： 

 

(一) 屋宇署在新作業備考於 2005 年 5 月發出後，有 11 個私人商場、

電影院和公眾娛樂場所的建築工程項目，採納了提供女廁設施的

新指引。由於這些建築工程項目大部分仍在進行，所以，屋宇署

尚未能就指引的成效進行評估。該署會在有關項目竣工後展開評

估工作。 

 

(二) 就有關規例的修訂，屋宇署至今曾與超過 20 個關注團體會面或

交換意見，並透過該署網頁和去信關注團體，諮詢持份者的意

見。當中的婦女團體包括婦女事務委員會、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

進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委員會、新婦女協進會、香港明愛、

關注婦女權益工作小組、香港商業及專業婦女協會、香港中國婦

女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婦女發展聯會及香港崇德社等。

有關的諮詢工作已經完成，屋宇署正詳細分析收集到的意見和作

出跟進。 

 

(三) 與現行規例的要求比較，在新作業備考的指引下，有關場所內女

廁設施的增幅達 40%至超逾 100%不等。屋宇署會參考新作業備考

的成效，並綜合顧問研究的意見，把女廁設施所涉及的修訂與《建

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內其

他擬議修訂的項目一併處理。 

 

 我們預計於 2007-2008 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出修訂建議。 

 

 

梁家傑議員：主席，局長在去年回答我的質詢時說，他期望在去年年底或今

年年初看到諮詢結果，但到了 1 年後的今天，主體答覆仍說須進行分析及跟

進，並要待至明年，即本屆的 後一個年度，才可以提出修訂建議。這本來

是一件相當簡單的事，我想問局長困難究竟何在？是否有一些艱難的數據，

令他須延遲了這麼久？抑或他不關心婦女如廁時須輪候很久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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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不是不關心婦女如廁時須輪候很久。原

本，我們進行這項研究，主要便是為了減輕這方面的問題。 主要的是，我

們在 2005 年發出了一份作業備考，而我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也說，如果

我們要看其成果，便須實際上與根據這份作業備考下的新指引所增加的設施

數目作出比較才可。由於這些場所現時有大部分正在進行建築工程，而很多

會在短期內完成，所以我們會待工程完成後派員前往監察有關情況，然後作

出實際比較。有鑒於此，時間上便出現了問題。 

 

 至於其他相關的問題，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由於不單涉及廁所設

備，其他修訂是關於《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

規例》內很多相關、相輔相成的配套設施，須一併處理。所以，主席，我們

正在進行這些工作。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說會考慮立法，而到目前為止，已經發

出了這些指引。可是，雖然有了這些指引，將來即使制定法例，規定商場要

有一定數目的設施，但很多時候在商場內也會發現有取巧的情況，便是把明

明設在商場的設施指明為某間食肆專用，以致不是光顧有關食肆的婦女須如

廁時，便不能達到現時的指引或將來的法例所要求的比例。因此，我想問局

長，有甚麼辦法可以處理這種情況？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或許我須解釋。現時法例所要求的廁所數目，是數

十年前所定下的標準。當時，以商場為例，計算數目的主要方式是推算在商

場內的僱員人數，即以在該處工作的人數作為標準，所以有關的數目便較

低。可是，在我們現時所採用的作業指引下，卻完全採用了另一個方式處理。

簡單來說，我們首先要推算使用者的數目，即我們會假設使用有關場所的總

人數並非單是在該處工作的人數，亦包括前往遊覽或購物的人數。以一些娛

樂場所為例，是會有人光顧的，所以使用者數目便大很多了。 

 

 因此，我們會先估計總人數，然後在總人數下再區分男女。以前，男女

的比例是 1：1，不過，現時由於我們進行了調查及收集了數據，顧問公司認

為 1：1.25 的比例是較為合適。我們按此區分了男女的數目，然後，根據女

性人數所提出的女廁數目亦有所增加。因此，無論是女性人數或所提供的女

廁數目，兩者均有增加。我在主體答覆說增加的幅度由 40%至超過 100%也有，

便是這個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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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主席，對不起，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補充質詢的癥

結其實是，在向食肆發牌時，當局要求食肆提供一定的廁所設施，但現時的

作業指引卻沒有考慮這個問題，以致很多時候，食肆便變相利用了商場的要

求來符合食肆的設施，亦減低了那些不是光顧食肆的人在使用公共場所時所

能使用的設施。因此，我希望局長看看如何處理這兩個問題。是否應該分開，

食肆歸食肆有其衞生設施，商場亦應有商場的設施，不可以重疊或有偷換的

概念？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剛才其實也有解答，但或許沒有就余若薇議員所

提問的補充質詢清楚解釋。她當然是說現時的情況。由於我們現時是按照舊

的安排處理，所以數目便不足夠，導致出現了這種取巧的情況。可是，我剛

才也說，現時新的指引是要求就人流，以及如果設有食肆，便須按照光顧食

肆的總人數，來釐定出究竟應有多少廁所。所以，日後如果完全按照指引行

事，廁所的數目便會增加很多，應該足夠分別照顧到普通人流和食肆顧客的

需要，再無須那樣取巧了。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就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出補充質詢。當然，在發出

了新指引後，有 11 個私人商場、電影院和公眾娛樂場所可能會增加男女廁

的比例和數字，但對於很多在發出新指引前已在作業的場所而言，影響其實

更大。香港的其中一個特式、奇景，便是商場女廁的排隊情況，即使是大型

及著名的商場，情況亦然。對於在發出這份指引前已存在，影響及千千萬萬

市民的商場，政府有甚麼計劃可以改善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想 實際的解決方法是，早些引入我們根據作業

指引所制訂的新的和經改進的標準，然後由法例作出規定。可是，儘管我們

那樣做，但由於現有的商場以前已是那樣，所以仍只可在翻新過程或改裝時

自行多下工夫，自動自覺認為採用這種形式可以有所改進，吸引人流，讓更

多人前往光顧。有部分商場其實已有這樣做。部分商場已經翻新，在翻新後，

廁所的數目增多了，但我們不可以期望在立法後，所有這些商場也會這樣

做。時間久了，當然是有幫助。我希望有關場所如果覺得有這樣的實際需要，

以及能幫助顧客，在顧客至上的原則下，它們會自動自覺多做一點工夫。 

 

 

譚香文議員：局長剛才說仍未看到指引的成效。我想問政府，會否帶頭研究

議員剛才提出所關注的問題，即女廁究竟是否足夠的問題？對於現時所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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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女廁供不應求的問題是否很嚴重？如果是，政府便可能要採取一些緊

急措施，來解決這個急切的問題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想這個問題是嚴重的，所以，我們在 2005 年經

過詳細研究後，便發出了一份新的作業備考。我剛才也說，我們希望盡快運

用市場力量，讓有關場所自動自覺地在這方面多做工夫。當然，政府也不能

鬆懈。所以，我們會盡量在立法方面加快我們的工作。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想再跟進。局長剛才說在立法......靠它們自動自覺

去做，但主席，不好意思，我認為這是沒有可能的。局長說希望盡快立法，

以便進行這件事，那麼，局長可否說清楚立法的時間表及進度會是如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主體答覆 後一段其實已提出了，我們估計

在 2007-2008 年度向立法會提出修訂建議。至於進度的快慢，我想，很大程

度要視乎我們的草擬工作如何，以及立法會屆時討論的情況。 

 

 

主席：第三項質詢。 

 

 

在寒冷期間採取的措施 

Measures Taken During Cold Spells 
 

3. 陳婉嫻議員：在天氣寒冷期間，有需要的人士（特別是長者）可致電社

會福利署（“社署”）的 24 小時熱線尋求協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5 年，社署的熱線接獲多少個有關的求助電話，以及社署向

求助人提供了甚麼種類的協助； 

 

(二) 現時各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有沒有貯備毛氈和禦寒衣物，以便

隨時分發予有需要的人士；及 

 

(三) 鑒於每逢天氣寒冷期間都有市民因低溫引發的疾病而須送往醫

院治療甚至死亡，社署會不會制訂改善措施，以減少這種情況發

生；若會，有關措施是否包括由派發毛氈改為派發較禦寒的棉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19

被，或讓有需要的市民領取多於一張的毛氈；若不會，原因是甚

麼？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在寒流襲港期間，有需要人士（包括長者、露宿者等）如果有緊

急需要，可致電社署 24 小時熱線 2343  2255 尋求協助。社署熱線

在辦公時間以外，會被轉駁到明愛向晴熱線由社工接聽。社工會

按個別情況作適當評估及轉介，為有關人士安排協助，包括提供

就近民政事務總署的臨時避寒中心資料，以及供應禦寒物品等。 

 

 以下為過去 5 個年度於寒流襲港期間社署熱線收到的求助個案數

字（數字包括社署熱線在辦公時間外轉駁至向晴熱線的電話數

目）： 

 

年度 電話數目 

2002-2003 455 

2003-2004 200 

2004-2005 118 

2005-2006 84 

2006-2007 

（截至 2007 年 1 月 9 日） 
40 

總數 897 

 

 社署自 2003 年冬季起已採取新的服務模式，在寒冷天氣來臨前

及早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因此，近年於寒流襲港期間致電社署熱

線的求助個案數字已明顯減少。 

 

(二) 現時，各區的 41 間長者地區中心、61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 3

隊露宿者綜合服務隊均備有毛氈，並有以地區資源購買或熱心人

士捐助的其他禦寒物品（包括寒衣、頸巾、冷帽、手套、奶粉、

餅乾、即食杯湯和杯麫等），以備寒流襲港期間支援區內有需要

的人士。 

 

(三) 社署服務強調預防和及早介入。每當香港天文台於 7 天前已預測

到天氣將轉為寒冷，社署便會聯繫各有關的社會服務單位，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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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關心長者及其他有需要人士的需要。地區福利辦事處亦會聯同

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探訪區內的有需要人士，及早識別他們的需

要，並預先向他們提供所需的禦寒衣物。 

 

 在寒冷天氣警告期間，社署更會要求各長者支援服務隊與區內的

安老服務單位透過電話，提醒長者注意天氣轉變及相應的禦寒方

法。各長者支援服務隊及露宿者綜合服務隊亦會增加探訪和電話

慰問的次數，按個別需要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當及適量的禦寒物

品，並協助露宿者入住民政事務總署的臨時避寒中心。 

 

 至於有關提供毛氈的事宜，社署會按各區不同的需要向有關的社

會服務單位提供適量的毛氈。相比於棉被，毛氈比較易於存放及

清洗，亦方便市民提取。社署每年約用 16 萬元購置 2  400 張毛氈，

全數分發各區的有關社會服務單位，以備供給有需要人士使用。

個別人士如有需要，可領取多於一張毛氈。 

 

 另一方面，衞生署會在天文台預期天氣轉冷時，透過大眾傳媒預

先提醒市民，尤其是高危人士（包括兒童、長者和長期病患者），

作好禦寒準備。此外，衞生署的長者健康外展隊伍亦會定期為長

者舉辦健康講座，內容包括禦寒知識等。衞生署並與社署及相關

機構合作，向長者派發長者保溫錦囊。 

 

 除此之外，各區的長者社區支援服務單位在每年的冬季均會舉辦

不同的寒冬送暖／關懷探訪活動，並通過講座向長者介紹禦寒措

施。預計 2006 年 11 月至 2007 年 3 月期間，各區共舉辦超過 1  400
項送暖／關懷探訪活動，以及二千二百多個有關講座，估計受惠

長者人數分別達 78  000 和 75  000 人。 

 

 我亦希望在此提醒大家，在天氣寒冷期間留意天氣預報，按氣溫

加穿適當禦寒衣物、進食足夠及高熱量的食物及熱飲、作適當的

運動，以及逗留在溫暖的環境內，但同時注意保持室內空氣流

通。如果有不適，應盡早求醫。 重要的是，我們都應多注意身

邊的人，包括家人和鄰居等，關心他們的身體情況和需要，並提

供適當的照顧和協助。 

 

 

陳婉嫻議員：局長剛才回答我的主體質詢第(一)部分時，列舉了一些數字。

當中提到 2006-2007 年度，當然這個年度現在還未完結，但我看到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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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有 84 個求助電話。雖然我無意批評向晴的這個數字，但據一個專門幫

助長者的非牟利體團告訴我，他們單是應社署要求而轉交被子的個案也有 65

個。此外，還有一些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向他們索取一些禦寒物品，包括棉

被，也有七百多次。我希望這些數字能夠令局長檢討一下，究竟當中發生了

甚麼事情呢？ 

 

 按照老人家現時作出的申訴，第一，他們認為毛氈不夠保暖，他們比較

喜歡棉被，而這個團體所送的是棉被的。第二，他們認為這個熱線電話很麻

煩，按不同的號碼也要用差不多 1 分鐘的時間，老人家便覺得很麻煩，而這

些團體則設有直線。 

 

 我想請問局長有否考慮現在指出的這兩種情況呢？第一，老人家認為毛

氈不夠保暖，第二，他們認為你們現時的熱線電話不是由人手接聽，而是由

電腦系統操作。究竟你會否考慮他們的情況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這方面所做的工

作不是單靠社署負責，他們也會配合社區上其他非政府機構的。很多活動，

特別是送暖及關懷的活動，是會與其他機構合作的。 

 

 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處理到所有長者的需要，而 重要的是做到預防

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們 重視的便是，當天文台預測未來一星期天氣將會

轉冷時，即好像本周末會轉冷般，我們的同事便會及早出動關懷長者，以及

詢問他們的需要。 

 

 至於究竟是棉被還是毛氈比較保暖呢？我自己也問過這個問題，也曾要

求社署的同事取一張毛氈來讓我試蓋。我親自試蓋了兩個晚上。當然，這些

不是一些很高級的毛氈，但我覺得是可以保暖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長者

的家中沒有空調、抽濕或暖氣的設備時，一張毛氈有時候是不足夠的。所以，

如果是有需要的話，我認為應向長者多發一張毛氈。 

 

 至於是棉被還是毛氈較好的問題，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硬性地決定，因為

有些人比較喜歡用毛氈，也有些人比較喜歡用棉被。例如像今天，濕度是 100%

的時候，如果蓋上棉被在街上睡覺，棉被很快便會濕透。這對於一些露宿者，

或是一些打開窗子睡覺的長者來說，他們有時候會較難處理這張棉被。所

以，毛氈也有其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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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同意我們應該提供不同的選擇，並因應他們的需要來決定。我

亦要求社署在這方面進行一些研究，看看究竟長者的需要是甚麼。我們希望

將來，尤其是當有熱心人士想捐贈一些禦寒物品的時候，我們便可以告知他

們哪些才比較適合長者的需要。 

 

 

王國興議員：局長剛才就陳議員的補充質詢作出回答時表示，他曾以身試

氈，這是一件好事。但是，以局長的體型，這樣的脂肪含量，我相信未必能

試驗到真正的效果。此外，局長高床暖枕，跟老人家一直以來都鹹魚青菜 ― 

雖然咸魚青菜也很昂貴，但他們很貧苦。所以，我認為這個試驗如果想得到

真正的效果，便要...... 

 

 
主席：你想提問甚麼？ 

 

 

王國興議員：好的，我說完便會提出我的補充質詢。如果想得到真正的效果，

便一定要詢問老人家，在他們當中抽樣詢問一下他們的感受。 

 

 因此，我想請問局長毛氈跟棉被的區別，毛氈是否保暖其實是視乎它的

羊毛含量，如果是用纖維造的，又是否拉舍爾毛氈呢？因此，雖然局長剛才

說可以多發一張毛氈，但局長可否回去再檢討一下這些毛氈的溫暖效果呢？

還有，如果老人家覺得一張毛氈不足夠的話，可否不限數量，讓他們取兩張、

3 張呢？我聽聞如果監獄中有犯人發冷，是可以取 7 張被子的 ― 我不知

道這是否真實，但我希望局長給予一個圓滿的答覆。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我首先想說的是，無論進行甚麼研究，對於大家晚

上睡覺時想蓋些甚麼，每個人的需要其實都不相同，而選擇亦不相同。 

 

 我本人覺得，不論我們所提供的是毛氈或棉被， 重要的是可以為使用

者保暖。至於我們現時的毛氈質量，我也詢問過我的同事，現在的毛氈是採

用人造絲，是一種不易燃的物料，即 Viscose。每張毛氈的長度不少於 200

厘米，寬度不少於 150 厘米，而重量則不低於 1.65 千克，這也是我們採購

毛氈時的標準。 

 

 據我們所知，這些毛氈在百貨公司每張也要賣百多二百元。當然，這不

是價錢方面的問題，但我們要知道，如果他們有需要，我們便會多發一些給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23

他們。但是，如果我們發覺有些人取了毛氈而不是自用的話，我們也要小心，

不能隨便多發。當然，我們前線的工作人員會作出決定，以確保我們的長者

及露宿者有足夠溫暖的禦寒衣物及足夠的毛氈。 

 

 我剛才已說過會考慮棉被方面，看看有沒有一些數字可以提供，以決定

我們應購買哪一類棉被，因為種類實在相當多。 

 

 

主席：王國興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王國興議員：是的，主席。局長只列舉了現有毛氈的質量，但他還未回答我

的補充質詢，即有關會否檢討現有毛氈保暖效果的部分？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經說過，保暖功效對各人來說

是各有不同的。例如我和你，大家的身型及脂肪含量不同，而年歲亦不同，

但一般來說，老人家是需要較多的禦寒棉被或毛氈才足以保暖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應該太科學化地處理，我們要較人性化地處理

才對。 

 

 

蔡素玉議員：主席，社署呼籲有需要的人及長者在寒冷時如果有需要，可致

電熱線電話，但實際上，熱線電話在分類時，並沒有就寒冷求助或類似情況

作分類，令長者在致電這熱線時不得要領， 後惟有向向晴熱線求助。 

 

 我想請問局長，即使社署的熱線電話不是一個直線電話，但可否 少加

入一項寒冷求助的類別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社署的電話是撥一個號碼便

可以詢問任何事宜，或是作出任何的求助，這是方便使用者的做法。如果電

話沒有人即時接聽，也會立即轉駁到留言，而社署的同事會盡快回覆他們的

電話，一般來說，在半小時內便會作出回覆。 

 

 我們希望這條熱線可以幫助到他們，我們在一定的時間內便會作出回應

和安排工作，使他們的問題獲得處理。如果我們把它改為不同的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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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老人家很難記得這麼多個電話號碼，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會因應不

同問題而致電適用的電話號碼，例如寒冷時便致電某個號碼，我相信這是較

難做到的。當然，我們會研究這些問題，特別是如何能盡快把老人家的訴求

轉達到我們的社工方面。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張超雄議員：寒冷天氣會令老人家的身體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引致死亡，

我相信周醫生一定很清楚。 

 

 在外國，有些疾病預防中心會建立一些數據庫，把有關的情況，例如有

老人家死亡的時候，他們便會把該老人家的居住地點、一些個人及家居的特

徵記錄下來，把這些資料加入數據庫後，他們便會制訂一些預防措施，不知

局長是否有意思仿效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香港相比於其他每年都會降雪或

溫度只有零下數度，甚至負數十度的國家，情況並不相同。 

 

 每年真正由於體溫過低而死亡的數字相當少，而每年純粹因為體溫過低

而有需要送院的長者數字也不多。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每次天氣轉變的時

候，特別是由暖轉冷的時候，均會製造較多環境因素，令老人家特別容易患

上感冒或是其他呼吸道的感染。 

 

 在這方面，我們每年都會掌握有關的數字，特別是老人家到急症室求診

及入院的數字。在過去數年，特別是過去兩三年，我們在禽流 ― 對不起，

是流感針，在注射了流感針之後（不是禽流感，請不要弄錯），在注射了季

節性流感針後，到急症室求診及因為感染肺炎而到內科病房住院等方面的數

字，均有輕微減少。至於這方面是否因為我們的禦寒措施做得較好或較完

善，還是因為流感疫苗的作用所致呢？我們暫時未能分析得很清楚。但是，

如果我們能把每年的季節性疾病分析清楚的話，也必定能幫助到我們在其他

方面的措施。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是把醫療和福利分開來看，很多時候，這

兩方面是有一定的連帶關係的。 

 

 我很多謝張議員的提問，我們在這方面一直有進行研究。但是，至於應

否只針對低溫的問題呢？我相信這方面的問題不大。所以，在這方面，我們

不用做太多的資料搜集，也很難作出一個很好的分析。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25

主席：第四項質詢。 

 

 

受《基本法》保障的商業交易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Protected by Basic Law 
 

4.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在 2006 年 11 月 29 日，英國《金融時報》報

道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辦”）主任介入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出售資產予兩間外國公司的交易，並清楚表明不希望本港

大的固網及寬頻網絡落入外資手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 於 《 基 本 法 》 第 二 十 二 條規 定 ，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所 屬 各 部

門 ......均 不 得 干 預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根 據 本 法 自 行 管 理 的 事

務”，而第一百零五條則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

法人財產的......處置......的權利”，以及“企業所有權和外

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特區政府”）

有沒有為了履行《基本法》所訂的上述責任，瞭解並跟進上述事

件（包括接觸內地政府部門及官員）；如果有，詳情是甚麼，以

及港澳辦主任及官員以何種身份介入上述受《基本法》保障的商

業交易；及 

 

(二) 有沒有評估上述介入行動有否抵觸《基本法》第六、二十二、一

百零五、一百零九及一百一十五條的規定；如果有評估，結果是

甚麼？ 

 

 主席女士，我可否透過你，請局長回答質詢時，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前

言部分，而直接一點回答？ 

 

 

主席：李柱銘議員，請你坐下。我無法接受你的要求，因為這並不符合《議

事規則》。政府官員怎樣回答補充質詢，是由他自行掌握的。至於局長就質

詢所作的答覆是好還是壞，他是要負責的。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很多謝你的裁決。我現在就質詢回覆如下： 

 

 主席，香港電訊業的併購活動，是受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

根據《電訊條例》規管，目的是確保併購活動不會影響市場有效競爭。這些

活動無須事先得到電訊局長批淮，規管是以“事後規管”方式進行。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26 

 根據《電訊條例》第 7P 條，如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的股份實益擁有權

或是表決控制權出現第 7P 條所定義的改變時，電訊局長可以在 14 天之內決

定是否展開調查，研究該項改變是否會有大幅度減少電訊市場競爭的效果。

如果在調查後，電訊局長的意見是該項改變有大幅度減少電訊市場競爭的效

果，而改變帶來的公眾得益又未能抵銷大幅度減少市場競爭對公眾的損害

時，電訊局長可向牌照持牌人發出指示，要求牌照持牌人採取行動，以消除

或防止大幅度減少市場競爭，這些行動可包括對有關牌照持牌人股份實益擁

有權或是表決控制權的改變，作出改動。 

 

 目前，《電訊條例》和香港其他法例未有任何對香港以外資本擁有或控

制電訊牌照持牌人股份的限制。此外，中國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世貿”）

的獨立成員。我們對世貿就開放電訊市場方面所作的承諾，是對外來投資本

地電訊市場的資本不設限制。 

 

 接着，我想簡略回顧特區政府如何處理有關電訊盈科可能涉及股權轉讓

的事宜，以事實證明政府的實際行動是完全符合現時的政策和《電訊條例》

的規定。 

 

 於 2006 年 6 月 19 日，電訊盈科發出公告，宣布該公司接獲一名獨立第

三方提出的無約束力意向，表示可能收購該公司大部分電訊及媒體相關資

產。 

 

 於 2006 年 6 月 21 日，電訊盈科再發出公告，宣布之前公告所指的“獨

立第三方”的身份，又宣布在 2006 年 6 月 20 日接獲第二份的無約束力意向，

表示可能收購該公司大部分電訊及媒體相關資產。 

 

 由於《電訊條例》並無要求合併活動須得到電訊局長事先批淮，上述兩

項公布的收購表面上亦無對市場競爭有重大影響，加上法例亦無外資限制，

所以在上述兩個公布發出後，電訊管理局（“電訊局”）只與電訊盈科集團

中的傳送者牌照持牌人作非正式接觸，提醒持牌人須履行法例和牌照上的義

務，維持令電訊局長滿意的公共電訊服務，和及時提交法例或牌照上規定的

申請。 

 

 2006 年 7 月 10 日，電訊盈科再發出公告，宣布其主要股東之一盈科亞

洲拓展有限公司（“盈科亞洲拓展”）與梁伯韜先生及 Fiorlatte Limited 訂

立有條件買賣協議，盈科亞洲拓展售予梁伯韜先生及 Fiorlatte Limited 約

22.66%的電訊盈科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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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Fiorlatte Limited 的投資者組合有可能對電訊巿場有重大影響，所

以雖然法例並無要求併購活動須得到電訊局長事先批准，但電訊局長在公布

發 出 後 不 久 仍 聯 絡 梁 伯 韜 先 生 及 Fiorlatte Limited， 要 求 提 供 Fiorlatte 
Limited 的投資者組合和其他有關《電訊條例》第 7P 條的資料。梁伯韜先生

表示會和電訊局合作，在適當時候向電訊局長提供資料。 

 

 2006 年 11 月 12 日，梁伯韜先生公布對電訊盈科投資者的名單。 

 

 為進一步評估梁伯韜先生公布的投資者組合對電訊市場競爭的影響，電

訊局長隨即聯絡梁伯韜先生及 Fiorlatte Limited，要求提供有關《電訊條例》

第 7P 條的進一步詳細資料。 

 

 2006 年 11 月 30 日，盈科亞洲拓展的小股東在股東大會上否決了出售約

22.66%的電訊盈科已發行股本予 Fiorlatte Limited 的建議，因此 Fiorlatte 
Limited 的收購行動宣布中止。 

 

 由上述可見，在電訊盈科建議出售資產及股權一事上，特區政府一直按

照現行的政策和有關的法例處理，而亦清楚顯示電訊局長的考慮和所有行

動，都是為執行《電訊條例》和牌照條款而作出的。 

 

 再者，香港企業的商業活動、所有權、外來投資、資金自由流通，私有

財產等，均受到《基本法》和本地法律的明確保障。 

 

 鑒於上述的背景和事實，就質詢的兩部分，我的回覆如下： 

 

(一) 我們認為沒有需要就有關的報道作任何跟進。 

 

(二) 我們因此亦沒有作任何評估。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局長用了約 1  400 個字作為前言，我計算過，即浪

費了本會 6 分鐘的時間。我希望主席女士可以就這項質詢的跟進時間加回 6

分鐘，正如球賽中的球證一樣，如果有球員故意浪費時間，除了被罰發予一

面黃牌外，球賽還可以加回一點時間。 

 

 主席女士，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有沒有向中央瞭解，為何港澳辦不希

望本港 大的固網和寬頻網絡落入外資手中？是否因為中央政府擔心，如果

這個網絡落入外資手中，當它想收窄本港資訊自由，或控制、竊聽、監察及

取得本港電訊和網絡資訊時，港資或中資機構較外資更願意聽中央或政府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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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柱銘議員，請坐下。對於你向我所作的建議，我現在明確答覆你，

我是不會按照你的建議做。一向以來，我是很客觀的，如果局長用了超過 6

分鐘，甚至 10 分鐘讀出主體答覆，我便會加回一點時間給議員提問補充質

詢，但如果議員是從主觀角度認為局長所說的話沒有甚麼意義，我是不可以

按照議員的主觀願望來作出我的裁決。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清楚說明，我們並沒有就

有關報道作任何跟進，當然是包括我們並沒有就有關報道向中央政府部門作

出任何跟進行動。 

 

 為何我剛才的主體答覆要如此詳細地列出一些背景和事實呢？正因為

我希望帶出一項很重要的信息，質詢和答覆是均會記錄在案的，而重要的信

息便是，處理這件事情，是屬於特區政府的內部事項，我們是根據香港的有

關法例依法處理的。所以，這是一項很重要的背景資料，以解釋為何我們不

會因一些所謂的報道，影響我們根據香港法例依法處理的這種立場，這是

重要的。 

 

 

李柱銘議員：但是，局長的主體答覆根本沒有回答我的主體質詢，那便是港

澳辦主任不想看到本港 大的固網和寬頻網絡落入外資手中。這是我的主體

質詢的重點，局長的主體答覆沒有回答這點，現在又重複他的主體答覆，那

豈不是一樣沒有回答嗎？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如果我再作補充，可能亦會重複。現在報道是指有一些

這樣的信息，可是，我在此亦清楚指明，我們是依法處理的。報道中也沒有

提到那些是從哪裏作出的所謂官式聲明，所以我不會就這些每天、每時、每

刻均會出現的報道而採取甚麼跟進行動，我只是依循我們現行的政策和法例

來處理這件事。 

 

 

何俊仁議員：既然局長不願意就《金融時報》的報道作出跟進，以及對報道

中指出的官員所說的話產生的影響而作出任何評估，那麼，我只能希望他重

申有關的政策立場，即在香港的固網或寬頻網絡的投資方面，我們是歡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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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投資者的參與和進行競爭，這是我們的政策，而任何中央官員以任何形式

作出的干預或反對，皆屬不應該的。這是否我們的政策立場？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我想以這種方式回答，第一，當然，香港是一個自由經

濟體系，大家也知道，今天有一項正確的報道，指美國的傳統基金發出一項

聲明，表示香港已是第十三年被評為 自由的經濟體系。無論是電訊業或其

他工商業，我們當然歡迎全世界的資金來港投資和參與。就有關規管任何一

種行業方面，我們是會根據有關法例依法處理的，如果是涉及電訊的行業，

我們會根據《電訊條例》來處理。 

 

 我在主體答覆已說明，《基本法》是保障所有資產的，包括本地和外地

資產的擁有權，這是《基本法》所說的。《基本法》是全國的法律，特區政

府要遵守，中央有關部門要遵守，我要遵守，議員也要遵守，這是一般常識。

我們現在是這樣做，將來也是會繼續這樣做。 

 

 

何俊仁議員：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便是問局長是否同意我剛才所說的政策

立場？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沒有甚麼補充，我希望我剛才所說出的是一個

適當的、也令何議員滿意的答覆。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連港澳辦主任廖暉所說的一些話（亦沒有理據證實

他沒有說過），也不敢跟中央說，這又怎可以捍衞我們的“高度自治”呢？

這樣的干預，在香港和海外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列出了一些歷史，但卻說了一些、不說另一些。

他提到 6 月有第三方提出無約束力的意向，一間是美國公司，另一間是澳洲

公司，大家也知道他們的建議對小投資者較好，可是，當時電訊盈科其中一

個股東 ─ 中國網通集團（“網通”）發表了一項聲明（那是透過官方的

通訊社發表的，主席，這些不是商業行為，這是政治行為），指他們不願意

看到電訊盈科落入外國人的手中。但是，他們後來卻“自打嘴巴”，主席，

又願意看到梁伯韜和西班牙公司收購。因為 6 月的這項聲明，已令美國和澳

洲公司打退堂鼓，主席，所以這裏說我們是世貿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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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劉慧卿議員：......現在國內也是，所以這些法例等各種事情又有何保障

呢？對於外國投資者，法例是批准的，但當有人要出手使用政治方法干預，

我們當局卻提也不敢提。主席，我想問局長，為何他的話說一半、不說另一

半？為何他如此害怕呢？我們的法例雖然沒有寫明，但如果中央如此喜歡干

預，我們整個架構又如何得以維繫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覺得我們應該以無畏無懼、不偏不倚、不卑不

亢的態度依法處理這件事，所以我覺得我們無須擔心，也無須評論各式各樣

的意見。我的主體答覆如此長篇，便是因為希望大家看到，我們在處理這件

事情上，是完全依足法例行事的，其間可能有某些外國報章評論，本地報章

根本每天也有很多評論，也有不同股東透過不同的渠道表達意見，可是，這

些均不能、也不應該影響我們的政府，特別是監管機構的電訊局長在處理這

件事情時是完全依足法例行事的。我們覺得沒有需要忖測當中有任何動機，

然後改變我們的基本立場，我們只須依循現有的有關法例來處理這件事。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因為有人採取政治

行動，因而令有些外國投資者打退堂鼓，這又如何能捍衞我們這個公平、公

開的營商環境呢？如果有法例也形同虛設、不受某些人理會的話，有些人便

會說不敢來港投資，因為可見要獲得中央欽點的才可以來港投資，這樣，又

怎能作出捍衞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我想再說清楚一點，我們很樂意評論有事實根據的事

情，如果我們事實上接獲這樣的投訴，指特區政府在處理這件事上似乎是偏

離了一些基本原則，偏離了法例，我們當然要處理，但問題是這並非事實。

如果有這樣的報道而引起這樣的忖測，這是另一回事，我覺得這是沒有需要

評論的。 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所做出來的事，已有事實證明，我們是完完

全全根據有關條例作出處理的。 

 

 

李永達議員：主席，大家也知道，網通是佔重要股份的國家企業，即上市企

業，國家對網通是有控制權的。我想問局長，當兩間外國公司提出收購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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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科，即提出股權轉換的時候，網通發表了這項聲明，而局長作為電訊方面

的負責人，有沒有接觸過有關的官員，問他這種說法或這項聲明本身是代表

國家的行為，還是代表商業的行為，又或其實兩者是一樣的呢？因為很多國

企本身是由國家來決定政策和所有收購合併活動的。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說來說去，我已說得很清楚，這件事是特區政府

內部的事，我們是根據有關法例來處理的，所以我覺得沒有需要就某些聲明

匆匆作出跟進和澄清。有關併購的建議， 終來說，就公司層面而言，是要

經過公司根據香港有關法例來處理；至於就監管層面而言，在此事上，也要

經我們的監管機構的電訊局長作出處理。如果有任何聲明脫離了所謂的法例

規定，對我來說都不重要，也無須特別理會。 

 

 

李永達議員：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因為我不是要他重複 10 分鐘前的

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是一項具體的問題，主席，我已說得很清楚...... 

 

 

主席：你簡單一點重複你的補充質詢。 

 

 

李永達議員：我的具體問題便是網通的聲明發表後，政府官員，包括局長或

電訊局長，有沒有接觸過網通 ─ 中國網通是在香港上市的，香港的法律

是可以規管它的 ─ 問它有關這項聲明是董事局的行為或是國家的行為

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其實，我是有回答的，不過，我也可以說得更清楚。我

已說過我們沒有需要作出任何跟進行動，當然包括電訊局長並沒有就這件事

跟發表有關聲明的機構接觸或作出查詢。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 分鐘。現在進入第五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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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官員避免利益衝突 

Avoidanc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s by Principal Officials 
 

5. 何俊仁議員：關於主要官員避免利益衝突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守則》”）第 5.4 段訂明：

“主要官員在執行公職時，如個人利益可能會影響，或被視為會

影響他們的判斷，均須向行政長官報告”，自《守則》實施以來，

各主要官員就此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的累計次數，以及報告的詳

情是甚麼； 

 

(二) 以主要官員與商界人士合作購入競賽馬匹為例，政府有沒有評估

這種行為即使屬於公共事務以外的行為，是否仍會引起潛在利益

衝突的問題，因而須予申報或禁止；若有進行評估，評估的結果

是甚麼；及 

 

(三) 會不會考慮修改《守則》，更清楚地規定主要官員須與其負責的

政策範圍內相關行業的人在私交上保持相當距離，例如訂明主要

官員須避免與這類人進行任何合作關係（例如購入馬匹），或參

與任何有可能增進私人交情的聯誼活動，以免公眾產生可能涉及

利益輸送的印象；若會，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就何俊仁議員的質詢，我的回覆如下： 

 

 《守則》第五章已經就防止利益衝突和有關投資或利益的申報和處理，

作出有關規定。 

 

 《守則》所載關於申報利益的規定包括： 

 

(i) 主要官員須每年申報其投資和利益，有關內容可供公眾查閱。這安

排能讓公眾審視主要官員所持有的投資和利益。（《守則》第 5.6

段）；及 

 

(ii) 主要官員在執行公職時，如果個人利益可能會影響，或被視為會影

響他們的判斷，均須向行政長官報告。（《守則》第 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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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司長及局長均有按照相關規定，在上任後 14 天內及其後每年的 7

月 15 日或之前，在“供公眾查閱的利益和政黨背景登記”上申報利益。申

報的利益包括地產和房產（包括自住物業）；公司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身份；

任何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發出股本的 1%或以上。 

 

  現時，公眾人士可透過主要官員每年在“供公眾查閱的利益和政黨背景

登記”提供的資料，得悉利益申報的詳情。 

 

  《守則》第五章亦規定主要官員在執行職務時，必須恪守公平公正的原

則，以及必須避免處理有實際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衝突的個案。 

 

  政府目前並沒有計劃就《守則》作出修改。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雖然林局長沒有像王局長般用了那麼多字作為前

言，來回答我的質詢，但主席女士，這一頁的主體答覆是完全迴避了我主體

質詢第(二)和第(三)部分所提出的具體問題。局長現在提出了那麼多空泛的

原則，讓我將其應用到一個具體的例子中。大家也知道是甚麼例子，便是有

一位問責局長，跟他所負責的政策範圍內的某些翹楚一同投資購買一匹競賽

馬匹。大家也知道，這樣的關係是長久的，因為大家要開會，大家可能要集

資，大家可能會分紅。如此的關係，會否令外界覺得引來了潛在的利益衝突？

會否讓外界覺得如此的關係會影響了局長對自己政策內的事情所作的判

斷，從而須向特首申報，甚至特首也應勸他放棄這種關係，避免有關的利益

衝突？局長可否直接回答這一點？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進一步解答何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 

 

 關於購買馬匹的事宜，是受馬會內部的規定所規範。我相信何議員是指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有分購買的馬匹。這宗個案完全跟相關局長的政策範

圍沒有關係，不涉及房屋或地政的政策事宜，所以亦不存在利益衝突。 

 

 

張文光議員：主席，何俊仁議員的質詢並非指馬會的買馬規則，亦不是不准

許高官買馬，而是涉及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便是一位房地產問責官員跟地產

商合夥買馬，這有否引來潛在的利益衝突？甚至根據《守則》，如果官商共

同買馬，這種關係是否過於親密，令市民覺得有可能影響官員執行公職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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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和公正？一位高官把自己置身於如此受質疑的政治處境，是否明智？政府

是否應當禁止，以及要求相關官員退出合夥買馬的名單和行為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經解釋過，購買馬匹的事宜並不影響孫局

長處理房地產事宜的政策範疇，而特首方面亦知悉此事。目前，此件事並沒

有引起有關官員在公職上有任何利益衝突，不存在違反《守則》規定的情況。 

 

 

張文光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官商共同買馬這種關係是否過於密切，令市民

覺得有可能影響官員執行公職的公正和判斷？這種做法是否一項明智的安

排，以及是否應予禁止？局長沒有回答這一點。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其實已說明了 重要的原則，便是我們作為

問責官員，除了要處理我們每年應當公布的資產申報，以及公開這些申報供

公眾參閱外，我們每位主要官員如果自己認為有任何事宜可能會發生利益衝

突及有潛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便會向行政長官申報。行政長官作為執行《守

則》的 高負責人，會決定每宗個案應當如何處理。這宗個案被傳媒清楚報

道了，而大家亦看清楚這只是我們的局長同事參與按照馬會規定的一項購買

馬匹活動，並不牽涉他所負責的房地產政策範疇。所以，我們的判斷和結論

是其中並無發生利益衝突。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沒有回答主體質詢第(三)部分，該部分是問

會否考慮修改《守則》。我覺得現時《守則》的論述其實過於狹窄，只規限

執行公職時的情況。我想問一問局長，如果主要官員的日常行為被視為會影

響他們的判斷，甚至影響他們履行公職，那麼，他們是否也應受一項守則規

範，作出申報？此外，有何準則令我們可以決定，他們的日常行為不會被視

為影響其判斷或履行其公職的責任？我想局長回答我。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作為司長、局長，整體的首要任務便是按

照《基本法》和香港法律賦予我們的職務，服務香港社會和市民。我們亦不

會有既定的工時。如果有任何事情須我們處理，我們會 1 天工作 24 小時，

定當以處理好我們的職務為首要。因此，我們在設計《守則》時，參照了外

國其他民選政府的一套守則，便是主要官員要公布他們所擁有的房地產（包

括自住物業）及任何公司的股權，這些已涵蓋了 重要的資產利益。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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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守則》內，特別是第五章，已說明了如果我們參與不同的組織，

或我們擔任一些政府以外的職務，一旦有潛在或明顯的利益衝突，我們也要

向行政長官申報。再者，我們這套申報規定及《守則》已執行了四年半，到

目前為止，也能容許和方便立法會、傳媒和公眾監察我們十多名主要官員的

行為。整體而言，我們相信這個制度是行之有效，亦與其他開放地方的安排

相若。所以，我們目前並沒有準備就《守則》作任何根本改動。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不大明白。假設我理解，局長是否即是說買馬也是執

行公職呢？如果他說所有行為...... 

 

 

主席：湯家驊議員，你只須重複剛才補充質詢中，你認為未獲回答的部分，

而不是就局長的答覆提問。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想問的...... 

 

 

主席：這是我們質詢部分的規矩。你現在是提出跟進質詢，不是提出另一項

補充質詢。 

 

 

湯家驊議員：多謝主席。我只是說局長的答覆似乎是問非所答。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在執行公職以外，在日常行為中，如果他做了一

些會被視為影響他的判斷的事情，例如我們同事說的買馬...... 

 

 

主席：你不要加入其他意見，因為尚有多位議員在輪候提問。請你直接提出

跟進質詢。 

 

 

湯家驊議員：對不起。買馬不是執行公職。如果出現這些行為，被視為會影

響他的判斷的，為何這不能包括在《守則》內呢？ 

 

 

主席：請你坐下。局長，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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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嘗試再回答。不過，我不明白為何湯家驊議

員會評論我的答覆為問非所答？ “叻”也是要倒轉來說而已，對嗎？（眾

笑）我多回答他一次吧。其實，根據我們《守則》第五章的第 5.4 段，“主

要官員在執行公職時，如個人利益可能會影響，或被視為會影響他們的判

斷，均須向行政長官報告”。所以，雖然購買馬會馬匹是一項個人活動，但

我們也曾考慮過根據《守則》，那活動會否引起利益衝突的情況？可是，我

們的結論是不會，因為那並不涉及房地產政策範疇。這項判斷其實是非常清

楚的。 

 

 

楊森議員：主席，買馬固然是個人行為，可是，問題中的問責局長雖然本身

是負責房屋、土地和規劃事宜，但他卻與一名大地產商合資買馬。我想問局

長，他認為這種做法會否違反《守則》第 5.1 段呢？該段說明主要官員須避

免令人懷疑他們不誠實、不公正或有利益衝突。這件事有否令市民有懷疑

呢？問題中的局長可能也很誠實，但他此舉會否令市民因為這樣的合作關

係，懷疑他不公正、有利益衝突呢？政府認為這件事有否令政府很尷尬呢？

如果有，政府有何補救措施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在制訂《守則》和相關規定時，首要考慮

的當然是我們司、局長的同事要向公眾交代，以及要非常具透明度及負責任

地向香港市民履行其公務。另一方面，我們亦要為主要官員的私人權利保留

一點平衡。所以， 重要的考慮是他們所負責的相關政策範疇的工作會否受

影響？我在之前的答覆中已明確表示了我們已看過這個情況，認為到目前為

止並沒有發生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 

 

 

楊森議員：主席，我是問這件事有否令政府覺得尷尬？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公眾已知悉這件事的背景，而傳媒亦有

清楚報道，大家會明白事情和情況。我的補充就是這麼多了。 

 

 

梁國雄議員：局長剛才回答時說，主要官員只有是在進行公務時覺得會涉及

利益才要申報。孫明揚局長今次買馬，是與一名大地產商一同購買，這即是

說他們共同擁有一些財產。那麼，孫明揚局長事先有否問林局長，或有否向

特首申報？因為他是向特首負責的。我只想知道這一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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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每名主要官員在作出投資和個人行為時，應當

在有需要時按照我們的《守則》作出判斷，以及決定是否要向行政長官申報。

就此事件而言，行政長官到現在當然已知悉發生了這件事，亦知悉有關的局

長是按照馬會規定購買了馬匹。可是，整體而言，我們的判斷是並沒有引致

利益衝突及影響公職的處理。所以，情況是非常清楚的。 

 

 

梁國雄議員：在你的答覆中是說......他有否問過你？你沒有回答，你只是

說特首已知悉。他有否問過你呢？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認為局長沒有回答你的補充質詢，因為你的補充質詢

是問，那位局長在做出這行為前，有否詢問過政制事務局局長？ 

 

 

梁國雄議員：對的。  

 

 

主席：請坐下。局長，請作答。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主要官員作出的個人投資決定，每一次也是其

個人的決定，這當然是必然的情況。有關這件事，也是孫局長的個人決定。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局長剛才非常強調問責官員的透明度和負責任性。《守則》提

到他們要列明和申報他們每年的投資，讓公眾可以查閱，這一點是正確的。

可是，如果主要官員覺得有些情況會影響其判斷，要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

又或當他們發覺出現了利益衝突，導致他們要避席或避免，公眾是不知道

的。所以，我想問局長，如果基於透明度和負責任的原則，過往在這兩方面

有否試過這樣做？有否數字可讓公眾知悉情況是怎麼樣的？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劉江華議員所述，我們的整體安排是我們

每年要作一套利益申報，包括我們所擁有的房地產及在不同公司所擁有的股

權。整體而言，所有問責局長均是非常小心和謹慎的。目前，大體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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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擁有的股權均涉及家庭物業或家族物業；如果他們擁有公司，也只是一

些球會會籍或用作買車之類用途的安排。可是，有時候，也會出現個別情況。

例如在 2002 年，當唐英年司長加入政府出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時，他要就

其擁有家族生意的股權作出特別安排，而在向董特首匯報後，他獲批准把股

權交由他父親代為擁有，作為其信託人。這項安排當然亦曾向公眾公開，大

家已經知悉，可以繼續監察。我提出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我們在處理這套有

關我們的物業和股權的申報時，如果有獨特情況，我們也會在作出了相關的

安排後公布的。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劉江華議員：可能局長沒有聽清楚我的補充質詢。有關股權、投資、買樓等，

公眾是可以查閱的，但有兩件事卻是公眾不知道的：一是問責官員向行政長

官報告，有些情況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判斷；二是如果他們遇到一些潛在利

益，他們便避免處理。這些個案是公眾不知道的，包括我們也不知道。局長

可否說一說有否這些情況，以及是否有這方面的統計，好讓我們可以知道？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嘗試再回答。我們所有主要官員向行政長官

作甚麼申報，特別就個別情況或個案作甚麼申報，這是我們內部的安排，我

們要視乎情況，適當處理這些個案，不一定予以公布，因為有時候事情已獲

處理，大家知悉便亦已足夠。可是，我們亦會按個別情況向公眾交代。我剛

才說唐英年司長當年加入政府出任局長的情況，便是一個例子。另一點我可

以提一提的是，我們作為主要官員，其實也非常清楚香港社會是很透明的，

即我們在每一方面所做的工作，或我們的表現，是時時刻刻也受立法會、香

港傳媒監察的。如果說到透明度和公眾監察，我覺得《守則》便是 佳的配

搭。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提高青少年就業率 

Boosting Youth Employment Rate 
 
6. 梁君彥議員：主席，據報，勞動市場氣氛持續好轉，但 15 至 24 歲青少

年的失業率仍高達 10.7%。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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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勞工處的“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青見計劃”）自 2002 年

推出至 2006 年年底的總參加人數、學員在完成該計劃的培訓項

目後成功就業的比率，以及是否知悉未能就業的學員的去向；及 

 

(二) 有沒有考慮推出新措施或計劃，進一步協助青少年尋找合適的工

作，以提高青少年就業率？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政府統計處 新季度（2006 年 9 月

至 11 月）的資料，15 至 24 歲青少年的失業率為 9.8%，失業人數為 38  600
人；相比於上個季度（2006 年 8 月至 10 月）的 10.7%及 42  600 人，失業率

下降了 0.9%，失業人數減少了 4  000 人。相對於 2003 年 6 月至 8 月高峰期

的 19.1%及 76  700 人，失業人數已減少一半至 38  600 人，青少年的失業情況

明顯已逐步改善。 

 

 勞工處於 2002 年 7 月推出青見計劃，為 15 至 24 歲學歷在大學學位以

下的青少年提供 6 至 12 個月的在職培訓，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 

 

 青見計劃的原來目標是於 2006 年 7 月前為 2 萬名青年人安排就業。這

目標已於 2005 年 4 月達到，較原定時間早了 16 個月。截至 2006 年年底，

共有超過 31  400 名青年人根據該計劃獲聘為見習生。此外，並有超過 16  000
名學員在他們的個案經理協助下，在公開就業市場找到工作。 

 

 為評估青見計劃的成效，勞工處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為青見計劃作全面

評估及為超過 800 名學員進行為期 18 個月的追蹤研究，以瞭解學員自參加

計劃後在就業能力方面所呈現的變化。該研究於 2006 年 1 月完成，結果顯

示學員在參與計劃 1 年後，有 72.8%已就業，9%繼續升學，1.4%自僱，0.3%

料理家務，而當時處於待業狀況的學員只有 16.5%。檢討報告亦肯定了青見

計劃對提升青少年就業競爭力的成效。 

 

 為進一步加強對青年人的就業支援，勞工處正籌備開設兩間青年就業資

源中心，為曾經修讀或現正參加展翅計劃及青見計劃的學員及所有 15 至 29

歲的青年人，提供一站式的就業輔導及自僱支援服務。勞工處亦會繼續與展

翅計劃及青見計劃的培訓機構合作開辦新的課程，以切合市場需要和學員的

志趣。此外，我們亦會加強向僱主和學員推介度身訂造的就業／培訓項目，

以充分發揮兩個計劃的優勢。 

 

 整體來說，政府會繼續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透過教育、技能培訓及就

業支援，致力提升青年人的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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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勞工處正籌備增設兩間青年就業資源

中心。我想請問局長，資源中心大概會在何時落成？將投入多少資源，以及

地點在哪裏？此外，預計每年可為多少青少年提供就業機會？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正籌備開設的兩間青年就業資源

中心，考慮的地點是在新界和九龍，兩間資源中心的經常費用合共是每年

1,400 萬元。我們估計每間資源中心每月可為 3  000 名青少年提供服務，換

言之，兩間資源中心每年可為 72  000 名青少年提供一站式的就業輔導和自僱

支援服務。 

 

 此外，這兩間資源中心的好處是服務對象為 15 至 29 歲的青年人，我想

梁議員也知道，例如青見計劃和展翅計劃的服務對象只是 15 至 24 歲的青年

人，而這兩間中心卻可以一併照顧 25 至 29 歲的人。這兩間資源中心應可在

年底投入服務。 

 

 

主席：各位議員，共有 12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請提出補充

質詢的議員盡量精簡。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回覆時提到，截至 2006 年 1 月，學員在參

加青見計劃 1 年後，約有 72.8%成功就業，9%繼續升學，但仍然有 16.5%待

業。我想請問局長，過去 1 年有否跟進這羣待業青年的情況，以及向他們提

供了甚麼支援？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林議員所說的，我們現時沒有作出

任何特別的跟進。這些人找不到工作 ─ 大家也明白，15 至 19 歲的青少

年通常是 難找到工作的，全世界的情況也是一樣，而 15 至 24 歲青年的失

業率一般較高，英國、新西蘭、南韓等地方亦是如此。大家也明白，由於他

們剛畢業，所以較為欠缺面試或溝通等方面的技巧，加上缺乏其他方面的知

識，但他們的就業情況是會逐漸有所改善的。 

 

 我們特別提出開設這兩間青年就業資源中心，正正是為了可以作出跟

進。那些在完成這類計劃後仍然找不到工作的青少年， 少可以前來就業資

源中心，然後由我們進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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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志堅議員：主席，現時政府有數項這類計劃，除了青見計劃外，還有展翅

計劃，以及由負責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推行的數項計劃。主席，我想問局長

會否考慮將這數項計劃整合為一個統一的計劃？這對青少年的幫助和成效

可能會更大。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鄺志堅議員的提問。其實，現時青見計劃和展

翅計劃的互通性已經很強。我想鄺議員也知道，以往青見計劃和展翅計劃是

各自獨立的，但目前來說，例如完成展翅計劃後，實習時間只有 1 個月，但

現時已經有很大彈性，換言之，完成展翅計劃的學員可以轉往青見計劃，接

受為期 6 至 12 個月的在職培訓。以目前的情況來說，青見計劃或展翅計劃

均有較大彈性，可以讓學員由一個計劃轉往另一計劃。 

 

 此外，例如青年自僱計劃等也是相關的，所以我剛才在回答時已指出，

這些計劃可合併為青少年就業資源中心的概念，那樣，不論是關乎自僱或就

業的問題，我們也可以作出跟進。此外，我剛才已指出，就業資源中心可同

時照顧 25 至 29 歲的青年。 

 

 

李卓人議員：我想大家也看到，青見計劃能夠幫助青少年接受 6 至 12 個月

的在職培訓，讓他們可嘗試就業也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十分懷疑的是，香港是一個高知識型的經濟社會，如果他們只

是工作 6 至 12 個月，仍然屬於低技術社羣，長遠而言，他們是無法幫助香

港的經濟，也無法幫助本身的發展。 

 

 我想問的是，經過追蹤研究後，雖然有 72.8%的學員成功就業，但他們

的工資其實有多少呢？可能只有五六千元工資 ─ 我不是問 低工資的

問題，因為已經問過很多次 ─ 我反而是想瞭解政府會否有較長遠的計

劃，除了令他們能夠入職低技術的工作外，還可以在工作中繼續提升技術至

較為“師傅”級的水平，讓他們長遠而言能掌握一些技術，政府有否其他計

劃補充這方面的不足呢？我亦希望知道他們的工資為多少。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想李議員也很清楚，例如青見計劃所談及的是十

多歲的青少年，而他們的學歷是在大學學位以下的，所以他們所從事的並不

是很高知識、高學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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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李議員剛才所說，現時 重要的，是在他們 有需要接受培訓和幫

助的時候，教授他們面試和溝通的技巧，或電腦等方面的在職培訓， 少令

他們能成功覓得第一份工作。 

 

 我想李議員也知道，雖然在職培訓只有 6 至 12 個月，但他們在完成培

訓後通常是會繼續做下去的，而且並非所有工作也是低技能的工種，例如有

飛機維修公司聘請他們學習維修飛機，如果他們繼續做下去，其實也是不錯

的工作。此外，例如 IT 種子等計劃，我覺得也是好事。換言之，對於這些

學歷、年紀的青少年來說，我覺得我們已經做了該做的事。 

 

 當然，我們也鼓勵他們讀書考取在職以外的考試，我們亦會提供高達

4,000 元的津貼。我們希望現時增設的青年就業資源中心能夠一直作出跟

進，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適當的做法。 

 

 

李卓人議員：主席，如果真是那麼好，他們的工資應該也不錯了，局長可否

透露他們有多少工資？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剛才沒有回答工資的那一點嗎？工資方面，例如

青見計劃，我們會向僱主提供每月 2,000 元的津貼 ─ 我相信這是李議員

也知道的 ─ 但這當然並不是他們的薪金，他們在職的工資 少 ─ 例

如按照 2006 年 12 月底的數字可見，有 77%空缺職位的月薪是在 5,000 元以

上的。我要指出，這要視乎他們的年紀和學歷，而且這是提供在職培訓的工

作。現時有 77%的在職培訓空缺的工資是在 5,000 元以上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表示會開設兩間青年就業資源中心，為協助青

少年就業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主席，這種資源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可能能夠針對一些所謂有主動性的

青年人，但問題是，據一些團體的資料調查顯示，大概有 18  000 名“隱閉青

年”從未參與任何職業或技巧培訓長達 8 至 10 年。政府有甚麼措施協助這

些人呢？事實上，目前亦有民間團體提供這類服務，但可惜因資源不足而不

斷地拒絕這些個案。 

 

 主席，我想問局長會否就這方面撥出資源，協助民間團體發展，以及推

動找出這些“隱閉青年”，以協助他們就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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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耀忠議員，這項主體質詢是有關青見計劃，主體答覆也是有關這方

面的，但你現在說的卻是“隱閉青年”，他們是屬於另一類青年...... 

 

 

梁耀忠議員：不是的。主席，我可否解釋一下？ 

 

 

主席：好的。請你解釋一下。 

 

 

梁耀忠議員：其實，我相信局長也會協助“隱閉青年”參加青見計劃和展翅

計劃，但問題是，現時不論在採用的方式、方法，以至資源方面，似乎均遺

忘了這羣人。我想問局長如何調撥資源和人手，協助這些“隱閉青年”參與

計劃？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政府並沒有忘記這些“隱閉青年”，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其實一直非常關注“隱閉青年”的情況。在 2004 年，政府

已撥款 5,000 萬元成立青少年持續發展和培育基金，合共資助了 22 項試驗

計劃。其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曾主辦兩項以“隱閉青年”和缺乏動機的“雙

待青少年”為對象的計劃，這兩項試驗計劃的評估和研究正在進行中，待研

究完成後，青少年持續發展及就業相關專責小組會參考研究結果，然後在

2008 年年初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並作出建議。 

 

 不過，我亦想指出，“隱閉青年”當然也可參與青年就業資源中心，我

們會在資源中心成立後，研究如何配合和鼓勵他們利用我們的資源中心。 

 

 

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尚未答覆我的補充質詢。局長剛才表示，現時已有

民間團體提供這類服務，但可惜他們缺乏資源，例如撥款資助到今年 7 月便

會終止。局長如何協助這些民間組織繼續這些工作呢？它們的資助到 7 月便

會完結，而且它們已經拒絕了很多個案...... 

 

 

主席：請你坐下，好讓局長回答你的跟進質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想這正正是教統局撥款為“隱閉青年”進行研究

的原因，便是為了研究如何能夠協助他們。我已在剛才的答覆中指出，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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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進行研究，然後會提交報告，看看如何幫助這些“隱閉青年”。我相信

這可能也包括是否要提供較多資助或如何提供協助，我希望這些也會包括在

報告內。 

 

 

譚耀宗議員：局長剛才亦已指出，青少年的失業率高企。其中一個很主要的

原因，便是僱主不想聘請沒有工作經驗的年青人。就這方面，政府有甚麼針

對性的措施呢？雖然政府會提供津貼，但現時香港僱主的心態有否轉變、是

否願意為年青人提供嘗試的機會呢？此外，政府有否就香港僱主的心態進行

調查，會否因為政府政策改變，所以他們這方面也有所改善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好僱主，他們均很樂意為年青

人提供機會。所以，譚議員也可以看到，我剛才在答覆中指出，現時十多二

十歲的年青人要尋找在職培訓並不是很困難，例如到去年年底，有大約 70%

的在職培訓所提供的工資也在 5,000 元以上。事實上，大約有七成參加青見

計劃的學員能成功就業。當然，成功就業的意思是包括獲得在職培訓，這是

有賴僱主提供機會，願意聘請他們。我覺得這個數字並不差，因為除了七成

人成功就業外，亦有部分人繼續升學或從事其他工作。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呂明華議員：青見計劃對於解決青少年的失業問題似乎是有幫助、有成效

的，但我想問局長，過去 5 年（由 2002 年至 2006 年），究竟有多少青少年

參加計劃？如果參加人數是數萬人，而跟蹤研究的只是 800 人，研究結果的

代表性是非常有限的。為何不採用普查方式，例如每年進行兩次普查，調查

所有參加青見計劃的人是否也能成功就業呢？這樣會更具代表性。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呂議員的提問。其實，我們是想進行更詳細的

研究，所以才會進行 18 個月的追蹤研究，但如果研究對象太多，便不可能

做得到。我們追蹤完成計劃的 800 名青少年，是要看看他們的就業能力有否

提高和求職的情況等，如果追蹤期長達 18 個月，我們不可能 ─ 普查的

意義是不一樣的，那是另一回事。 

 

 對於議員的另一項補充質詢，由 2002 年至今，合共有 69  000 人報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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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青見計劃。我剛才已經指出，超過 31  400 名學員根據這計劃獲聘為見習

生，另外有超過 16  000 名學員透過他們的個案經理，在公開就業市場覓得工

作，至於其餘大約 21  000 名學員，部分選擇繼續升學或透過其他途徑覓得工

作。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改變農地用途 

Changing Agricultural Land Use  
 
7. 劉皇發議員：主席，由於新界區的農業生產日漸式微，棄耕農地在缺乏

規劃及協調的情況下被更改作其他用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每個新界區議會分區內，現時在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中劃作

“農業用途”的土地的總面積及其佔該區的總面積的百分比； 

 

(二) 有否計劃重新規劃該等農業用地，並透過提升土地的可用性達致

規範土地用途的目的；若有，計劃的具體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及 

 

(三) 有否考慮把該等農業用地改劃為康樂用地或鄉郊發展區，以及當

中所涉及的具體考慮因素？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一直十分重視新界的發展及關注鄉郊地

區的變化，儘管農業生產並不是香港的主要經濟活動，但仍為本地消費者提

供不少優質的鮮活食品和鮮花，所以不應全面取締新界農地。我們會按本港

的發展和需要不時檢討及更新新界鄉郊地區的土地規劃，以期有效善用鄉郊

土地。 

 

 就質詢的 3 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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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新界 9 個區議會區分，各區於分區計劃大綱圖中被規劃為農業

用途地帶所佔的面積及佔該區陸地面積的比率如下： 

 

 農業用途地帶總面積

（公頃） 

佔所屬區議會分區陸地

面積百分率(%) 

葵青區 0.00  0.00 

荃灣區 0.00  0.00 

屯門區 0.00  0.00 

沙田區 28.09  0.41 

西貢區 31.69  2.33 

離島區 65.08  0.37 

大埔區 376.33  2.54 

元朗區 1  103.00  6.00 

北區 1  451.18  10.62 

 

(二) 政府不時檢討各類土地的用途作適當規劃。對上一次有系統檢討

鄉郊土地用途的研究在 2001 年完成。其中一項建議是引入新的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鄉郊用途”地帶，為農地的使用增加彈

性，除耕作以外，可發展與鄉郊景觀協調的鄉郊和康樂用途。該

建議後經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確立及在相關分區計劃

大綱加以《註釋》，一些農業用地隨後亦按城規會的指引改劃作

其他的用途，如康樂、綜合發展區、政府、機構或社區等。 

 

(三) 一如所有的土地規範，在考慮修改農業用途地帶作其他用途時，

當局要詳細審視建議的用途是否與周邊環境協調，更要考慮建議

發展的密度，對景觀、環境帶來的影響。此外，交通、渠務及其

他基礎配套設施是否足夠亦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出售剩餘居屋單位的費用 

Expenses for Sale of Surplus HOS Flats 
 

8. 馬力議員：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正分批出售剩餘的居

者有其屋計劃（“居屋”）單位，並已於本年 1 月 2 日至 15 日期間推出

2007 年第 1 期單位，接受公屋居民及其他合資格人士申請購買。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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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房委會為推售該期居屋單位而用於市場推廣的各項費用（包括廣

告費和裝修示範單位的費用）的詳情； 

 

(二) 第 (一 )部分的費用與過往出售居屋單位時的同類費用如何比

較；及 

 

(三) 房委會根據甚原則和目標釐定上述市場推廣費用？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出售剩餘居屋單位 2007 年第 1 期”的市場推廣費用約為 680

萬元，當中包括廣告費約 280 萬元、3 個示範單位（含家具及家

電用品）的裝修費約 80 萬元、製作包括售樓書在內的各式印刷

品費用約 150 萬元、製作屋苑資料錄像影片及展覽品等費用約

100 萬元，以及其他客戶服務及雜項開支約 70 萬元。 

 

(二) 與過往推售居屋單位時的市場推廣費用比較，今期的推廣費用較

少。如以 2002 年居屋停售前推出的第 24 期甲為例，當時的費用

大約為 870 萬元。 

 

 與以往不同，今期的宣傳沒有採用電視廣告，節省有關費用近 300

萬元。此外，今期出售的屋苑內設有裝修示範單位，其開支在扣

減折舊後，會計算入該單位的售價內，向買方收回。至於設在嘉

峰臺的示範單位，在 2007 年第 2 期單位推售時仍會使用。 

 

(三) 由於今期出售的剩餘居屋單位數量並不多，無須作大規模的市場

推廣。房委會制訂宣傳策略及預算的主要考慮，是為公屋居民及

其他有意申請購買的人士提供充足的銷售資訊。 

 

 

人民幣偽鈔 

Counterfeit RMB Banknotes 
 

9. 黃定光議員：主席，有關人民幣偽鈔流入本港市面的情況，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去年警方檢獲的人民幣偽鈔總數、該等偽鈔主要屬何面值，以及

這些資料與前年的有關資料如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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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除了透過網頁、培訓和講座的方

法幫助有關從業員認識如何分辨人民幣的真偽之外，還有甚麼措

施杜絕人民幣偽鈔流入本港市面； 

 

(三) 警方有何措施打擊人民幣偽鈔活動，以及有否評估與廣東省公安

廳合作打擊人民幣偽鈔活動的成效；若有，評估的結果；及 

 

(四) 當局有否就現時犯罪集團印製人民幣偽鈔的技術和該等偽鈔的

仿真度與過去的有關情況作出比較；若有，結果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警方在 2006 年檢獲人民幣偽鈔的數目為 5  930 張，主要為 100

元面額。2005 年的數目則為 5  101 張，主要亦涉及 100 元面額。 

 

(二) 金管局及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一直聯手為商戶及銀行職員舉

辦有關辨認鈔票（包括人民幣鈔票）的講座，這有助加強業界人

士對鈔票的防偽特徵的認識。由於內地遊客在香港使用人民幣的

情況日益普遍，金管局亦與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合作，專門為在業

務上經常收取人民幣的商戶舉辦同類講座。上述措施有助防止人

民幣偽鈔流入本港。 

 

除此以外，金管局亦與警務處就偽造鈔票的情況保持定期聯繫，

在有需要時會透過監管渠道向銀行業界發出提高警覺的訊息，而

本港個人人民幣業務的清算行，亦會為參與經營有關業務的銀行

提供有關辨別及處理人民幣偽鈔的培訓及支援。 

 

(三) 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除了舉辦講座外，亦透過各類媒體，如

“警訊”電視節目、報章雜誌和宣傳單張，向商戶及市民講解如

何分辨偽造人民幣，以及介紹各類行使人民幣偽鈔的手法，從而

提高市民的防偽意識，以打擊人民幣偽鈔活動。 

 

警方一直透過與廣東省公安廳的定期會面及情報交流，並與金管

局及銀行業界保持緊密聯繫，全力打擊涉及人民幣偽鈔的罪案。

有關工作在打擊偽鈔活動方面有相當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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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警方一直有就犯罪集團的印製偽鈔技術進行研究及調查，發現偽

造人民幣鈔票的水平比過去提高了不少。不過，中國人民銀行於

2005 年 8 月發行了全新的人民幣鈔票，並相對增加了防偽特徵。

有關措施有助分辨人民幣鈔票的真偽。 

 

 

改善公眾游泳池設施 

Improving Public Swimming Pool Facilities 
 
10. 梁耀忠議員：主席，現時，大部分公眾游泳池在冬季（11 月至翌年 3

月）期間會暫停開放，而其餘的亦只會開放有暖水設備而較副池和訓練池深

水的主池。有市民投訴這安排對泳術不佳及使用副池或訓練池學習游泳的市

民造成不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考慮改善公眾游泳池的設施，

例如為各副池和訓練池加裝暖水設備及於冬季期間在各主池加設臨時地台

以減低水深，讓更多不諳泳術的市民（尤其是長者）可在冬季游泳；若會，

有關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冬季會暫停開

放沒有暖水設施的游泳池，以便進行較徹底的維修保養工程。待冬季過後這

些游泳池重新開放時，該署便會安排有暖水設施的游泳池暫停開放進行維修

保養。此舉目的是把工程對泳客造成的不便減至 少。 

 

 康文署提供的暖水泳池設施當中，除池水較深的主池外，還有池水較淺

的練習池及嬉水池，以滿足不同泳客的需要。 

 

 康文署正研究在元朗泳池及屯門泳池進行試驗計劃，撥出泳線加設臨時

地台以減低水深，方便有需要的泳客使用。在推行試驗計劃時，該署會研究

有關設施的安全和清潔問題，以及泳池承載能力等因素。該署打算在今年內

推行該試驗計劃，並在檢討成效後考慮應否推廣有關設施。 

 

 此外，康文署又積極增設有暖水設施的游泳池，供市民享用。預期在未

來數年陸續落成開放的暖水泳池設施包括： 

 

港島區 中山紀念公園室內泳池（包括主池及訓練池） 

 小西灣市政大廈室內泳池（包括 25 米泳池及訓練池） 

 重建維多利亞公園泳池提供室內泳池（包括主池及跳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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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區 重建觀塘泳池提供室內泳池（包括主池及訓練池） 

 改建荔枝角公園泳池副池為室內暖水池 

新界區 沙田顯田游泳池（第二期）室內泳池（包括主池及按摩池） 

 東涌新市鎮第 2 區游泳池場館室內 50 米主池 

 大埔第 33 區體育館室內 25 米泳池 

 屯門第 1 區（新圍苑）游泳池場館室內 25 米泳池 

 元朗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兼體育館室內 25 米泳池 

 

 
互聯網內容標籤制度 

Internet Content Rating System 
 

11. 曾鈺成議員：主席，政府為減少青少年受互聯網上的淫褻及不雅資訊荼

毒，在 2003 年 5 月撥款 120 萬元委託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實施互聯網內

容標籤制度（“標籤制度”），為期 12 個月。自願參與標籤制度的內容供

應商可就其網站的內容進行自我評估，然後把有關的內容標籤加進其網站的

網頁。互聯網瀏覽者可利用免費過濾軟件，按其選擇和標籤內的準則篩選其

電腦可瀏覽的網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標籤制度的成效如何，以及是否已達到當局的目標； 

 

(二) 當局不持續撥款實施標籤制度的理由，以及在作此決定前有否參

考或落實審計署署長在 2004 年 3 月發表的第四十二號報告書中就

標籤制度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三) 當局會否跟進部分本地網站的網頁仍有展示內容標籤的情況；及 

 

(四) 當局現正推行哪些替代計劃，以及新計劃與標籤制度在所需資源

及成效上如何比較？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標籤制度是國際性的網站標籤制度，由設於英國

的非牟利機構“互聯網內容標籤協會”所開發。標籤制度具有兩種功能： 

 

(i) 提供網上平台，供世界各地的網主自行為其網站評級和標籤，以顯

示其網站是否含有任何不適合互聯網用戶（特別是未成年人士）的

內容，例如裸露和涉及性的材料、暴力描繪、粗言穢語、賭博、吸

毒及酗酒的題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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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提供免費的過濾軟件，供互聯網用戶在其網頁瀏覽器更改選項的設

定，根據上文 (i)項所述的標籤以決定是否接達有關網站。 

 

 為推動香港的網主和互聯網用戶使用標籤制度，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影視處”）資助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推出一項推廣計劃，名為“互聯

網內容標籤制度計劃”（“標籤制度計劃”）。這項計劃設有時限，原訂在

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5 月期間推行，其後延續至 2005 年 5 月。 

 

 至於質詢的第(一)至(四)部分，我答覆如下： 

 

(一) 標籤制度計劃大致上已達到目的。市民已獲告知標籤制度的存在

和過濾互聯網上不良內容的需要。該計劃於 2005 年 5 月結束時

所取得的成效，可參考下文第(二)部分的統計數字。 

 

(二) 2004 年 3 月，審計署署長在其第四十二號報告書中建議，影視處

應在標籤制度計劃於 2004 年 5 月結束後進行檢討；如影視處決

定繼續推行該計劃，則應制訂推廣標籤制度的宣傳策略，並應就

該計劃訂定成效指標。 

 

影視處進行檢討後，延續標籤制度計劃的撥款 1 年，至 2005 年 5

月，以鞏固推行該計劃 1 年所取得的成果。此外，影視處落實了

審計署的建議，制訂宣傳策略（包括舉辦工作坊、研討會、展覽

和巡迴展覽，以及透過電話、電郵及印刷媒介進行推廣），並訂

定衡量計劃成效的具體目標。 

 

下表載列標籤制度計劃的成效指標及計劃完成時取得的成效： 

 

成效指標 
2004 年訂定的 

目標 

2005 年 5 月取得的

實際成效 

按標籤制度加上標籤的

香港網站總數 
1  000 960 

活躍的香港互聯網服務

供應商的網站按標籤制

度加上標籤的百分比 

70% 

（22 個中佔 15 個）

64% 

（22 個中佔 14 個）

香港 100 個 熱門的網

站按標籤制度加上標籤

的百分比 

30% 28% 

香港互聯網用戶下載標

籤制度過濾軟件的次數
10  000 1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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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制度計劃大致上已達到預期目的，即在香港推廣了由網主自

行為其網站加上標籤及互聯網用戶過濾網上資訊的概念。有見及

此，標籤制度計劃已於 2005 年 5 月結束。 

 

(三) 雖然標籤制度計劃於 2005 年 5 月結束，但標籤制度本身是互聯

網內容標籤協會持續推行的計劃。香港的網主和互聯網用戶可繼

續使用該協會的網站 <http://www.icra.org/>提供的標籤制度服

務。網主可繼續使用標籤制度的標籤，以顯示其網站已根據該制

度作出評級和標籤。影視處及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也繼續在其

網 站 <http://www.tela.gov.hk/icrs/index2.html>提 供 有 關 標 籤

制度的資訊。 

 

(四) 影視處不時透過各種措施鼓勵市民瀏覽內容健康的網站。標籤制

度計劃是這些措施之一。其他措施包括每年舉辦優秀網站選舉，

以及資助非政府機構推廣安全和健康地使用互聯網的概念。由於

各項措施性質不同，標籤制度計劃與其他措施（如優秀網站選舉）

的成效不能直接比較。 

 

 

監察油價 

Monitoring of Oil Prices 
 

12. 李華明議員：主席，根據政府向本會提交的 新資料，車用汽油和超低

含硫量柴油在去年 11 月的進口單位價格，較去年 6 月分別下跌了 23%和

18.9%，但有關的零售價格在同期卻分別只輕微下降 5.9%和 3.3%。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本地油公司應否把車用燃油的零售價格下調；若有評

估，當局採用了甚麼準則作出評估；若評估結果為有關價格應予

下調，政府除了作出口頭呼籲外，還有何種方法促使本地油公司

馬上減價；及 

 

 (二) 鑒於政府定期向本會提交的文件有列明“已將部分價格優惠計

算在內”的無鉛汽油的平均零售價格，但據報本港 大的車用汽

油零售商埃克森美孚曾表示，該公司目前向顧客提供的優惠未有

在政府的數字內反映，政府有否評估該公司的說法與政府提交的

文件是否有矛盾、採用向本會提交的數字來監察油價是否適當，

以及政府會否修正有關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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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本地的燃油零售價格，除了包括燃油入口成

本及稅項外，亦包括油公司的折扣優惠及其他運作成本。因此，本地燃油的

零售價雖然大致應跟隨入口價格變動的走勢及幅度而調整，但由於基數不

同，它們變動的百分率並不會完全相同。有關李議員所提的具體質詢，現答

覆如下： 

 

 (一) 香港燃油的零售價，一向是個別油公司因應國際油價、商業運作

原則和本身的運作成本所釐定。在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下，政府並

無權力釐定燃油的零售價，但政府會致力確保燃油供應可靠，維

持市場開放和消除進入市場的障礙，以促進競爭。 

 

  政府統計處（“統計處”）編製及提交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的

主要石油產品每月平均進口價，是燃油產品進口價格的其中之一

個指標。不過，這些數據有一定的局限。例如，由於這些數據是

以全部油公司在該月份報關進口的平均價格為單位，故此與個別

油公司每次進口貨品的實際價格未必相同。此外，個別油公司在

某月份報關的進口油產品，亦不一定在該月份購入或在市場推

出。同時，統計處需時收集及整理資料，故此通常要在貨品報關

後約 4 個星期才能提供有關數據。 

 

  我們除了參考統計處的數據外，亦一直留意國際原油價格及新加

坡無鉛汽油及柴油離岸價，以監察本地車用燃油零售價格升降的

走勢，是否跟隨國際油價的升降走勢而變動。近月國際油價持續

波動，我們已多次提醒油公司，當有下調空間時，應即時作出回

應，調低其零售價格。 

 

  鑒於社會人士對本港車用燃油零售市場的關注，競爭政策諮詢委

員會於 2005 年委聘顧問，就行業的競爭情況作深入研究。有關

顧問報告已於去年 4 月發表。顧問就本地車用燃油零售市場的架

構、營運成本及零售價格進行研究後，並無發現明確證據，證明

香港燃油供應商有進行合謀行為。但是，顧問建議政府考慮採取

預防措施，訂立跨行業的競爭法例或具體規管業界的法例，以避

免出現同業聯盟的行為。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於去年 7 月發表有

關香港競爭政策未來路向的報告中，建議引入跨行業的競爭法，

以防止市場出現反競爭行為。政府已仔細研究有關建議，並在去

年 11 月發表公眾討論文件，展開 3 個月的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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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統計處表示，其每月提交的本地無鉛汽油平均零售價格，是根據

該處進行的按月零售物價統計調查，向油公司搜集得來。在搜集

價格資料時，統計員會向油公司一併詢問有關價格優惠的資料。

該處一直盡力在可行範圍下包括所有優惠。但是，此按月零售物

價統計調查，屬自願參與性質，有賴油公司提供數據。統計處已

將油公司提供予該處的價格優惠資料，反映在該處編製的平均零

售價格內。然而，部分油公司基於商業敏感資料等原因而未能提

供詳細資料的優惠計劃，則不能涵蓋在統計處的數據中，故此提

交予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列出的優惠水平，可能比個

別油公司的實質折扣為低。在該文件中，統計處已指出，有關的

無鉛汽油零售價格只包括“部分”價格優惠。 

 

  去年 4 月發表有關本地燃油市場競爭情況的顧問報告，亦關注油

公司提供的折扣優惠。油公司應顧問要求提供了當時的折扣優惠

資料。根據所得資料，顧問推定截至 2005 年 6 月的年度內，車

用無鉛汽油及柴油零售價的平均折扣分別為每公升 0.93 港元及

1.45 港元（大約分別為當時的零售價的 7%及 20%）。但是，油公

司提供的優惠計劃不斷更新，因而顧問報告的資料與現時的情

況，可能有所改變。 

 

  統計處未來會繼續積極與相關的油公司緊密聯絡，要求受訪者提

供不同優惠計劃的詳細資料予該處，務求使有關的統計數字能更

準確地反映市民面對的實際價格變動。我們亦期望，如果將來決

定引入跨行業的競爭法，當懷疑車用燃油零售市場有任何反競爭

行為時，政府可以有權力要求油公司提供詳細資料，以供調查。 

 

 

公屋住戶欠租率 

Rent Arrears Rate Among PRH Tenants 
 

13. 李國英議員：主席，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在 2005 年通過實施一

系列措施，以減低公共租住屋（“公屋”）住戶的欠租率。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自實施上述措施以來，公屋住戶的平均欠租率、欠租公屋住戶的

數目、當局因住戶欠租而發出的遷出通知書數目，以及收回的公

屋單位數目，請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公屋住戶（“綜援戶”）和

非綜援戶列出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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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鑒於當局已於去年年底更改綜援戶繳交租金的安排，由社會福利

署把獲全數租金津貼綜援戶的公屋租金，直接交付房屋署，以及

房委會已訂下將 2007-2008 年度的欠租率由 4%減低至 3.5%以下

的目標，當局有否評估該等安排及目標會如何改善公屋住戶的欠

租情況，以及會否進一步努力減低欠租率；及 

 

(三) 會否考慮加強現行措施，以減少公屋住戶欠租的情況；若會，詳

情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由 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9 月的 12 個月內，欠租的公屋住戶平

均每月為 22  146 戶，欠租率（以欠款額計算）為 5.03%。其間因

欠租而發出遷出通知書的個案共有 10  678 宗，而因此被收回單位

的公屋租戶的數目為 1  186 個。 

 

 房屋署現時並無特別為申領綜援的租戶分開統計欠租個案數目。 

 

(二)及(三) 

 

 房屋署已經與社會福利署達成協議，社會福利署會為居住於公屋

的綜援戶繳交租金，直接把綜援金內的租金津貼交予房屋署。由

於需時修改兩個部門的資訊科技系統，以配合新的付款模式，有

關安排計劃於 2007 年年中實施。在實施新的付款模式後，有申

領租金津貼的綜援戶將不會有拖欠租金的情況。 

 

 房委會在 2005 年 9 月採取了措施，改善拖欠租金的情況，例如

縮短向欠租住戶發出遷出通知書的時限，並已取得明顯成效。

2005 年 7 月至 9 月與 2006 年同期比較，每月平均欠租戶數及欠

租率（以欠款額計算）分別下跌 30%及 25%。房屋署也致力讓居

民能更便捷地繳交租金。公屋租戶現時已可以透過自動轉帳、繳

費靈、銀行“自動櫃員機”及網上理財繳交租金。房屋署亦正安

排租戶可於近 700 個便利店及地鐵站票務處繳交租金。有關安排

將於 2007 年第二季實施，相信可進一步減少住戶的欠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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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發出紙製賀卡 

Sending of Paper Greeting Cards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14. 蔡素玉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制訂指引，要求政府部門停止發出紙製聖誕卡並改發電子聖

誕卡；若有，為何行政長官 近仍向本會議員發出紙製聖誕卡；

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過去兩年，每年有多少個政府部門發出紙製賀卡和涉及的賀卡數

目？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一向重視環境保護，並鼓勵各局和部門盡量節約用紙，以及

善用電子媒介發放信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已於 2003 年發出通

函，提醒各部門加強環保工作，注意節能和節約用紙。環境保護

署（“環保署”）亦編製了《減少影印用紙的指引》，闡述減少

用紙的具體措施。在節日發放祝賀信息，是廣受市民大眾歡迎的

習慣。所以，環保署亦透過網頁提供“節日環保貼士”，以鼓勵

使用電子賀卡。與此同時，社會人士對於節日傳遞祝賀信息有不

同的習俗和意願，故此透過傳統紙張印製賀卡，表達心意，亦為

合適的選擇。 

 

(二) 在過去兩年，約有三十多個部門發出紙製賀卡，但我們一般不會

就發出賀卡的數目進行定期統計。 

 

 

在私人土地契約訂定保護樹木條款 

Stipulation of Tree Preservation Clauses in Private Land Leases 
 

15. 張學明議員：主席，據報，烏溪沙青年新村和屯門良景邨的土地管理人

涉嫌違反了地契中的保護樹木條款，在未得地政總署同意下大規模修剪有關

土地上的樹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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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當局在甚麼情況下會在批出私人土地時在地契中訂定保護樹木

條款，以及違反這些條款的法律責任及罰則為何； 

 

(二) 該等條款通常規定私人土地的承批人在何等情況下須事先獲得

地政總署的同意才可修剪有關土地上的樹木、有關的申請手續，

以及地政總署在給予同意時會施加的條件；及 

 

(三) 地政總署透過甚麼機制（例如有否定期派員巡查）確保私人土地

的承批人遵守該等條款，以及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會採取甚麼行

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致力推行綠化政策，鼓勵在私人發展多

種花草樹木，並加以妥善護理和保育，藉以提高居住環境的質素。城市規劃

委員會在批核規劃申請時，會要求申請人履行綠化的批核條件，地政總署會

採取相應行動，在相關的地契中加入樹木保護條款。 

 

 就質詢的 3 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按地契條款的規定，如有人在未經地政總署署長同意，違反有關

保育樹木的條款，地政總署可向承批人徵收額外地價作為罰款，

並規定有關人士須重新植樹，以作補償。 

 

(二) 承批人有責任遵守地契條件（包括樹木保護條款）及不得無故砍

伐樹木。修剪樹木是護理樹木的正常步驟，無須事先取得批准。

如果要砍伐或移植樹木，承批人須按照地契訂明的樹木保護條款

向地政總署提出申請。地政總署會徵詢部門（例如建築署及漁農

自然護理署）的意見，因應實際情況及所提理據予以批准，並施

加若干條件，例如規定須移植受影響樹木或在地段上進行代償性

植樹。 

 

(三) 地政總署會在發出合約完成證明書（俗稱滿意紙）前查核承批人

是否已履行樹木保護條款的規定。一般而言，地政總署不會單就

樹木保護條款作定期巡查，而是納入該署不定期巡察工作的範

圍。一旦發現有違反樹木保護條款的情況，地政總署會採取適當

的執行地契條款行動，包括施加罰款和要求承批人作代償性植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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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護士人手 

Nursing Manpower in Public Hospitals 
 

16. 李國麟議員：主席，關於公立醫院的護士人手，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

否知悉： 

 

(一) 過去 6 個月，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各醫院聯網內各職級的

護士流失的人數及其佔相關護士總數的百分比，並按醫院部門提

供分項數字； 

 

(二) 過去 6 個月，上述各醫院聯網為填補有關空缺而聘請的護士數

目；及 

 

(三) 每個醫院聯網內的護士至今積存而尚待放取的補假總時數，以及

醫管局有何方案解決因護士人手不足而引起的補假時數積存問

題？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2006 年 4 月至 11 月期間共有 402 名醫管局護士離職。在這段期

間的流失人數現按職級和醫院聯網分項載於附件甲 1。 

 

 按醫院部門分項開列的流失人數，載於附件甲 2。每個部門的流

失率約為 2%至 4%不等。流失率相對較高的部門包括兒科、眼科、

深切治療部和心胸肺外科。由於約有 4  000 名護士是由中央調派

至不同部門工作，故此每個部門並無固定的護士人手數目。所

以，我們只能提供整體流失率的幅度。 

 

(二) 2006 年 4 月至 11 月期間醫管局聘用了總共 498 名護士。按聯網

分列的數字現載於附件乙。 

 

(三) 過去 6 個月，醫管局員工積存補假的情況已見改善。2006 年 12

月時，每名護士平均有 1.1 天補假，而同年 6 月時每名護士則平

均有 1.7 天補假。護士平均積存補假的趨勢載於附件丙。醫管局

已一直通過增聘護士和臨時大學護士學生，以及更靈活安排連續

的夜更，積極處理積存補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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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甲 1 

 

按職級及醫院聯網開列醫管局護士的流失人數 

（由 2006 年 4 月至 11 月） 

 

流失人數 
職級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中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總數

高級護士長及以上

職級 
 1 1  1   3 

護士長或同等職級 2 6 4 1 21 3 4 41 

註冊護士 40 47 32 30 70 41 49 309 

登記護士 4 8 4 3 11 7 12 49 

總數 46 62 41 34 103 51 65 402 

流失率 

（化為 2006-2007

年度的全年比率）
*

3.4% 4.0% 2.3% 2.6% 3.3% 2.4% 4.1% 3.2%

 

* 根據 2006 年 4 月至 11 月的數字推算所得 

 

附件甲 2 

 

按醫院部門／科別開列醫管局護士的流失人數 

（由 2006 年 4 月至 11 月） 

 

醫院部門／科別 人手流失數目 

急症室 7 

麻醉科／手術室 26 

心胸肺外科 4 

臨床腫瘤科 7 

放射診斷部 3 

電子診斷組 9 

深切治療部 28 

內科 108 

復康／療養科 17 

弱智科 5 

混合／私家病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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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部門／科別 人手流失數目 

腦外科手術科 6 

婦產科 25 

門診部／診所 15 

眼科 7 

矯形及創傷外科 16 

兒科 49 

精神科 15 

外科 27 

護士管理部／其他 15 

合計 402 

 

附件乙 

 

醫管局聘用的護士人數 

（由 2006 年 4 月至 11 月） 

 

聘用人數 

職級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中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醫管局 

總辦 

事處 

總數

註冊護士 82 40 82 37 93 87 76 1 498 

總數 82 40 82 37 93 87 76 1 498 

 

附件丙 

醫管局每名護士的平均補假日數 

（2006 年 6 月及 2006 年 12 月） 

 

每名護士的平均補假日數 
醫院聯網 

2006 年 6 月 2006 年 12 月 

港島東 1.3 0.4 

港島西 1.4 1.1 

九龍中 3.1 2.6 

九龍東 2.2 0.3 

九龍西 0.9 0.4 

新界東 2.8 2.1 

新界西 0.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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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排放有毒化學物質 

Emission of Toxic Chemicals by Chemical Waste Treatment Centre 
 

17.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投訴，指位於青衣的化學廢物處理中

心（“處理中心”）排放大量有毒的化學物質，不但嚴重污染空氣，更嚴重

威脅附近居民的健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5 年，政府每年接獲多少宗有關的投訴； 

 

(二) 過去 5 年，處理中心每月排放各種氣體的數量；及 

 

(三) 會否採取措施，確保青衣居民的健康不會因處理中心排放廢氣而

受損；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5 年，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共接獲 2 宗對青衣處理中

心的投訴。 

 

(二) 政 府 有 一 套 嚴 格 的 環 境 監 控設 施 和 程 序 來 監 察 處 理 中 心 的 運

作，處理中心的承辦商定期向環保署提交環境表現報告，報告內

容包括污水排放、經穩定的渣滓及焚化爐煙囱氣體排放質量的數

據，這些報告已定期提交葵青區議會參考。上述環境表現報告連

同在青衣長青邨空氣監測站所錄得的周邊空氣中二噁英濃度數

據 ， 亦 已 上 載 至 下 述 環 保 署 的 網 頁 內 供 市 民 查 閱 ：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data/
data_cwtc.html> 

 

 為方便易於閱覽，我們將有關處理中心煙囱氣體監察數據作出總

結，將過去 5 年的數據的每月平均值列表如下： 

 

參數 

排放上限 

（每立方米 

所含的毫克） 

每月平均數 

（每立方米 

所含的毫克） 

微粒 75 3.21 

氯及氯化合物 

（以氯氣含量計算） 
100 3.50 

氟及氟化合物 

（以氟化氫含量計算） 
25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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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排放上限 

（每立方米 

所含的毫克） 

每月平均數 

（每立方米 

所含的毫克） 

酸度（以硫酸計算） 100 16.66 

二氧化硫 750 117.94 

鹽酸 38 4.72 

磷總量（以磷計算） 7.5 0.62 

氟化氫 7.5 0.82 

溴化氫 7.5 3.58 

有毒金屬（第一類）:   

汞  3 0.009 

鎘  3 0.052 

銻  3 0.522 

有毒金屬（第二類）:   

鉛  10 0.62 

銅  10 0.072 

砷  10 0.015 

鎳  10 0.124 

鉻  10 0.052 

第一及第二類有毒金屬總量 10 1.466 

二噁英 每立方米 0.1 毫微克
每立方米 

0.0066 毫微克 

 

(三) 處理中心在設計和運作上都符合國際嚴格的環境及安全要求，而

政府亦有一套嚴格的環境監控設施和程序來監察處理中心的運

作。處理中心的焚化系統有全面的排放控制措施，並由環保署定

期監察，以確保煙囱氣體的排放符合有關環保法例的標準，不會

對環境及市民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處理中心焚化系統排放控制措施包括： 

 

(i) 把旋轉的溫度保持在攝氏 1  000 度以上。 

 

(ii) 把二級燃燒室的溫度保持在攝氏 1  100 度至 1  250 度，並使

廢氣在煙道停留的時間超過 2 秒，以消除煙道氣體中的有害

物質，例如二噁英。 

 

(iii) 把廢氣急速冷卻至攝氏 200 度以下，以防止二噁英再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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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廢氣潔淨系統包括兩個獨立的活性碳灌注系統，噴霧乾燥吸

收器和袋式纖維過濾器，用以清除餘下的污染物後才將氣體

排放到空氣中。 

 

 在整個廢物焚化過程內，電腦監察系統會不停監測煙囱氣體若干

重要參數（例如溫度及一氧化碳），以密切監控焚化的情況。如

發現有關指標超出預設的限度，監察系統會自動停止將廢物送入

焚化爐。處理中心人員會即時檢測有關的焚燒程序及找出出現不

正常數據的原因，當一切改善工作完成後才會恢復輸入廢物焚

燒。此外，處理中心每月都收集煙囱氣體的樣本及化驗，有關的

環境監測結果請參閱我們對質詢第(二)部分的答覆。 

 

 雖然處理中心已符合相當嚴格的標準，但為了進一步改善處理中

心的環境表現，我們已計劃於 2008 年提升處理中心的廢氣潔淨

系統，在 2009 年將多種污染物的排放上限進一步收緊及與歐洲

聯盟採用的 新排放標準看齊。 

 

 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處理中心，確保它的運作不會對環境造成不

良影響。 

 

 

提供交通費支援的計劃 

Travel Support Scheme  
 

18. 馮檢基議員：主席，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在其於去年

2 月發表的“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中建議，為在職貧窮家庭提供經濟資

助，例如稅務補助或租金及交通費資助。為回應有關建議，扶貧委員會（“委

員會”）在去年 3 月的會議上，討論為居於偏遠地區而須跨區工作的低收入

人士提供長期交通費支援。財政司司長在去年 3 月《2006 年撥款條例草案》

表決前，曾向本會多位議員承諾會於 2006-2007 年度就落實這構思而推行試

驗計劃。然而，當局於本月向委員會提交的討論文件卻顯示，試驗計劃的對

象已改為失業人士，而非原先建議的低收入人士。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本港的失業人士及低收入人士的統計資料，包括他們的人

數，以及分別按年齡組別、性別、家庭人數、家庭收入所屬組別、

已失業或成為低收入人士多久，以至居住地區分類的人數；正領

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人數佔總數的百分比，以及

低收入人士按職業及收入分類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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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局把試驗計劃的對象由低收入人士改為失業人士的原因，以及

有否評估不向低收入人士提供交通費支援會如何影響扶貧工作

的成效； 

 

(三) 會否另行推出以低收入人士為對象的長期交通費支援計劃；若

會，推行的日期、目前的工作進展，以及工作計劃和時間表；及 

 

(四) 有何新措施為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財政援助，以增加

低收入人士的工作誘因，從而鼓勵其繼續工作？ 

 

 

財政司司長：主席， 

 

(一) 有關統計資料，請見附件。 

 

(二) 在 2006 年 3 月 27 日的會議上，委員會討論了有關向居於偏遠地

區人士提供交通費支援的事宜。委員對加強工作誘因以鼓勵低收

入僱員持續工作的大方向表示支持，並原則上贊成研究為居於偏

遠地區人士提供額外交通費支援，是否鼓勵他們工作的有效方

法。委員也注意到有關議題涉及複雜的政策事宜，例如對居住於

其他地區人士是否公平、對在職貧困人士的其他支援措施、對工

資的影響，甚至因提供交通費支援而令其他工人被辭退的可能

性。 

 

政府當局經內部商議後，認為向失業人士提供交通費支援，以鼓

勵他們出外尋找工作，以及在他們工作初期，協助他們適應新工

作都是鼓勵他們跨區就業的有效方法。 

 

部分委員認為有關資助應擴展到偏遠地區的在職人士，但也有其

他委員認為交通費支援應只向居住在工作機會較少的偏遠地區

的人士提供誘因，鼓勵他們到其他地區尋找工作和就業。委員亦

建議向在職但希望在其他地區尋找工作的人士提供交通費支援。 

 

由於有關交通費支援是具時限性，所以這種援助對於幫助因種種

原 因 而 未 能 或 沒 有 計 劃 轉 工 的 低收 入 人 士 的 作 用 和 成 效 有 多

大，並不清晰。部分委員亦關注到提供長期交通費支援可能對薪

金水平帶來的負面影響。 

 

鑒於所涉及的事項十分複雜和牽涉不同的政策範疇，我們有需要

進一步仔細研究這些事項對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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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員會會在下次會議進一步討論與交通費支援有關的事宜。 

 

(四) 政府當局明白低收入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經濟困難。我們行之

已久的房屋政策、高度津貼的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服務皆致力

向有需要人士，包括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人士和需要他們供養

的人士提供實質援助。入息不足夠支持其家庭生活的人士可申請

綜援計劃下給予低收入人士的經濟援助。 

 

在香港這個越趨全球化和高增值的經濟體系裏，對教育和技術水

平較低的工人的需求相對減少，影響他們的收入水平。部分人士

的工作亦不穩定。對於這些人士，我們的重點是透過培訓，提升

他們的能力，促進經濟發展以創造就業機會，使他們能自力更新。 

 

根據有關政策方向，委員會已討論了一系列措施，務求更積極地

協助低收入人士，包括加強對失業人士的培訓和就業援助，提供

終身學習的機會以提升低技術工人的能力，強化地區為本的社區

支援，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以及進一步完善綜援計劃以推廣從受

助到自強。 

 

政府當局會繼續研究適當的措施和誘因以鼓勵工作。 

 

附件 

 

根據政府統計處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結果，在 2006 年第三季，

本港的失業人士及低收入人士
#的資料臚列如下： 

 

註： #為方便臚列有關統計資料，“低收入人士”指在統計前 7 天工作 35 小時及以上而

每月就業收入少於 5,000 元的僱員（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i) 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失業人士數目 

 

性別 
年齡 

男 女 總計 

15-19 9  600 7  200 16  900 
20-29 30  200 22  400 52  600 
30-39 18  900 14  000 32  900 
40-49 25  000 18  100 43  100 
50 及以上 26  500 8  500 34  900 
總計 110  200 70  100 180  400 

 

註：由於進位原因，個別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計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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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低收入人士#數目 

    

性別 
年齡 

男 女 總計 

15-19 6  300 6  400 12  700 
20-29 13  100 11  200 24  300 
30-39 3  900 13  400 17  300 
40-49 6  100 27  700 33  700 
50 及以上 13  800 28  100 41  800 
總計 43  200 86  700 129  800 
 

註： 由於進位原因，個別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計有出入。 

 

(iii) 按住戶人數劃分的住戶內有 少一名失業人士或低收入人士 #及其

每月住戶收入少於 5,000 元的家庭住戶數目 

 

住戶人數@ 數目 

1 人 14  600 
2 人 7  900 
3 人及以上 8  500 
總計 31  100 

 

註：@包括失業人士、低收入人士 #和同一住戶內的其他人士。 

 

註： 由於進位原因，個別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計有出入。 

 

(iv) 按失業期間劃分的失業人士數目 

 

失業期間（月） 數目 

<1 45  000 
1-<2 34  100 
2-<3 24  100 
3-<6 31  200 
6 或以上 46  100 
總計 180  400 

 

註： 由於進位原因，個別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計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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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由於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只搜集就業人士在統計期上一個月的就業

收入數據，而並沒有搜集其過去的收入情況，故此未能提供有關低

收入時期的統計資料。 

 

(vi) 按職業劃分的低收入人士#數目 

 

職業 數目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

和輔助專業人員 
7  900 

文員 12  400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34  300 
工藝及有關人員和機台及機

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13  200 

非技術工人和其他職業工人 62  000 
總計 129  800 

 

註：由於進位原因，個別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計有出入。 

 

(vii) 2006 年第三季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結果並不能提供按區議會分

區劃分的統計資料，不過，有關的數字可從政府統計處每年編製按

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社會經濟特徵的統計數字中獲得。這些數

字是根據每年 5 月至 8 月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結果，以及由

政府統計處與跨部門人口分布推算小組共同編製按區議會分區劃

分年中人口估計數字所編製而成。在 2005 年 5 月至 8 月期間，失

業人士較集中於元朗（佔總失業人士數目的 11%）、觀塘(10%)、葵

青(9%)、沙田(9%)、黃大仙(8%)和屯門(8%)等區議會分區；而低收

入人士則較集中於葵青（佔總低收入人士數目的 10%）、觀塘(10%)、

元朗(10%)、屯門(8%)、沙田(8%)和黃大仙(7%)等區議會分區。 

 

(viii)由於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未能準確搜集有關綜援家庭的數據，故此未

能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結果中提供目前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及

低收入人士的數目。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行政紀錄，2006 年 11 月底

領取失業綜援的個案數目為 38  250 宗，而低收入綜援的個案數目為

18  376 宗。 

 

政府統計處 

20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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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普通科門診診所服務時間 

Extension of Service Hours of General Out-patient Clinics 
 

19. 郭家麒議員：主席，本人接獲投訴，指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在沒

有充分諮詢受影響員工，亦沒有增加資源和人手的情況下，便計劃延長其普

通科門診診所的服務時間至星期六及星期日的下午。投訴人指出，此項安排

除了會使員工感到未受尊重之外，更會剝削員工在星期六及星期日與家人共

聚的機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醫管局在制訂上述計劃時，如何諮詢受影響的員工

（包括被諮詢的員工數目及其佔整體受影響員工的百分比）； 

 

(二) 鑒於政府推行 5 天工作周的目的是增加員工與家人相聚的時間，

以及紓緩他們的工作壓力，政府有否研究醫管局延長服務時間的

計劃是否與這些目的背道而馳；及 

 

(三) 有否計劃在 2007-2008 財政年度向醫管局增撥資源，以增加人手

延長其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服務時間？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當局瞭解，醫管局於去年 7 月開始研究在

其轄下普通科門診診所實施 5 天工作周是否可取。由於公立普通科門診以服

務市民為目的，因此如果實施 5 天工作周，不應縮減為市民提供服務的時段。

原定的構思為，普通科門診的醫護人員每周只須工作 5 天（即每周包括周末

內的其中任何 5 天），此舉旨在紓緩普通科門診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和令他

們有更多時間與家人共聚，而普通科門診診所亦可於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安

排應診時段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服務，從而達致雙贏。醫管局於構思有關建

議期間曾諮詢各職系有關員工。經諮詢後，鑒於對有關建議安排有不同意

見，而在人手編配和其他配套措施上仍有問題尚待解決，醫管局暫時未有計

劃落實有關建議安排。 

 

 就各項質詢的回覆如下： 

 

(一) 醫管局早於去年 7 月初步構思該建議時，已透過員工諮詢機制諮

詢普通科門診醫生的意見，並在其後個多月內透過各聯網的家庭

醫學統籌專員及公開論壇等諮詢所有普通科門診診所的工作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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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如上述，醫管局考慮在公立普通科門診推行 5 天工作周，旨在

紓緩普通科門診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並希望同時改善現行普通

科門診對市民的服務時段。 

 

(三) 公營普通科門診以弱勢社羣為主要服務對象，包括低收入家庭、

老弱無依的長者，以及長期病患者。我們會在人口增長迅速、弱

勢社羣佔較高比例，和現時基層醫療設施有待改善的地區例如天

水圍，加設新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或加強現有服務。整體而言，我

們會繼續改善現行普通科門診服務的質量，包括進一步引進家庭

醫生服務模式，研究向私家醫生購買服務的可行性，將公營普通

科門診建立為基層醫療服務的模範。 

 

 

鄉村車輛 

Village Vehicles 
 

20. 劉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有關當局收到多少宗與鄉村車輛有關的投訴及其內

容，以及當局如何處理這些投訴； 

 

(二) 過去兩年，涉及鄉村車輛的交通意外宗數； 

 

(三) 會否考慮加強規管駕駛鄉村車輛，並就改善駕駛者的駕駛態度及

行為制訂具體措施；及 

 

(四) 有否檢討鄉村車輛引起環境污染的問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 2005 及 2006 年，我們分別收到 5 宗及 10

宗有關鄉村車輛的投訴，當中共有 10 宗涉及車輛噪音，2 宗涉及車速，2 宗

有關駕駛態度，以及 1 宗涉及違反鄉村車輛許可證條款。有關部門會跟進這

些投訴，並視乎調查結果，採取適當的行動，包括發出警告、勸諭、要求改

善車輛裝備、更改許可證條件以限制車輛的使用或取消有關的鄉村車輛許可

證等。 

 

 在交通意外數字方面，在 2005 及 2006 年，涉及鄉村車輛的意外分別有

7 宗及 9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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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的《道路交通（鄉村車輛）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 N）已就

鄉村車輛的檢驗、裝備及使用作出規管。任何人如要在道路上駕駛或使用鄉

村車輛，必須持有有效的鄉村車輛許可證。運輸署會因應個別地區的道路環

境，透過許可證的條款管制鄉村車輛的使用，當中包括車輛可行走的日子、

時間、道路及範圍，以及其可負載物的大小、重量、形狀，以及須採取的安

全措施等。此外，在現行《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中，有關規管駕駛

者態度及行為的主要條款，包括不小心駕駛、危險駕駛及酒後駕駛等，均適

用於鄉村車輛的駕駛者。 

 

 為進一步加強鄉村車輛駕駛者的安全意識，由本年 1 月起，當運輸署發

出鄉村車輛許可證時，會向許可證持有人發出一張“使用鄉村車輛守則”，

提醒駕駛者在使用鄉村車輛時須注意的事項。此外，民政事務總署及警務處

也會聯同區議會舉辦活動，加強宣傳有關的道路安全信息。 

 

 現時全港只有 785 輛鄉村車輛，而鄉村車輛一般都由小型引擎驅動，因

此，鄉村車輛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不大。環境保護署會密切留意鄉村車輛可能

會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如接報有個別鄉村車輛對環境造成問題，

運輸署會視乎情況，採取適當措施，例如更改許可證的條件以限制車輛的使

用或要求車輛改善有關的裝備。 

 

 

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法案。本會現在恢復《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NCILS (AMENDMENT) BILL 2006 
 
恢復辯論經於 2006 年 12 月 2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0 December 
2006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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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是支持《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恢復

二讀。 

 

 主席，雖然沒有就此條例草案成立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 ─ 當然，我

們在其他場合也曾跟局長交換意見，局長亦接納了議員的意見，所以我相信

大部分同事也覺得無須審議了。但是，關於一些立場和政策的問題，我仍想

說清楚我的看法。 

 

 這項條例草案主要是向區議會候選人提供財政資助，亦是仿效上次立法

會選舉般，為候選人提供資助。我們是很支持這項原則的，而此事也說了很

久。局長亦知道上次立法會選舉的安排是令人感到非常不滿的，因為要先把

所有募捐得來的金錢花光後，才可向政府取得資助。很多時候，候選人取得

的金錢是來自政黨的，所以政府是要求候選人先花光政黨的金錢。 

 

 此外，當局給予候選人的資助也有上限， 高的也只是候選人所花的

50%。我覺得這樣真的是過於吝嗇了。主席，政府現在把目標說得很大，做

卻做得很低，只是說便說得很高而已。政府說為甚麼要這樣做呢？說是為了

鼓勵更多有志服務人士參選，創造有利政治人才發展環境。政府說會資助多

少金錢呢？如果按照上次選舉的安排，這次資助的中位數是 1 萬元。如果 1

萬元便可以全做到這些事情，那真的是“發達”了；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

也無須在這裏說到牙血也流出來了，主席。因此，我雖然支持現時這項安排，

但仍覺得這是完全不足夠，也不能實現局長所說如何鼓勵有志人士參政、創

造有利政黨發展環境的。 

 

 主席，今次的做法也跟政黨無關，主要是對個人。如果候選人是屬於政

黨的，可能會有所得益，因為今次無須先花光政黨捐助候選人的金錢，可以

後才取，不過，也只是取得一半。我覺得這一半是很少的。局長也許可以

告訴我們，他看過外國的經驗，例如有哪些人、哪些國家、哪些地方會一如

我們般，有一些這樣尖酸刻薄的資助模式的？即 多只能給候選人一半資

助，而且也只有 1 萬元。老實說，在今時今日，提供 1 萬元資助，可說得上

是何等的闊綽呢？ 

 

 此外，說到別人的資助模式，主席，其他地方當然很少有獨立候選人，

別人的政治體系是很成熟地發展的，而我們卻要扼殺，所以便說到 重要的

是有獨立候選人。有獨立候選人也不打緊，但 重要的是要有土壤讓政黨政

治得以發展。 

 

 那麼，其他地方的做法是怎麼樣的呢？主席，我理解有些地方的做法是

視乎該政黨派出多少人參選，取得多少百分率的選票，然後便可計算出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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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會取得多少錢。政黨取了錢後，當然會幫助其黨員。不過，我們這裏完全

不是按照那些做法來進行的。現在說得好像是皇恩浩蕩般：好吧，即使候選

人多取資助也可以，無須再拿出來了，日後也可以使用。其實，又可以多取

多少？只是數萬元而已。難道真的有人會說，只要你參選 ─ 數萬元？不

如我給你數十萬元吧。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不過，我希望局長真的......即

使是這樣做了之後，明年是立法會的選舉，是仍然有空間作出檢討的。這 50%

是否過於吝嗇呢？是否可以提高呢？  
 
 還有，除了直接資助候選人外，可否提出一個資助政黨的新方案呢？當

然，局長會說，這樣做豈不是鼓勵政黨發展？政府就是說要鼓勵政黨發展

嘛。有些人喜歡獨立的，便獨立好了。不過，如果是一個政黨或團體時 ─ 

即使梁耀忠議員的街工並非政黨，如果街工明年派出 6 至 8 個人參選，而如

果這個組織可以取得若干百分率的票，是否也可以取得公帑來支援其政黨

呢？主席，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現時踏出了這一步，我知道有些政黨或有些想參加區議會選舉的人

也表歡迎，但我覺得資助金額實在太少了。如果局長真的想鼓勵市民參政，

便要下放權力給區議會，令他真的覺得區議會本身很有意義、很有權力、很

有影響力、很有責任。還有，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把區議會席位當作是一份

職業。這個問題一直團團轉，正如貓追着尾巴般，說來說去，那些才是 重

要的事。如果那是一份職業，有正當收入，提供所有職業保障，包括醫療、

退休、假期等各方面的福利，以及有權力和責任，清清楚楚的，這樣便會對

香港的年青人具吸引力了。如果政府無緣無故說只要參選時獲得 50%票

數，便給予 1 萬元資助，然後以為這樣便可以達致這樣崇高的理想，是真的

會讓人“笑甩牙”的。 

 

 無論如何，主席，我覺得有總比沒有的好。不過，我很希望當局繼續想

一想，在向政治團體、參政人士提供資助方面，如何可以踏出更大的一步，

讓大家覺得......也不要迫他們，不要迫他們跟誰有“檯底交易”、獲取金

錢等，我也不想這樣。我希望香港可以繼續有一個清廉的......清廉的選舉

方式 ─ 我說出來後自己也嚇了一跳，因為這小圈子又怎會清廉？我一定

要說清楚，我完全不會把這小圈子選舉當作是清廉的。廉政公署（“廉

署”）也說越少人可以投票，便越容易出現賄選等事情。我在此呼籲廉署須

雷厲風行監管着那 800 人。如果出了甚麼事情，便把他們全部揪出來。 

 

 但是，我是希望讓政黨有一個正當的途徑獲得社會的肯定，獲得公帑的

支援，令政黨可以發展。現時這項建議不能達到這目的，但可以說，有總比

沒有為好，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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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是支持政府提出的這項建議。不過，只要候選

人取得 5%選票，便可以按每票取得 10 元，而上限是競選經費的一半，這只

是很小的一步。如果政府認為這樣便可以從速鼓勵市民參與政治或培養政治

人才，我相信這日子仍然相當遙遠。 

 

 在我們支持政府提出的建議之前，政府其實有數項工作是可以做的。第

一，是檢討政府對政黨的態度和政策。我覺得政府基本上一直對政黨是欲拒

還迎，態度其實是模棱兩可的。政府一方面希望獲得政黨的支持，但由於政

黨仍會對政府作出很多監察，所以政府對政黨的又愛又恨情緒，不時也是表

露無遺的。我希望政府能檢討《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即如果有政黨背景的

人當選為行政長官，無須辭去其政黨的背景，這會對政黨有一個比較正面的

態度。 

 

 第二，是進一步下放區議會的權力。現時政府挑選了數個試驗區，我希

望它能把權力再進一步下放，讓區議員能代表民意，管理有關地區的事務，

我相信這樣能再進一步吸引政治人才。 

 

 更進一步的便是盡快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我相信如果參政的機會增

加後，政治人才湧現的機會也會相當多。政府除了這次得到我們支持之外，

我希望政府仍能再認真檢討政府對政黨的政策。多謝主席女士。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今天這項修訂條例草案，事實上是政府承認必須向

政黨政治邁進的第二步。第一步，早前已走過了，立法會選舉也實行了 ─ 

候選人的得票率只要達到一定數量的選票，便可以獲得補償。所以，這次大

部分議員也認為無須成立法案委員會，因為條例草案差不多可以按照立法會

選舉的模式進行審議。 

 

 主席女士，我覺得自從立法會開始實行選舉後，已出現了一個不可逃避

的現實，即政府、市民和議員也認識到，在立法會運作中須處理的工作和範

疇繁多，如果議員不屬任何政治組合，很容易一事無成，單槍匹馬是不能成

事的。雖然有些政黨一早已自稱為政黨，但也有些雖然自稱不是政黨，但稱

“線”也好，“盟”也好，事實上也是一種政治組合，是數個理念相似的人

走在一起來監察政府。 

 

 此外，這些政治團體也會監察議員，因為大家覺得，我們立法會開會時，

無論是出席率或有系統地進行辯論方面，還是分工合作方面，有政治團體背

景的議員的紀律性和參與性往往較高。這事實上對政府也有好處，因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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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任何事情想徵詢議員時，一個政府要找 60 個人，真的很辛苦 ─ 也

許找 59 個人吧，是無須找主席的。但是，如果要找的是若干政治組合，只

要找到 1 個，便差不多可以獲得 10 個人的共識。這是一個政治現實。所以，

政黨或政治團體已由過去不可提及的、一件可怕的事情，變成一個政治現

實。因此，政府應該要多做點工夫，面對現實，把有利於政黨發展的事情再

推動一步。我們覺得今天這項條例草案其實也只前進了少許，走出第二步而

已。我希望將來可以繼續前進。 

 

 我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梁國雄議員：主席，這項修訂條例草案其實只有一個核心問題，只是多撥資

源而已。多撥資源自然是好的，對嗎？即好像“社民連”，是沒資金的，如

果能做出成績來便可以取回資金，我們對此做法一定贊成。但是，在這個關

鍵時刻如此提出來，便顯然是個很奇怪的現象。 

 

 大家現時在討論區議會，區議會是甚麼呢？根據小弟記憶所及，由 1982

年開始搞區議會，為了的是甚麼呢？固然是因為香港社會發展得很迅速，如

果政府連地方上的想法是甚麼也不知道的話，當局施政時，一定會像天星碼

頭事件般撼頭埋牆而已，對嗎？當局曾經找一些街坊保長或街坊福利會的人

來把有關事務告訴它，可是，這些人其實是不行的，即好像現時的保皇黨般，

是不行的，是掌握不了實際的情況的。於是，當局想，倒不如讓他們參選，

選出三分之一的席位，讓其他人也來說說真話吧。這便是區議會的由來。 

 

 第二點，固然是港英政府的政權完全腐朽不堪，連選舉制度也欠奉 ─ 

除了市政局有參選外，但市政局的參選者既要交差餉、又要中學畢業，而該

局也不是一個普選組織。所以，有了區議會便好了，大家無須是中學畢業的，

無須具繳交差餉能力的也有選舉權了。港英政府為何會這樣做呢？正因為它

知道其政權的認受性非常低，因此，為了將來進行中英談判時有一個民意基

礎而這樣做的。這是我們也知道了一些的，對嗎？後來，港英政府表示要進

一步發展諮詢議會制度、諮議政事的制度，便發表了多本甚麼、甚麼的書，

還不停地改善區議會的選舉成分，但職權卻很低，即真的可做的不多，至於

區議會所管理的財政方面，其收入很少，能做到的工作也很少，但區議會卻

可以無所不談，胡亂說一通也行。 

 

 當時的區議會可以討論訂立《中英聯合聲明》時究竟應否有港方代表或

中英聯絡小組，這樣的討論也行，其實即是找一個平台來發表意見而已，對

嗎？這是區議會的背景。我們再看看，二十多年後，區議會有否改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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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甚至還要倒退過來，因為港英政府臨離別時，也覺得既然統治了香港

這麼久，臨行送一件禮物給你們吧 ─ 區議會席位全部直選吧。可是，特

區政府本來仿效以前殖民地統治時期的做法，但發覺不行了，是控制不了，

所以不行，老兄，要加入一些委任議員了。如此腐敗的制度也可以，還說是

根據《基本法》所規定來行事。 

 

 這做法便令我聯繫到去年 ─ 現在說，是前年的事了 ─ 前年的

“鳥籠”方案不知道由誰想出來的，其中更建議不如區議會議員有權參選特

首，又建議把區議會職權擴大，但問題是，只給區議會多撥 1 萬元，即稍增

撥資金而已，但卻要在區議會內維持 20%或若干成分的區議員是逆時代而行 

─ 是委任的，老兄，對於這樣的現象，不感羞耻的嗎？ 

 

 很多父母害死子女，便正因為有這樣的做法：孩子一哭便遞上奶咀，再

哭便遞上花塔餅、糖果給他吃，又或在孩子一直哭時遞上玩具給他玩。孩子

哭上 3 次之後，便指既然孩子是給他甚麼也不要，一定是沒事的，不管他了，

也無須看醫生，任由他怎麼樣也好了。那些父母只以為小孩鬧脾氣，結果便

害死了小孩。 

 

 老兄，現在有人喊破喉嚨，指出儘管回歸祖國了，區議會仍有委任成分，

是一種耻辱。然而，曾蔭權表示不要緊，他派糖，有人吵鬧時，便遞上奶咀、

遞上糖果、遞上電動火車作玩具；這項《區議會（修訂）條例》便是這一回

事了。換言之，這做法即是轉移視線，表示政府很重視區議會，所以多撥資

金給他們做事，如果市民有意做區議會的工作，不管政黨或獨立人士也好，

看政府有多大方，是會提供資金給他們的，不過，委任制會繼續，而且其職

權範圍仍然狹隘，還有，所掌管的財政仍然是這麼少。所以，便要回顧政府

曾做過甚麼工作了。 

 

 政府“殺局” ─ 孫明揚局長當時沒有買馬，不過，採取馬拉松的方

式，說到連他自己也發笑了 ─ “殺局”，強行違憲“殺”了市政局，便

是要令人民減少一個發言的平台，令政府受到少一點的監察。“殺局”時，

局長向保皇黨作出承諾，並表示“殺局”好，可以精簡架構，精簡架構後，

還向他們表示不用驚慌，當局一定會將市政局的權力下放給區議會，所以這

做法是好的，還說誰反對“殺局”，不是癲的，便是喜歡架床疊屋的。我又

看看政府派出的胡蘿蔔有否兌現呢？ 

 

 主席，現時，已下馬的市政局工程，有些再上馬，但我們每天都在追問

政府開工日期。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二百多項工程，當局做了沒有？主席，

真的，延至今天，孫明揚局長也差不多要回家睡覺了（即已經不當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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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仍未搞妥，而當時還未有問責制。所以，當我們討論一些事時，是不

能把事情孤立地看的。 

 

 這項《區議會（修訂）條例》所述的區議會，原本可以發展成為政府的

諮議機構，或如果真的實行“港人治港”，是可把一個原本是港英政府用來

作假民主諮議的機構，納入為港人民主治港的構成部分。但是，現況並非如

此。首先，在憲制發展方面，政府（不知道林局長當時是否已出任此職）當

時進行了“殺局”，然後再在區議會內把本來已發展成全部普選的議會，變

成了一個委任議會。這種做法，如果本會也不再三譴責的話，根本是沒有天

理。 

 

 今天，政府猶如手執大棒，把人狂打、猛打至體無完膚般，之後卻提供

湯藥費，說該人被打得這麼慘，這麼辛苦，給他一些錢買生魚煲湯，買藥油

搽好了。各位同事，為何今天沒人發言呢？因為有人派錢，當然沒人反對了，

但當你們收了別人的錢時  ─  當魔鬼捧上紅豆湯而你們喝了之後  ─ 

可能便會失去長子權了。所以，如果進行討論這事時而大家默默無聲，即表

示默許了政府藉這項條例告訴香港人，它是有心發展香港民主制度，它是透

過財政支出令香港選舉制度有所發展、令香港民主制度進一步發展。然而，

這些卻並非事實。 

 

 我只想在這裏作證，即使《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稍後獲得通過二

讀，其實也並不代表這個議會認為政府所做的是對，而只顯示出這個議會是

被政府過分欺凌，掌權不多，要靠政府派餅乾，誰哭，便獲派一些。因此，

我希望我的同事能夠在這方面多點發言，不要讓明天的報章、傳媒指香港政

府發展了政制，它透過增加財政支出，令香港的代議制度獲得進一步發展，

甚至鞏固了、加強了發展。我知道稍後林瑞麟局長一定是會這樣說的，對嗎？

一定要言之不義，因為他發言後，我們便不可發言了。 

 

 我希望我的同事們在此能多多發表意見，不要在別人給了你們錢之後，

便合上雙眼，閉上嘴，收納了便算了事。多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劉慧卿議員和楊孝華議員均認為沒有需要成立法案

委員會進行審議，理由是條例草案很簡單，所以沒有需要這樣做。梁國雄議

員剛才指條例草案可能是“派錢”，大家沒有甚麼意見，所以便沒有太多議

員發言。 

 

 主席，我的看法不是這樣，我覺得大家認為沒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會進

行審議的 主要原因，是特區政府其實 近興起一種文化，稱為拉倒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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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府已告知我們要多少錢，你能接受的話便接受，否則便拉倒，不容有

任何爭議的。即使成立法案委員會，又有何意思呢？只是看看文字上有否錯

漏，並沒有甚麼可以討價還價的餘地，還審議甚麼呢？如果不是不接受，便

不要多言，讓這條例草案獲通過了事，現時正是處於這種情況。 

 

 為甚麼沒有很多議員發言呢？因為區議會事實上已差不多有二十多年

歷史，也沒有甚麼大問題或錯漏，不像以往的市政局般有權可自行制訂一些

政策，因而令大家感到關注。區議會只是就着自己的職權範圍，除有權自行

決定如何使用公帑外，在其他方面的職權範圍，也不過是提供意見而已。換

句話說，大家只不過在議會內談談意見，政府喜歡聽的便聽取，不喜歡聽的

便不聽取而已，並沒有甚麼大作為。因此，大家覺得還有甚麼可以談的呢？

除非政府能真正抱着一個開放的態度，表示這筆錢不過是建議的數字，如果

大家想斟酌一下，要作出調整，也沒有問題，這樣便不同。這樣，我相信很

多同事也會參與這個法案委員會，跟政府進行辯論。 

 

 同時，如果區議會不單是考慮資助候選人的金額，而是會商議整個組

織、架構及權力範圍的話，我相信今天也不會只有那麼少的議員發言，一定

不會。可是，很可惜，我們在“鳥籠”中只能做這些工作，大家便惟有很淡

然地處理這件事。 

 

 這事實上是真的，主席，正如我剛才說過，區議會的歷史不短，已有二

十多年，亦已深入民間。即使很多人知道我們是立法會議員，也不時會把我

們說成是區議員，區議員的名頭甚至蓋過立法會議員，是由於他們近距離跟

選民接觸，所以是根深蒂固的，獲得大家的認受。可是，問題在於這種認受

只不過是名義上的，在實際的工作上，區議員也很悲慘的。市民很多時候會

向區議員尋求幫助，當區議員說他們並沒有這種權力時，市民便指他們是議

員，為甚麼不可以？議員這個名稱真的很動聽，一般人會想像議員一定擁有

權力，雖然不足以左右政府的政策， 少也有影響力。  

 

 但是，很可惜，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所有的職權範圍只有 4 個字，便

是“提供意見”，完全不能觸及問題的所在。因此，我們是有負市民的盼望

和祈求的。大家也知道，雖然我們對於很多地區問題，很想作出改善，但作

為政府，它不能全面或細緻地看到地區上的一些需要，所以推行的很多措

施，跟地區人士所要求的可能是南轅北轍的。如果一位地區議員能夠提供意

見，甚至制訂政策的話，才會更體貼及符合民意，但很可惜，在這方面來說，

我覺得政府不單是原地踏步，還正如剛才有議員所說般，更是退了步，竟然

連港英時代的全面普選也沒有，還要加入委任制度，令人覺得這個議會實在

被自己的政府弄得“三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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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為何叫“三不像”呢？因為當我們談民主選舉時，其實包含了 3

種意義，便是有普選權、決策權和罷免權。不過，以這 3 種範圍來說，這個

區議會有甚麼呢？只有普選，其他是甚麼也沒有。立法會可以通過法例，不

管是真是假，也有一個決策權。但是，區議會連這個權力也沒有，有甚麼意

思呢？勞師動眾，浪費那麼多人力物力資源有甚麼用呢？ 

 

 還有，劉慧卿議員剛才引述政府所說，它要做這件事是要推廣及培訓一

些年青人或未來精英參與議會道路。這其實有何意思呢？ 

 

 大家也知道，在議會內，大家也只是“發風”，各有各說，說完便算，

如何學習呢？如果議員在發言後可以實踐，才知道建議究竟是否能做得到，

才知道自己的一套是否可行。可是，在提出建議後，政府根本不會聽從意見，

議員只是“發風”，怎可以培養人才呢？怎可按照大家的思維來制訂符合

社會需要的政策呢？這是完全不可以的，因此，根本沒有意義。 

 

 今天，政府建議向候選人提供半數資助，主席，我覺得這種做法並無意

義，由於這種做法“唔湯唔水”，是不能吸引更多候選人參與的，平均的 1

萬元，又有多大意義呢？因為他們仍須找萬多二萬元來解決尾數，意義其實

真的不大。雖然政府說得很動聽，表示現在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我覺得這樣

做多少是有浪費公帑之嫌。我認為是浪費公帑的主要意思，便是所引起的效

果不大，我因此覺得在意義上是浪費了。我覺得花費一筆錢，必須有價值和

意義，如果看不到有特別的價值和意義 ─ 它唯一 大的價值是讓我們這

些候選人能在今年的選舉中節省少許金錢，此外，並沒有甚麼大意思。有人

會說能省錢不是有意思嗎？可是，政府的目的並非如此，而是要引動社會的

參與程度大大提升，這才是有意思的。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又有何意思呢？ 

 

 因此，面對這種雞肋式的政策，大家今天的反應便那麼冷淡了，因為實

在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因此，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也不打緊了。我

認為政府不要做這麼多這類事情，反而應做一些實實在在和有建設性的工

作，正如中國政府經常說，做工作是要有建設性的。這些完全沒有建設性的

工作，做來有何用？我反而覺得，政府應趁這個時機對區議會的整體運作進

行一個大檢討。我暫且不追究政府去年曾許下改善區議會的承諾，因為那些

只是空話，而那些改善是假的，並沒有實質上的改變。但是，如果政府真的

能重新檢討整個結構性的問題，包括它的職權範圍和組成成分，我覺得這樣

做才有意思。 

 

 主席，或許我今天算是借題發揮，但既然政府提出那麼宏偉的言論，我

也沒法不藉這個機會來表達自己的一些看法。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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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今天這項修訂條例草案，說其完全沒有價值又不是，說

其有價值更絕對不是，因為基本上，就任何財政支出，特別是公帑的支出而

言，必須注意的是支出究竟對社會帶來了甚麼益處。 

 

 政府在八十年代推動地方行政時，以區議會作為一個先鋒，製造了一個

很強而有力的民主教育機會。當時，區議會給人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地區

的市民可以透過選舉機制，選出自己的代表，在議會中代表他們發言。 

 

 轉眼間已經 27 年了，我擔任區議員也差不多有 22 年了，除了劉皇發以

外，談到區議員資格，在這議事堂之中，我應是 老資格的了。我剛才跟

Martin 說笑時提到劉皇發，區議會資格方面雖說我 老，但年紀方面，劉皇

發應是這個議事堂中 老的。 

 

 在議會發展方面，我看到區議會越變越腐化，雖未至淪亡的程度，但地

區上議會的利益輸送、私相授受，連我們民主派的部分成員也牽涉在內，令

人感到欷歔。因為透過控制區議會的多數票，便可以控制政府的撥款，而控

制政府撥款，很多時候便會出現利益分贓的情況。 

 

 大家且看看地區上議會，其中就民生問題激辯的情況絕對不多，大部分

時間當然就是研究如何瓜分政府那數千萬元，部分用於工程，部分用於地區

節目，如體育節、地區節、藝術節等。此外，有部分則被區議員使用，例如

有人取 10 萬元用於自己地區的中秋晚會，另一人則取 5 萬元舉行地區節目，

取得的款項會用來購買禮物，誰做節目的主辦單位，誰便在自己區議會的選

區中派禮物，以公帑購買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禮物，便是在該區議員自己

的選區派發。其實，還有很多門券也是透過議員辦事處分發的。這是一種腐

化的行為，但許多區議員仍樂此不疲，而政府亦很樂於讓他們利用公帑來做

這些工作。 

 

 我記得在八十年代當議員時，特別是官方委任議員，除了出力和關注地

區事務之外，還會出錢。可是，現在連那些委任議員也已經變質了。以往當

委任議員的，在搞地區節目時，會作數以萬元計的捐錢，甚至捐 10 萬元的

我也見過。當前的委任議員是政治分贓的成果。可能是某個政黨因為支持了

特首選舉，於是便獲得某個數量的委任議席，而一名議員的薪酬加上辦事處

的開支，每月可達 34,000 元。這筆款項亦成為該政黨進行地區發展的資源，

因為有關議員會以政黨的名義在地區發展他們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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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地方行政，甚麼建樹，甚麼推動民主等理念，在 近十年八年間，

已經完全湮沒。我想任何人如果抽一點時間旁聽區議會的會議的話，亦會感

到很失望，甚至極為欷歔，因為這個所謂地區議會的地方行政，一個代議的

機構，其質素之惡劣，真的是慘不忍睹。 

 

 歸根究柢，這跟議會的制度和職權有實切的關係。早前，有人相約我討

論香港的政制發展，因為有人正在擬訂一些政制建議。我提出一個很根本的

問題，就是立法會本身，特別是區議會的 大問題就是有權無責。 

 

 區議會其實也沒有甚麼實權，但作為議會，在提供地區意見方面，某程

度上也會對政府部門構成一定的影響，而 大的問題就是“無責”。他們取

得那數千萬元，便用來派禮物，光彩過後，大家開心，收到禮物的市民也很

開心，下次也一定會投他一票。可是，對於該區的發展，對城市規劃的發展，

對道路的問題，對環境的問題，對居住質素的提升等，很多時候也沒有甚麼

改善，沒有甚麼建樹。 

 

 因此，要令區議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地方管治機關，回復政府在八十年代

所鼓吹或吹噓的地方行政精神，便必須給予區議會實際的行政管治權力。我

們且不談城規會，不談規劃大綱圖，但外國很多市議會、鎮政府等，均有實

際的權力，有些城鎮甚至擁有警察的委任權，而地方的實際支出如道路建設

等，則是由地區政府負責的。 

 

 香港的區議會的 6 項職權中，有 4 項是有關提供意見的，另一項是提供

文娛康樂活動，第六項則是推行小型環境改善計劃，沒有真正的地方行政

權。如要給予地方行政權，其實也很簡單，只要讓他們執行兩個前市政局的

一些工作，如街道清潔，大會堂社區會堂的使用批核 ─ 他們只可批准使

用，卻不可自己使用。 

 

 我想指出的另一個問題，便是政府現在說要下放社區會堂給區議會負

責，但這又會成為一種特權，成為另外一種政治分贓。因為負責管理的議員，

在大節日時，當然會先預留地方給自己的團體舉辦活動，自己的議員辦事處

很多時候也取得 好的時間，更利用區議會的錢來舉辦敬老活動，屆時又是

大派禮物。 

 

 因此，要給予區議會實際的權力，正如我剛才所說，實際的街道管理、

實際的小販問題、實際的道路擠塞問題、實際的非法泊車問題等，便應賦權

區議會落實。議員要是做不來，便不要經常罵政府。現時 大的問題是，人

們指我們經常罵政府，因為我們有時候看到政府那種無能和“低 B”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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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真的感到憤怒，根本沒有常識，跟地區和市民完全脫節，很基本的問題

也完全不瞭解，還要解釋一番。故此，一定要賦予議員實際的行政管理權力，

做不好便由議員自己負責，而不是經常罵政府。議員一旦獲賦予實際的權

力，便有實際的責任，亦是實際的問責。這個問責，不單是議會本身，議員

亦要接受市民問責。 

 

 透過這種問責模式，透過這種權力的使用，透過責任的承擔，才可以真

正培養政治人才。為甚麼內地在這十多二十年來，在行政管理權上可以培養

得這麼快呢？大家可以看到內地的政治人才培訓，很多是由鄉鎮或城市的官

員逐步提升的，在城鎮做得好的便到省，在省做得好的，便到中央。即使是

在地區上一個很小的鎮政府，他們也有權管公安，有權管區域發展，有權管

經濟發展，有權管環境，他們從實際行政管治中，學習到怎樣安排財政分配，

如何改善行政效率，是否做得好，市民的生活如何得到提升，他們也可以從

實際的成果看到。可是，香港的議會沒有這些權力。 

 

 香港的民意代表、民選議員，是完全沒有這些權力的。立法會的權力也

極為狹窄 ─ 受到《基本法》的束縛，更有如被斬去手腳般，差不多變成

“半傷殘”。區議會則差不多變成“半白痴”，再加上利益輸送，議員自己

製造的特殊地位和利益，便使其更腐敗不堪。 

 

 這是令人感到很欷歔的。過去 20 年，香港在地區議會發展方面，其實

可以邁進數步的。這情況有一半可能是公務員架構的問題，有些政務官認為

將權力交予議會的話，食環署署長便要被削權、某些職級的官員的權力也要

被削。政府本身就更害怕，政府根本不相信市民，喜歡集大權於一身，喜歡

橫行，又無須問責。那些做得一塌糊塗的，仍可年收三四百萬元，肆意橫行，

還以為自己很光彩，以為自己很威猛。這種思想其實也是腐敗不堪。不相信

市民，拒絕問責，拒絕改革，這可以說是香港現時倒退的根源。 

 

 區議會其實也正在倒退，職權上沒有倒退，但在實際運作上，八十年代

初期那種銳氣，可以說是完全缺乏，在質素上亦看不到有甚麼改善。因此，

主席，今天這項修正案是聊勝於無，在某程度上似乎邁前了一步，但當整個

架構、整個制度、整個氣氛、整個價值觀也在倒退時，便已經倒退了十步，

即使在這些小節上再走前一步，其作用其實亦不大。 

 

 主席，稍後各官員都會吹噓，稍後你讓“公公”繼續發言時，他也會繼

續吹噓，談到地方行政的建樹等問題，仍然是《皇帝的新衣》 ─ 張文光

喜歡使用這例子 ─ 官員仍然會是這樣的，他們仍會繼續以《皇帝的新

衣》的態度來看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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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說，其實是為記錄在案，主席，關於這些說法，在多次有關政改

的討論，特別有關地方行政的改革時，我們其實也提了不少。可是，這個政

府仍然是自閉的、閉塞的，仍然採用一種政治分贓、令大家可以瓜分利益，

取得特權和利益的方式，自己還感到很滿足，但這種以“自肥”為根基的方

式，正是整個制度腐敗的根源。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對於《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我是支

持的。不過，我們要問一問：為何要提出這項修訂條例草案？如果其原意是

為了進一步推進區議會選舉和區議會的問責質素，我覺得它是做不到的。當

然，我亦不能反對這些聊勝於無的修訂。 

 

 雖然我的資歷不及陳偉業議員那麼深，但我在區議會工作也超過 12 年，

並看到政府對待區議會的不同態度和轉變。政府或政制事務局原本要做的，

是把整個區議會的問責性、重要性和組成進一步提升，以及把其民主程度提

升，但令人很失望，因為這些均未能做到，直至現在，仍有相當部分的議員

是委任的。當我們看到香港社會不斷進步 ─ 在九七前已有全部由民選議

員組成的區議會，又看到在九七後，特區政府倒行逆施的做法時，我們要表

示極度失望。在今次這項條例草案中，當然是無法看到。 

 

 第二方面，如果區議會要負起培育政治人才的任務，現在當然是做不到

的。你所提供的是怎麼樣的條件，它便會產生怎麼樣的人。我相信香港並不

缺乏政治人才，香港缺乏的只是政府所提供的以至能否讓政治人才冒起的整

個政治環境。至於較高層次方面，政黨的發展如何孕育執政黨及令政制得以

進一步發展，包括所有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皆由民選產生；由市民以一人

一票方式選出政府所有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及由市民授權的行政長官組成管

治班子，使其具有真正的問責性，而由於政治和政黨均有良好的發展，使得

政治人才可從區議會的鍛鍊中逐級晉陞。可是，這些情況根本從未發生過，

政府一直只說不做。政府（包括林瑞麟局長）曾經表示如何重視區議會和如

何重視政治人才，但偏偏未有一項工作是對這方面有所幫助的。究竟我們還

要等多少年，政府才會讓區議會走一條正確的路，包括讓所有議員均由一人

一票民選產生及令區議會的職權真正有所提升？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當政府取消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時候，亦曾信

誓旦旦地說要把重要的、與民生或地方有關的權利和職權（包括財政權利）

轉移給將來的區議會。直至現在，這仍然是一個謊言。如果要等政制事務局

或民政事務局作出改革，我相信再多等 10 年、20 年也不外如是的。我感到

失望的是，政府一手扼殺了讓香港成為有更良好管治及政治人才的地方的機

會，並說了一些並不真確的話，這才是令我們失望的地方。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83

 這次的修訂旨在增加候選人的誘因，令更多人願意參選。但是，在參選

之餘，我們如何進一步吸引這些政治人才“入局”呢？有沒有訂出大方向讓

他們跟隨呢？有沒有實際的事情是憧憬他們可以做得到的呢？答案是沒有

的。對於這些輕微的修訂，如果將其否決，當然是不可以的；但如果予以贊

成，便等於賦予它一些權利或是更重大的希望，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除了對政制事務的工作和政府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表示失望和遺憾之

外，我不知道還有甚麼話可以說，但無論如何，今天的修訂是必須獲得通過

的，社會還是要向前行的。然而，這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步，根本無助於

香港擁有更好的管治或更好的管治人才。 

 

 我謹此發言。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

是為推行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財政資助計劃訂定法律基礎。政府在去年 12

月 20 日將這項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今天能夠恢復這項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我要衷心感謝各位議員的支持和他們剛才所發表的意見，現在我作

數方面的回應。 

 

  楊森議員率先提問，究竟特區政府對政黨發展所採取的態度和政策方向

如何？這方面我有 3 點回應。 

 

  第一，整體而言，我們認同香港的政制發展和香港的政黨發展是相輔相

成的。政黨在香港社會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可以將市民的意見吸納、消

化、反映，亦提出一些政策立場，讓特區政府制訂政策時可以作為借鏡和參

考。政黨透過競選加入不同層級的議會監察政府，與行政政府有互相配合、

互相制衡的作用。所以，整體而言，我相信當香港的民主政制進一步發展，

香港的政黨所擔當的角色，假以時日必然會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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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方面，我亦要說清楚，其實我們提出“十元一票”的財政資助計

劃，不論在立法會或區議會層面，我們都意識到這些是實質的措施，是技術

層面的措施。例如，我們在選票上刊登政黨的徽號或候選人的照片，這些都

是在技術層面，用來加強鼓勵政黨和獨立人士參政的實質措施。這些是我們

有需要做的措施，是輔助性的措施。 

 

  第三方面，我想特別提一提的是，今天有好幾位議員，包括郭家麒議員、

陳偉業議員和其他議員均提到，特區政府應當做的是提升整個區議會和區議

員在憲制架構裏和香港特區發展方面的角色。我想重申，這亦是我們整體的

策略，所以在 2005 年，我們提出關於 2007 年及 2008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選舉產生辦法的方案。當年我們建議將五百多位區議員完全融入這兩個選舉

產生辦法裏，讓擔任區議員的參政人士一方面可以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有一個

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在立法會的組成上，可以代表地區意見和居民，互選產

生多數位立法會議員，亦容許不同黨派的二三梯隊的成員可以有機會提升他

們的參政階梯。這是我們一貫的態度。 

 

  時至今天，特區政府依然希望區議會和區議員的檔次在我們的憲制架構

裏能有所提升。雖然我們在 2005 年 12 月提出的方案未能爭取到三分之二議

員的支持，但只要是我們可以落實的政策和措施，我們依然會繼續落實。 

 

  將於 2007 年 11 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我們按不同區域人口的遞增增加

了直選的議席，共增加了 5 席，至 405 席。我們亦希望今後可以繼續鼓勵大

家在區議會層面和立法會層面參政。 

 

  主席女士，我們有另一個層面鼓勵有志從政和服務香港市民的人參政。

我們已提出了進一步擴闊政治委任制度的建議，亦完成了好幾個月的公眾諮

詢，內部現正就諮詢所取得的意見進行分析。我們往後在調整整套思維後，

將再向立法會和公眾交代，這也是另一個層面鼓勵更多有志從政的人參與這

個行列。故此，各位議員提出，今天這個“十元一票”資助計劃只是鳳毛麟

角，這可能是對的，但我們整套思維是存在的，亦會繼續推動。 

 

  主席女士，我們談回區議會本身的職能。其實，我們去年已提出了一套

建議，也在今年 1 月 1 日於 4 個區議會開展了先導計劃，便是讓不同的區議

會參與管理區內的地區設施，例如圖書館、游泳池和社區會堂等。我們的行

政部門只要是辦得到的，皆當尊重和依照區議會的意見來管理這些設施。 

 

  在回應各位議員的意見時，我要特別一提，我很高興亦很歡迎劉慧卿議

員重返議事堂。我看到她的健康已完全恢復，因為她充分表現她一貫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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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便是雖然政府提出了一套積極的建議，她依然說建議未夠積極，要為市

民和參政人士多爭取些，我對她的積極態度表示敬佩。 

 

  劉議員問我們有沒有參考過外國的做法，以訂定這些財政資助計劃的政

策。我們是有參考過的，例如德國和加拿大實行的這類財政資助計劃。 

 

  至於香港，我們為甚麼要定下 50%的財政資助上限呢？這是因為在現時

的政制發展階段，我們認為香港的市民大眾會期望，支持某些候選人的政黨

和獨立候選人應該對競選經費有所承擔。在現階段，大家各佔一半，合理地

運用公帑，支持個別人士和有政黨背景的人士參政。 

 

  其實，我們很尊重各位議員和議會內的意見，劉慧卿議員和其他議員在

過去三兩年，只要有機會提到這項財政資助計劃，均叮囑我要比較認真地考

慮，例如，如果參選人取得財政上的捐贈，或是支持他們參選的政黨、政團

給予他們一些財政上的支持，是否應該容許他們比較自由地運用這些款項

呢？我們通盤考慮過後，也是認同的。政府方面，我們支持這些候選人 50%

的競選經費。至於他們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捐贈，可以用作參選，如果偶有某

筆捐款有剩餘，可以支持他們日後在區內的工作，這方面我們原則上也是接

受的。所以，對於今次的修訂，我們也作出了相應的安排。 

 

  至於劉慧卿議員問“十元一票”是否適合，我們其實已參考過 2003 年

區議會選舉各個候選人的競選經費，亦已看過 2004 年 9 月份第三屆立法會

選舉時不同候選人的財政狀況。整體而言，兩次選舉都有大約三百多萬名選

民，每位候選人均須與其區內的選民溝通。平均計算起來，在兩次選舉中，

主席女士，每位候選人所花的競選經費，每張區內選民的選票大約為 20 元。

所以，我們定下 50%的財政資助限額，“十元一票”是適合的。 

 

  但是，我完全意識到，這項財政資助計劃只是一步，我們的整體策略是

加強區議會的職能，以及在香港的選舉制度、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內，繼續

擴闊參政空間，增加議席，擴闊我們的政治委任制度，這些措施和政策是我

們會繼續推動的。 

 

  主席女士，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選舉管理委員會將會制定有關的規

例，訂明資助計劃的詳細運作程序，使計劃可以趕及在 2007 年年底區議會

選舉時實施。 

 

  主席女士，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二讀條例草案。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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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NCILS (AMENDMENT) BILL 2006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6 年區議

會（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16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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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NCILS (AMENDMENT) BILL 2006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 

 

《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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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廢除《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規例》而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resolution as set out on the Agenda be passed.  
The resolution is to repeal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Regulation (the Regulation), which was tabled for negative vetting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n 29 November 2006. 
 
 I feel obliged to emphasize here that this action does not signal any 
softening of the Government's firm commitment to tackle air pol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our original timetable, the repeal is merely responding to the 
request by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have 
more time for a more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Regulation.  I wish to reit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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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Government intends to commit to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the 
Regulation on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control on 1 April.  Let m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laborate on the background to the making of this 
Regulation, and explain why controlling VOC is vital in cleaning up the air in 
Hong Kong. 
 
 VOCs, 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full, are gaseous substances 
emitted from motor vehicles and found in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including 
solvent-borne paints, printing inks and many consumer products.  VOC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ozone and very small particles in the 
atmosphere called PM2.5, which are particles of a size smaller or equal to an 
aerodynamic diameter of 2.5 micron. 
 
 Under sunlight, VOCs react with nitrogen oxides to form ozone through a 
photochemical process.  Ground level ozone is a highly reactive gas, and when 
in high concentration, can irritate the eyes and bring upper and lower respiratory 
symptoms to healthy people.  There is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prolonged 
exposure to high concentration of ozone may cause permanent damage to lung 
tissue and therefore interfere with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mmune system.   
 
 Recent scientific study has shed light on the effect of the very tiny particles 
PM2.5.  These particles can penetrate deeply into the lung and interfere with 
the functioning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In addition to affecting people's 
health, it also shape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ince 
it scatters light and is the major component of smog that causes degradation in 
visibility. 
 
 To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an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in April 2002 to reduce, among other air 
pollutants, the regional emissions of VOCs by 55% by 2010, using the emission 
levels at 1997 as a base.  Achieving th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will enable 
Hong Kong to meet its current air quality objectives.  This will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mog problem. 
 
 The Joint Study o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ir Quality in 2002 has 
identified paints, printing industry, VOC-containing consumer products and 
motor vehicles to be the four major VOC sources in Hong Ko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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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 shares are 30%, 13%, 24% and 25%, adding up to a total of 92% of 
the total VOC emissions in 1997.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programmes to reduce 
VOC emissions.  Legislation was enacted in 1999 to require petrol filling 
stations and petrol delivery vehicles to be equipped with vapour recovery 
systems to reduce VOC emissions during petrol unloading.  The control was 
later extended to vehicle refuelling at petrol filling stations.  To control VOC 
emissions from motor vehicles, we have been tightening the emission standards 
of motor vehicles in tandem with the EU requirements.  Through these 
measures, VOC emission in Hong Kong in 2005 was reduced by 26% as 
compared with 1997.  However, we still need to take further action to reduce 
VOC emissions from paints, printing industry, and selected consumer produc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55% reduction target by 2010.  These areas are so far 
unregulated, and the Regulation, when implemented, is estimated to further 
reduce local VOC emissions by 15% from the 1997 emission level.   
 
 Our objective is to devise a cost-effective and practicable scheme to 
control these emissions.  Much effort has been made by the Government, the 
trade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achieve this.  Let me recapitulate the 
developments to underline this point. 
 
 In September 2004,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 consultation on a 
two-stage control programme on VOCs.  The first stage would be a mandatory 
registration, testing and labelling scheme for products containing VOCs.  The 
consultation paper made it clear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sider whether 
and when to initiate the second stage control by way of statutory limits on the 
VOC content of products two years after the first stage control has been 
implemented.   
 
 During the initial public consultation in 2004, the affected trades raised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imposing controls on their product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the Retail Task Force also voiced 
grave concern on the regulatory impact on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and their employees.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scheme yet addressing 
the concerns of SMEs, we subsequently set up four working groups with the 
affected trades to explore on various options.  We have met with trade 
associations, green groups, individual suppliers and retailers on more tha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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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sions.  In addition, information was sought from overseas authorities, 
manufacturers, consumers and trade unions on their practices on VOC control.  
Consensus was reached by the end of 2005, which forms the basis of the 
Regulation now being consider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stead of 
labelling, the trade agreed to leap-frog to the second stage control directly on 
1 April 2007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adjust the scope of product 
coverage and impose liability only on importers and manufacturers, who are well 
placed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Importers and manufacturers found to 
import or manufacture products breaching the Regulation are liable to a 
maximum fine of $200,000 and imprisonment of six months.  As regards the 
retail sector, which comprises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SMEs,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 already empowers the authority to ask for 
information on the origin of goods that are found to contain VOCs in excess of 
the limits specified under the Regulation.  The information thus provided would 
enable enforcement action to be undertaken under the Regulation against the 
importer or the manufacturer.  Should the retailers fail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on the importers or wholesalers of the goods they are selling, they will be liable 
to a maximum penalty of $50,000. 
 
 The current Regulation therefore represents a fine balance between the 
need to control VOC emissions and to avoid causing excessive hardship to the 
normal conduct of business and employment.  The adoption of the very 
stringent VOC limits for these products will place Hong Kong among a handfu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the world with a comprehensive VOC 
control programme. 
 
 Specifically, the Regulation, when fully implemented, will help reduce 
about 8 000 tonnes of VOCs.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policy measures,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2010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will be achieved on time to 
alleviate some of our smog problems. 
 
 Turning to the details, the Regulation covers products manufactured 
locally or imported either by sole agents or parallel importers, for sale or 
consumption at the local market.  The objective is to control these products at 
source.  This will be most cost-effective.  In the paper submitted to the Panel 
on Environmental Affairs on 28 November 2005, it was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pose to impose liability on retailers, except that they 
should provide accurat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products sold when 
required.  Members of the Panel did not raise any objection then.  In fa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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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was commended by members for having taken on board the 
trades' views and made the control programme more practicable.   
 
 Now that the Regulation is tabled for negative vetting, som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have brought up new issues and suggested that the regulatory 
regime and liability be extended to retailers.  While we respect the wish to 
strengthen enforcement even further, we consider it inappropriate to introduce 
such a major policy change after extensive and full consultation with the trades 
and the Panel on Environmental Affairs.  It will damage the trust amongst the 
trades, who gave consent to leap-frogging in good fai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t will also inevitably delay this much-needed 
Regulation to improve our air quality, since it will take considerable time to 
consult the retail trades again and the outcome of such discussion will most likely 
be negative in view of the deviation from the consensus previously reached.  A 
more appropriate and prudent way forward would be to review the need for 
tightening up control after implementing the Regulation for a period of time. 
 
 When making her report at the House Committee on 5 January 2007,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made it clear that the Subcommittee did not object in 
principle to the Regulation.  The Subcommittee would also continue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ith a view to having an improved Regulation 
in place before 1 April 2007, that is, the original commencement date of the 
Regulation.  We welcome this commitm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make 
our best efforts to ensure that the Regulation will be implemented on time 
without further delay.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Chairman and all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for their time and efforts in examining this 
Regulation.  I believe that in spite of our differences on some technical issues, 
both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Administration remain firmly committed to 
improving our air quality in a timely manner.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 2006 年 11 月 2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6 年第 258

號法律公告）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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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余若薇議員：我先以《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例》小組委員

會主席的身份發言，支持廢除這項規例。 

 

 內務委員會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空氣污染

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例》。該規例的目的，是禁止生產及輸入某些

含有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超過規例所訂明 高限制的產品。為了要有較多時間

進行審議工作，立法會在 2006 年 12 月 20 日的會議上通過決議案，把該規

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7 年 1 月 17 日，即今天。 

 

 小組委員會舉行了兩次會議，並曾邀請有興趣人士出席會議，就有關規

例發表意見。小組委員會原則上支持該規例，以改善空氣質素。但是，在逐

項審議該規例時，委員察悉若干技術問題，便是在草擬方面，有些字眼出現

歧異，以及局長剛才所提到有關是否可以擴闊規例範圍的問題。由於時間所

限，當局同意廢除有關規例，而小組委員會的報告亦已於 1 月 12 日的內務

委員會會議上提交。 

 

 主席，接着，我想以個人身份發言，就有關規例補充數句。 

 

 首先，無論是我個人或公民黨均要稱讚政府有些地方做得很好，便是在

2004 年 11 月首次推出諮詢文件時，政府建議分兩階段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的污染，先行標籤，然後才訂定 高限制。其後，在向業界進行非常詳盡

的諮詢後，政府不單消除了業界的反對聲音，而且還把時間推前，並能在一

個階段內直接達致規管某些產品，就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訂定 高的限制，我

覺得這方面做得非常好。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小組委員會的討論其實進展

相當好，而立法會議員和政府皆非常合作，我們不單是支持規例的目標和內

容，正如我剛才所說，同時亦非常支持政府盡快訂於 4 月 1 日實施有關規例。

可是，由於出現我剛才所說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正值假期，而且是進行

negative vetting，只有很少時間可以審議該項規例，所以，在跟政府商量過

後， 合適的做法便是政府暫時廢除這項規例，但議員會盡快配合，與政府

繼續審議有關的問題。 

 

 我覺得遺憾的地方是，在第二次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南華早報》報

道有一位匿名政府官員向記者表示，立法會議員反對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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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這跟事實完全不符。有分出席會議或聽過會議過程錄音帶的人均知

道，這絕對不是立法會議員的心態。雖然剛才局長發言時提到，過往曾跟環

境事務委員會提到，有關規例的範圍並不包括管制售賣，而只是包括進口和

製造方面。不過，即使如此，委員在審議規例時已提出希望能進一步完善有

關規例，因此，政府不應以匿名方式向記者發放消息，說議員反對甚至想延

遲有關環保方面的措施。 

 

 所以，主席，我覺得這方面要特別提出，亦希望局長在稍後發言時，澄

清有關的報道並不代表政府的立場，以及確認其實議員是有盡量配合的。 

 

 主席，我還想補充一點，在上星期（即 1 月 12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

上，這個小組委員會其實已即時重新成立，並已即時訂下日期 ─ 較早前

已訂下日期 ─ 繼續審議有關規例，以便盡量配合政府的時間表。我有信

心可以在 4 月 1 日前完成審議，而不會阻遲政府原本所訂的實施日期。 

 

 至於局長剛才就規例的範圍提出的意見，我絕對同意局長剛才所說，可

以考慮首先逐步審議有關規例，在完成下次諮詢後才考慮其範圍。這個其實

也是可以討論的範圍之一，但這並不代表立法會議員有意阻遲政府在環保方

面積極進行的工作。事實上，我相信局長也很清楚，純粹是因為當時的時間

實在有限，才未能完全處理及通透地討論各方面所提出的問題。 

 

 主席， 後，我希望局長可以應我剛才的要求，在其稍後發言時，澄清

政府絕對無意批評議員有意拖延環保方面的措施，拖延有關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的規例。我相信這會令行政立法關係有所改進。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關於這項決議案，我們是支持的，現在只是短暫撤回，

我促請政府盡快做好它，或我們的委員會完成所有審議後，盡快向本會提交

修訂後的議案。 

 

 我想在此重申，民主黨對原議案的精神及大體上的法案均是支持的。當

然，政府 初前來事務委員會解說時，亦沒有提及管制範圍 主要是在於出

入口方面。在零售層面上，據我當時的理解，政府清楚說明不打算作出管制。

但是，到了我們進行逐條審議的階段而發覺存在這個漏洞時，作為議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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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 ─ 當然，我們亦要向我們之前曾同意的事項負責任 ─ 如果到了

後一刻仍覺得整項管制計劃存在漏洞的話，我相信我們是有責任因應漏洞

提出一些問題或做法的。 

 

 這亦可能顯示出一點，便是局方之前與很多業界進行了五六次會議，完

成了所有諮詢，我相信政府亦做了很多工作，才得出這樣的結果。法案到了

後一刻，時間亦很緊迫，老老實實，政府是希望法案在 4 月 1 日開始生效，

但我記得，當天的情況差不多是今天談完，明天便要提交內務委員會。一項

法案有數十條 clauses，如要 clause by clause 審議，其實，我們亦無法在當

天完成，但我們仍然要進行。不過，這並非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如果我

們沒有發現問題，當然可以照樣支持，但如果我們發覺有漏洞，我覺得我們

是不可以不把它提出來的。 

 

 不過，當然，余若薇剛才也說過，事後看到報道，我們覺得如果我們要

挑撥，政府似乎分明是想“撩交打”。我覺得，政府的同事似乎應要審慎一

點。我們大體上是清楚明確地支持原議案的，但如果有問題出現的話，我們

是不能不把它提出來，我們是不能閉上雙眼的。 

 

 我在此再次表明，我們對於政府今次廢除這項決議案表示支持。但是，

我們希望政府與我們的委員會合作，盡快看完整項法案，看看還有甚麼要修

訂的地方，然後把法案重新提交本會。我希望在過程上能縮減時間，亦希望

能爭取不用延遲實質上的生效時間。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對於今次這件事件，我相信這反映了社會對環境保

護的重視，因為這項條例我們已討論了兩年多的時間，當中亦涉及不同的行

業，尤其在消費物品方面，我們進行了大量討論。 

 

 對於 4 月 1 日這個日子，很多人也十分緊張，因為他們要預先購入一些

存貨，以符合這項新條例，所以任何延誤均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因為很多人

表示，這些新的存貨較那些不環保的存貨的貨價昂貴很多。所以，對一個行

業及一個商業社會的運作來說，皆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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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這亦帶出另一個問題，因為這項條例是進行 negative vetting

的，正因為是進行 negative vetting，所以時間上比較迫切。雖然我們已討論

了兩年多的時間，但如果程序上是有需要這樣做的話，我們亦希望可盡快做

得到。所以，當消息傳出指政府要撤回這項 Regulation 的時候，很多人當然

會感到很焦急，我相信我的很多位同事亦接聽過不同的電話查詢是關於為何

要延遲的。所以，可能在言語之間，他們會說因為法案不獲立法會通過，所

以我們便要暫時廢除這項法例。我剛才讀出這項議案時，我亦再次清楚說

明，政府的立法是絕對不想這項法例延遲生效的，希望可以在 4 月 1 日實行。 

 

 至於當中有甚麼誤會呢？傳媒怎樣報道、用哪種方法報道呢？當然，這

亦反映出它們對這件事情感到焦急的想法。我們的同事的反應，也是發自他

們心裏所想的。我相信對於這些問題，是不可以要求局長就每件事也徹查

的，其實，報章每天所發表的意見亦很多，而我在剛才的發言中已作出了很

清楚的解釋。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第一項議案：古蹟保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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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保護政策 

POLICY ON CONSERVATION OF MONUMENTS 
 

余若薇議員：我動議通過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 

 

 我很高興今天有兩項好像是孿生姊妹的議案辯論，因為兩者均關乎城市

規劃對於市民的影響，這反映政府的市區重建政策，以至清拆天星碼頭鐘樓

的爭議，其實挑動了市民的情緒，在某程度上，是激起了民憤。 令人難忘

的畫面，莫過於起重機吊起已被切割的天星碼頭鐘樓的一刻，成千上萬電視

機旁的香港市民看到後，便立刻明白曾特首所說“看得見，做得到”的“強

政勵治”是甚麼意思了。一方面，他建不成西九文化中心，但另一方面，我

們的文化古蹟卻可被他漏夜清拆，送到堆填區。其實，清拆天星碼頭鐘樓引

發的思考，只是剛剛開始發酵。希望今天的辯論能引發社會作出新一輪深入

的討論。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要稱這是“新一輪討論”，其實有點可悲。因為這個問題，社會已經討

論多年，但政府卻一直拖延。大家試計算一下，在 8 年前，即 1999 年，特

首已在施政報告說政府會檢討現行的文物政策和有關的法例。可是，一直到

2004 年 2 月才有一份諮詢文件，而且並沒有定出下一階段諮詢的確實日期。 

 

 後來，在 2004 年 11 月，因應中區警署和域多利監獄部分建築物面臨清

拆的危機，立法會亦曾辯論文物保護政策。何志平局長當天發言時明確提

出，希望在 2005 年推行第二階段的公眾諮詢。結果呢？結果是希望變為失

望。因為政府由 2005 年一直拖延，直至 2006 年年底，清拆天星碼頭引起社

會廣泛回響後， 近才急急發出新聞稿，承諾在今年年中會再推出諮詢文件。 

 

 我們試計算一下，由 1999 年至 2007 年這 8 年來，政府只是公布了一份

薄薄的諮詢文件，而這份文件的內容還不及民間團體長春社在 2003 年 10 月

的立場書。政府的文件除了詢問一些抽象模糊的概念外，主要是諮詢市民，

只有一句那麼多，便是究竟他們願意付出多少金錢來保育文化古蹟呢？難怪

市民覺得難以具體作出回應的。在這段時間內，市民看到的是：中環街市，

拆；灣仔街市，賣；政府山，生死未卜；水警總部，成為酒店商場；赤柱警

署，更成為超級市場；拆天星碼頭，鐘樓則由“重置”變為“棄置”，政府

把鐘樓扔入了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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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大家可從歷史看到，政府欠缺全面的文化遺產保育政策，只

是狹隘地理解為保護某些年份之前具藝術價值的建築物，而沒有深入瞭解文

化保育背後的意義。其實，天星碼頭事件反映了一羣對香港有歸屬感的年輕

一代尋找身份的認同，建立本土文化，捍衞公共空間，爭取參與城市規劃，

這亦是我為何說，今天兩項議案辯論是孿生姊妹，兩者有同樣的關注。 

 

 要有文化政策，政府先要有文化願景，明白保育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而不是阻力，必須摒除向錢看的心態。因為每次提到保育，便說這幅土地價

值每呎多少錢，以為發展是硬道理，只懂得拆除舊有特色建築而改建成千篇

一律的高樓大廈、玻璃商場或摩地大廈。去年，當我們在此討論添馬艦時，

公民黨要求政府交代政府山的去留，政府只承諾保留一棵紫檀樹。自由黨的

朋友則從發展角度說，地皮 低限度值 300 億元以上。不過， 近聽聞政府

好像願意重新討論政府山的保留，如果傳聞屬實，相信是因為天星碼頭事件

令有些人醒覺了。 

 

 當然，除了有文化願景及文化政策外，還要有資源，有指引，有參與。

因此，我今天的議案分為 3 部分。首先，是促請政府設立古蹟保護基金，更

妥善地保護政府和私人擁有的古蹟；其次，是制訂妥善的公眾諮詢程序，列

舉不同保育方案的成本效益； 後，是加強區議會、專業團體和居民團體的

參與。換句話說，現行的機制有需要動一個大手術，從諮詢的機制、規劃的

程序，以至古蹟保護的不同方案，均不應由政府一手包辦或主導，必須加強

社會各界的參與。 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起一個牽頭作用，成立古蹟保護基

金，以具體的行動來改變現狀。 

 

 何局長 近在報章上發表文章，承認現行法例的不足。政府可以根據《古

物及古蹟條例》宣布某些建築物為古蹟，避免該建築物改作其他發展用途。 

 

 不過，目前，全港只有 80 項法定古蹟。其實，香港一共有八千多幢戰

前樓宇，到目前為止，古物諮詢委員會只公布約不足 500 幢建築物是被評為

一、二或三級文物，但即使被評定為一級或二級文物，也完全無補於事，因

為政府不會出錢加以保育，業主只須申請一張拆樓紙，便可進行拆卸。雖然

政府用了五千多萬元購入甘棠第，並改為孫中山紀念館，但這是例外例子，

並不是常態。 

 

 此外，也有不少專家批評，現行的機制只是單純以年期定古蹟，而且往

往只能保存一幢建築物，而不是一條街道，甚至一個社區。況且，古物諮詢

委員會的工作極不透明，有時候連委員也會被蒙在鼓裏，甚至天星鐘樓的專

家報告也會在網上遺漏了，難怪有很多輿論也質疑政府不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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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的法例和機制沿用了三十多年，反映出商業主導和發展至上的社會

思維。問題是，在 30 年後的今天討論怎樣修改制度時，很多人仍然用同樣

的方式思考這問題。每當有人問，可否保存這古蹟？他們便說，錢從何來？

甚至 近特首在施政報告也是說回這句話：沒有錢便不用說了。大家也知

道，香港其實並不是一個貧窮的社會，但大家願意付出多少錢來進行保育

呢？如果大家永遠仍是採用這個角度或以商業角度來思考這問題，居民組織

和非政府團體便永遠也不可以與大財團相比。這是否意味着我們所有古蹟均

要跟商業發展掛鈎？是否所有古蹟也要變作超級市場和酒店，才能苟且偷

生？ 

 

 英文有一句很出名的說話，便是“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即不能空口講白話，做事很多時候是要有資源配合的。政府在這方面

不能全無承擔，所以公民黨建議成立一個古蹟基金，配合新的文物政策，負

責資助文物古蹟的保育工作。至於具體的運作，可以彈性處理，例如英國的

English Heritage，其收入來源非常多元化，除了門券外，還有政府撥款、私

人贊助、個人和公司會員，甚至包括獎券基金收入等。民間團體 National Trust
亦採取會員制，甚至發行信用卡來增加收入。至於我剛才提及過的另一方

面，即今天的其他修正案，也包括一些其他方法，例如地積轉移、換地、公

私營合作等方法，公民黨也是同意的。此外，保護文物的制度必須具透明度，

詳細列舉各種方案的成本效益。至於我們要考慮的因素或採用的指引，其

實，國際間已累積不少經驗可供參考： 早期的有 1964 年的 Venice Charter，
後來有《布拉憲章》（ Burra Charter），甚至 近的有 2000 年的 China 
Principles，均可作為借鑒。《布拉憲章》列舉的因素包括藝術價值、歷史價

值、科學價值和社會價值。所謂社會價值，是指某一幢建築物或地方，喚起

某一些羣眾或社羣的精神、政治、民族或文化感情。這一陣子大家所提到的

“集體回憶”，其實便是社會價值的一部分。  

 
 天星碼頭事件凸顯的 大問題，是政府說已經諮詢了 5 年，但很多市民

完全感覺不到，議員處理這類問題也有一定困難，因為政府很多時候也是捆

綁式的要求議員支持某項工程，而清拆古蹟可能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部分或

其中的一部分，議員可能支持工程本身，但不支持清拆那部分，所以我們建

議保育古蹟應要盡早及獨立地處理。至於如何擴大諮詢的方法，以及市民如

何可參與保育我們的歷史文化方面，稍後公民黨的其他議員發言時，會再加

以詳盡解釋。多謝代理主席。 

 

余若薇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政府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反映市民對古蹟保

護、文化環境保育、優良城市規劃的意識及參與程度不斷提高，本會

促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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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立古蹟保護基金，加強對古蹟的保護； 

 

(二) 制訂社會效益評估守則及妥善的諮詢程序，詳細列舉各種方案

的成本效益及對古蹟的影響，並須考慮保存集體回憶；及 

 

(三) 加強區議會、專業團體及居民組織等關注團體對城市規劃決策

過程的參與。”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余若薇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蔡素玉議員及楊森議員會分別就這項

議案動議修正案，而楊孝華議員會就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以及

何俊仁議員會就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該等修

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王國興議員發言，然後請郭家麒議員、蔡素玉議員、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及何俊仁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近期，古物古蹟的保護保育日漸成為社會的焦點，

過去 1 個月，中環天星碼頭清拆更引發整個社會的廣泛關注，現在，我們應

深思城市發展與古蹟保育如何能取得平衡。2004 年，從甘棠第開始，到中區

警署及域多利監獄，再到天星碼頭，一座座伴隨着不少香港人成長、屹立香

港數十載的舊建築正一步步被迫走上被清拆的末路。 

 

 今天，我就古物古蹟保護政策的議案辯論提出的修正案，目的是希望整

項古物古蹟的保護保育政策得以做得更具體、更完整。我提出修正的內容，

主要有 6 項重點，包括訂下修訂《古物及古蹟條例》的時間表；設立古物古

蹟保育基金；就保存集體回憶、社區景觀及區域文化特質釐定依據；設立機

制，讓公眾能更多參與城市規劃和市區重建；參考外國和鄰近地方的成功經

驗，推行個人、企業及社區的認養政策，達致古物古蹟活化及再生的概念。

至於考慮透過換地及地積轉移的方法來保護舊建築，將會由我的同事陳婉嫻

議員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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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目前，沿用的《古物及古蹟條例》已有經年沒有修訂，法例

條文已不合時宜。因此，目前正好是適當時候重新檢討整項古物古蹟的法

例 ， 趁 今 天 公 眾 對 古 物 古 蹟 保 護 的 意 識 提 高 之 際 ， 也 是 時 候 為 香 港 的

“根”、這些存活在香港的古物古蹟訂出一套較完整的保護保育政策。 

 

 近日，政府列出了共 496 幢已獲得評級的歷史建築物，當中有不少建築

物由於業權不是由政府持有，因而令保育工作變得更複雜和困難。私人業主

往往擔心樓宇破舊會變得不安全，另一方面，業權持份者也希望透過重建賠

償來換取更佳的生活環境，因此，要他們願意保存和修復古建築往往面對一

定的困難。所以，透過設立古物古蹟保護保育基金，正正可解決這方面的問

題，同時也可達致教育市民和推廣社會大眾仿效之用。 

 

 代理主席，目前就古物古蹟的諮詢，政府往往依賴古物諮詢委員會（“委

員會”）的意見，但委員會的組成一直欠缺廣泛的公眾參與，令古物古蹟的

保護和保育工作成效未見顯著。雖然民政事務局局長近日就古物古蹟的諮

詢，交代了會擴大委員會成員的人數，但單單擴大委員會組成人數的作用其

實並不大，問題並不單是成員人數，而是整個諮詢過程是否能全面、具透明

度、讓公眾能有更多參與呢？舉例來說，目前的諮詢渠道，對於公眾參與方

面，往往在社區重新發展前，欠缺讓居民和公眾參與諮詢。因此，現在也是

適當時間重新檢討我們對城市再發展的政策。  

 
 至於參考英、美、法等古物古蹟認養政策方面，代理主席，現時世界上

有不少地區對自身的文化、歷史、建築和風俗習慣均作出更大的保護，目的

是保存屬於他們的“根”。以英國愛丁堡的古蹟認養計劃為例，該計劃便是

讓本地人、學校以至私人機構認養區內的古物古蹟。認養包括管理，遇有損

壞便向當局報告、擔當導賞員、為一些少人認知的古物古蹟作研究及為古蹟

設計遊覽路徑等。 

 

 又例如印度的拉賈斯坦邦讓個人、機構或企業認養當地的古蹟，當地政

府也設有一個古蹟基金，個人和私人機構均可作捐助。他們可選擇對某些古

蹟作捐助，在這些古蹟外會掛上捐助者的名牌，私人機構又可藉着捐助宣揚

該機構對社會的貢獻。目前，不少大學均以這個模式來籌募經費，我認為這

種模式或許也可應用於古物古蹟保育之上。 

 

 代理主席，還有數個具有特色的地方，包括溫哥華格列佛島、日本小樽

舊貨倉和台北故事館等，它們便是一個又一個成功活化的活生生經驗，當中

其實有很多地方值得香港借鑒。先談溫哥華格列佛島，它原是一個港口碼頭

和貨倉的地方，隨着產業轉型，海港運輸業漸漸成為式微行業之際，當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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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便能做到活化這個地方，包括邀請藝術學校在此建校，把貨倉土地以低價

租借給學生和藝術團體使用，甚至發展表演藝術等，吸引遊客及年青人到

訪，把活力的生氣重新注入該島。 

 

 又例如日本小樽舊貨倉，其實也是類似我剛才所說的模式，把小樽運河

附近的貨倉重新發展為主題商場、餐廳食肆及各式各樣的旅遊點。至於台北

故事館亦是由圓山別莊蛻變再生而來，以私人認養古蹟的模式，讓人文、歷

史及文化藝術得以保存下來。代理主席，台北故事館建於民國 3 年，原為大

稻埕茶商陳朝駿的別墅，在 1998 年被台北市政府定為市定古蹟。2003 年，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以推廣古蹟再生為理念，委請陳國慈律師贊助及營辦而成

立台北故事館，以推動生活文化，古蹟被認養後，以自資經營方式維持古蹟

的保護和保育。因此，該古蹟每季均會舉辦不同主題的展覽、展售民間藝術

家的藝術作品及舉辦藝術活動交流及藝術工作坊等，並開辦餐廳，經營餐飲

服務，以賺取經費，用作古蹟日常營運和保育的開支。這個認養模式不單在

於保存建築物，也着重人文和歷史的活化，發展藝術和創意工業，開拓旅遊

和多元產業，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局長，我這裏有一本由陳國慈律師所

寫的《故事裏的故事》，當中詳細而具體地介紹個人認養台北故事館的經驗，

我很希望推薦給局長參考。我並進行了一項關於活化荃灣的文化和古蹟的調

查，亦希望把該系列之一及之二送給局長研究。 

 

 我希望敦促政府對保護古物古蹟的思維要與時俱進，不要僵化，不單要

認真正視現存的每一個古蹟，同時，也要正視和回應公眾對古物古蹟的保護

保育訴求，從（計時器響起）......多謝代理主席。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我首先多謝余若薇議員在這個時候提出這項議案。

每一項在立法會討論的議案，很多時候，討論所得的結果均是有血有肉的。

如果大家留意，可從報章談到昨天的一宗新聞，報道其中一個參與保衞天星

的人士 ─ 何來女士，現在法庭受審，對於何來和她的一批朋友，我表示

致敬。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政府。如果不是有他們這些人走出來保衞天星和皇后

碼頭，如果這事件不是與曾蔭權的參選時間脗合，我不知道政府會如何回

應。上星期，特首在“香港家書”中，其實已經說過會怎樣做，他說皇后碼

頭會拆卸，而所有的諮詢和將來如何處理，則有待清拆了皇后碼頭之後才

算。代理主席，這可能便是政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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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星期，何志平局長又做了一件差不多的事，他說，“不如這樣，

我有一份名單，已收在檯底很久，其中載有約 500 座的建築物名稱，我現在

拿出來吧。”其實，代理主席，那 500 座並非新事物，關注古蹟的人士一直

都知道那裏有一份名單，而他們能夠數出來的文物數目，一定比該 500 座為

多。 

 

 第二件事就是，政府說，既然你們批評古物諮詢委員會做得不好，我便

增加 7 個人於其中好了。但是，這樣做有用嗎？這樣做可否保護到香港的古

蹟呢？1999 年的施政報告提過一次，2004 年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

諮詢文件也提過出來，可是，2004 年 2 月到現在，已差不多 3 年了，不要以

為當中沒有空洞，當中當然空洞了，沒有做過事，不過，其間亦提出過一些

問題。 

 

 遺憾的是，這數年來完全沒有做過事，例如，我引述文件中第 12(b)段，

“文物保護在於因時制宜，而不是一成不變，以期改善歷史環境，以及拓展

公共空間，供市民享用。在很多例子中，文物保護與旅遊業相輔相成。”第

14 段，“......貸款以協助擁有（歷史建築物的）人......（包括）轉移發

展權，即擁有人或發展商可以把受保護建築物未行使的發展權轉移到另外一

地點”，即是容許他可以這樣做。問題是，談了這麼多，卻沒有做過事，當

然是沒有了。 

 

 我為甚麼在原議案中加進了要改革城規會呢？這是有原因的。這數年

來，有兩個古物是我們香港市民都很想保留的集體回憶，但城規會和古物諮

詢委員會卻同意“殺掉”它們，其中一個是相信大家都會很記得的虎豹別墅

旁的萬金油花園。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到過那裏，但 少那是我從小到大經常

去的地方，在該處被清拆以前，我還帶小朋友去過。第二個就是水警總部，

現在要在那處進行一項發展計劃。“有冇搞錯”？這些行為叫做文物保護？

將香港人其中 重要的歷史文物、集體回憶毀去，少了一個萬金油花園，算

得上甚麼？於是便可以把它拆掉，我們是眼巴巴看着它被拆掉的，怎樣保護

文物呢？城規會做得到嗎？當然做不到。古物諮詢委員會做得到嗎？當然也

做不到。 

 

 政府上星期告訴我們，甚麼也沒有改革過，都是沿用這些東西，只是用

了一些公關手法，改一改人選，說道，既然你們這麼不喜歡，我便加一些人

進去，做花瓶，點綴一下好了。代理主席，這樣做有沒有實質上的改變呢？

在政策上，何志平局長已經說過，政府是不會改變以往的思維，包括不會花

錢購買古蹟的。聽起來是很好，不會花錢，不令人受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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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的做法與其他所有國家所採取的做法不符。剛才有人提過英國的

保護基金 ─ 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這個古蹟保護基金說得很

清楚，它是有資金來成立的，而政府其實每年均會向它撥款，所以，它每年

除了會就運作經費籌錢外，也會以不同的方式，例如設立會員制等，來籌募

經費。單是去年，政府已給它撥款 1.2 億港元，因為它也有需要用真金白銀

來購買、換取古物，它是這樣令一些建築物的持有人願意這樣做的。 

 

 大家也可能會記得另外一個故事，就是關乎甘棠第的，甘棠第開幕的時

候很風光，特首和局長也有出席，大家可能以為政府做了很多事吧。甘棠第

是位於我的選區內，代理主席，我目睹當時令它得以保留的不是政府，而是

市民和原業主，即末世教徒教會。當時，該教會已在該建築物外起了圍板，

差不多準備清拆了，但他們也覺得不大對勁，可是，政府事實上沒有理會他

們，他們惟有把圍板拆掉，然後告訴別人建築物要被清拆了。附近居民聽到

之後當然皆感愕然，也不願意把這麼美麗的古蹟拆掉。於是有人發起簽名反

對，區內很多人士、區議員等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也做了很多工夫，政府

才開始討論，才開始考慮用錢購買， 後用了五千多萬元把建築物買了回來。 

 

 在這事件中，其實也不應該怪該教會的，因為它是意圖以其產權換取金

錢代價，這是合理的，要怪的，只能怪政府那一成不變的政策，是完全無動

於中的。當然，該建築物 後成為了孫中山紀念館，各方當然要“攞彩”了，

於是局長們和行政長官都一同“攞彩”，還連同中央官員一起出席。但是，

這樣做是沒有用的。在有人“攞彩”過後，只會令我們感到更憤怒。 

 

 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這些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政府是完全沒有汲取任

何教訓，只一直看着它們被清拆，還要讓我們面對着很震憾的場面 ─ 即

這邊廂立法會內進行討論，那邊廂便用推土機把它拆掉，敲得粉碎，片瓦不

留。這是文物保育政策嗎？如果不是其後的民調指出曾蔭權的民望下跌，我

相信他也不會走出來，而局長亦不會提出這份文件。可是，我們也不要太開

心。如果我們沒有就文物保護的政策方面獲得一些根本上的改變，以改革城

規會，改革古物政策，則這些在上星期談過的事，以及“香港家書”全都是

廢話。 

 

 我們再看看水警總部。它是其中一個慘痛教訓的主題，這是一個法定古

蹟，是政府擁有，本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政府把它拿來怎樣做呢？是以旅遊

發展為名，把它賣給長實這發展商。如果大家有機會走過該處附近，所看到

的景象會令人覺得很慘，那處但見整個山被剷掉，樹木被圍上鐵筒，不知何

時會枯死。那個所謂法定古蹟便藏在後面，將來前面會興建一大座商場酒

店，多少的市民會有錢走到後面看呢？古蹟的面貌去了哪裏呢？以前的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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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就是警察可在裏面遠望船隻入港的建築物，因而把該處闢作水警總

部。以後，水警總部前會有一座龐然大物，就是長實所建的新的六星酒店。

這些做法可叫做甚麼保育呢？說到底又是錢。 

 

 政府就是“發錢寒”。上次有人說它是“孤寒財主”，現在應該說，它

事事都講錢，政府山是錢、中央警署又是錢、中環街市也是錢，全部都是錢，

我未曾見過一個政府是短視得如此厲害的。幸好可以作比較的，有澳門、新

加坡、日本等其他國家地區，我相信他們也很想要錢，不過，他們做得較好，

他們知道那些是寶。今天，這些國家、地區保留了很多地方可讓市民前往參

觀。香港的遊客，外地的遊客，以至所有的遊客，去新加坡時皆會前去看他

們出名的牛車水、去澳門時到不同的博物館等。香港有甚麼可讓人看呢？剩

下的古蹟，都以經濟發展為名被拆掉，變成了酒店、商場，香港何時缺乏商

場？何時缺乏六星酒店呢？ 

 

 所以，除非能作出一些根本上的改變，否則，在城規會、古物諮詢委員

會這些黑箱作業的組織中，所有委員都是由政府委任的，它們沒有需要向市

民和立法會負責。如果政府不改思維，不改諮詢架構，不改管治模式，香港

的古蹟便沒有得救，政府亦沒有得救了。 

 

 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都支持這項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我跟會內很多同事也一直十分關注香港的文物保護

政策，我記得在 2004 年時，我已在本會提出保護中區警署建築羣的議案。

當時，我除了要求當局檢討該建築羣的發展方向之外，還要求當局制訂全面

的保護古物古蹟政策，研究發展文物旅遊的可行性等。我當時亦指出《古物

及古蹟條例》已沿用了三十多年，內容過時，根本無法回應市民對文物古蹟

保護的訴求，以至每當社會出現有古物古蹟存亡的糾紛時，無可避免地仍然

要延續過往那一套勞民傷財的社會抗爭模式，而古蹟 終能否保留，還是要

聽天由命。 

 

 代理主席，大家看見 近的天星鐘樓事件，即使社會出現了很多抗爭，

政府竟然仍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強行將鐘樓拆毀。事實上，我不知道政府以

往拆卸其他建築物時，曾否試過以今次拆卸天星鐘樓的方式，半夜三更，加

班加時來進行。我相信這些拆卸公司沒有理由會免費在半夜三更為當局執行

的，因為還要動用躉船把整座吊起，我不知道運往堆填區後是否也這樣吊起

呢？劉議員可能可以告訴大家，當局是否經常以這種方式拆卸；如果不是，

今次為何要這樣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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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整個古物古蹟的政策和當局均過於僵硬，以致即使香港市民羣起保

護鐘樓，整個鐘樓 後也難免從我們的社會消失。 

 

 此外，負責保護古蹟、提供相關專業意見的古物諮詢委員會，只是一個

小小的諮詢架構，無權無勢。我認為他們人微言輕，他們提出的專業意見，

很多時候哪怕是真知灼見，只要是有違行政當局的意願的話，他們便真的不

可以左右政府的政策和立場。 

 

 經過兩年有多，政府又已推出了“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諮詢文件，

聲言要為保護文物建築作全盤考慮，同時表明要重新釐定建築文物的保護準

則。可是，十分遺憾，諮詢由 2004 年至今，沒有任何進展，政策仍然原地

踏步。結果，漂亮的口號始終掩蓋不了鐵一般的事實，就是過往的種種批評，

至今仍然全部適用。 

 

 天星事件除了觸發整個社會對文物保留的關注，也再一次印證我們的文

物保護政策缺乏長遠目光。在事件上，政府一錘定音，指鐘樓沒有保留價值，

即使有古物諮詢委員會提出應保留鐘樓的大部分，而顧問報告又指出鐘樓極

具歷史價值，但面對不同的意見，政府仍然可以用“各取所需”的態度，總

之諮詢委員會沒有明確表態反對，便一於“去馬”，把天星鐘樓以異乎尋常

的方式拆卸。可見我當年的批評並沒有過時，同時也凸顯了政府從沒有重視

文物保護政策。 

 

 天星事件之後，面對羣情洶湧，當局又表示要再行諮詢，議而不決的態

度，隱隱然再次浮現。我很擔心，如果諮詢沒完沒了 ─ 政府當局要拆卸

時，便表示諮詢不可能沒完沒了，但當政府要訂政策時，卻經常沒完沒了 ─ 

我也很擔心，如果這樣沒完沒了的話，社會在缺乏一套判斷是非對錯的準繩

下，兩年、兩年再兩年之後，還會有多少值得保留的文物建築可逃過厄運呢？

下一個被“開刀”的對象，究竟是域多利監獄 F 倉抑或是油麻地警署新翼，

又有誰知道呢？  
 
 為此，我代表民建聯提出修正案，大原則是促請當局在全面諮詢以後，

盡快並立即制訂一套完善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而這套政策的方向，必須確

保在任何城市發展中，均以保護古蹟文物為優先重點，阻止古蹟和文物建築

要繼續為了遷就城市發展而被犧牲。  
 
 至於在我自己的修正案中的其餘兩項目，我以下會逐一解釋。代理主

席，首先，民建聯擴闊了原議案建議設立的古蹟保護基金的範圍，涵蓋至包

括文物建築。因為按照現行法例，被稱為“古蹟”的建築或文物，已獲《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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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古蹟條例》所保護，古物事務監督有權阻止對古蹟的任何改動，即使改

動獲批准，也要符合嚴格的規定。不過，歷史建築物或其他文物，則沒有受

到同類的保障，故此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再者，當局日前公布了近 500

個歷史建築物的資料，一旦這些建築物的業主不打算修葺，又或計劃把建築

物連土地賣給大地產商作為重建和發展用途，那麼這些極具保留價值的歷史

建築物便會從此消失。因此，民建聯要求如果一旦設立古蹟保護基金，目的

便不應單單是保護古蹟，還要顧及一些文物建築。 

 

 事實上，早在去年 10 月施政報告辯論時，當局在回應我的發言時已表

示會研究成立法定的文物信託基金，負責政府歷史建築物活化再利用，並會

檢討文物評審的準則，並研究經濟誘因，以鼓勵私人參與保護文物建築等。 

 

 至於基金形式，民建聯認為政府可以參考外國的豐富經驗。事實上，王

國興議員剛才也指出一些例子，很多人亦有提及。英國 26 年前成立國家文

物紀念基金（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並獲得政府每年撥出 500

萬英鎊支持。基金至今已保護了一千二百多件文物及歷史建築。此外，英國

還有一個名為“Architectural Heritage Fund”的慈善團體，除了向公眾提供

保護建築物的意見外，還會提供補助金或低息貸款以推行保護工作。 

 

 我的修正案中另一項目，是促請政府要為集體記憶作出清楚的界定。在

2004 年，民建聯便提出集體記憶可以成為甄選保存文物建築的其中一項考慮

因素。不過，集體記憶所指的範疇可以很廣闊，可指一個羣體對其過去歷史

的記憶，包括社會事件、文物或建築物。為此，如果要把這項因素納入作為

甄選建築物的準則，我便希望當局盡快為此作出清楚的界定，藉此提高政策

的透明度和減少日後不必要的紛爭。 

 

 代理主席，今次議案連同我的修正案，總共有 6 項，可見議員對現行政

策有很多意見和不滿，希望當局盡早作出改善。王國興議員提出多項效法外

國 保 存 文 物 建 築 的 做 法 ； 而 楊 孝 華 議 員 的 修 正 案 和 王 議 員 （ 計 時 器 響

起）...... 

 

 

代理主席：蔡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楊森議員：代理主席，多謝余若薇議員在這個時候提出一項如此適切時弊的

議案，讓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我亦希望我們 後能達至一定的共識，以供政

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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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保育文物成為市民關心的社會議題，而今天的辯論亦有多項

修正案。反映自從天星碼頭事件以來，市民有強烈的訴求，要求政府改變以

往只重發展，不重保育的城市規劃模式。 

 

 日前，民主黨就是否保留皇后碼頭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在過千名受訪

者當中，有過半數人認為應保留皇后碼頭。當中四成半受訪者認為應該原址

保留，三成人認為應該搬往新海旁重置，只有 13%的受訪者支持於新海旁按

原貌重建。認為應該將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天星碼頭作為建築羣保育的

市民亦有三成半。我已就民主黨保留皇后碼頭的建議去信政府，要求政府在

進行中環填海工程時，維持愛丁堡廣場建築羣的完整性。 

 

 天星碼頭事件帶來的啟示是，政府以往的文物保護政策未能阻止具整史

或集體回憶價值的建築物被清拆。試想想，如果政府能早將天星碼頭或皇后

碼頭列為法定古蹟，便不會出現強行清拆天星碼頭的事件。以往評審古蹟的

標準，大多數限於建築年期、建築風格，忽略了人文及社會因素。 

 

 根據 1999 年通過的《布拉憲章》（其中一項國際公認保護文物參考原

則）第 1.1 條指出，保育的地方包括：（引述原文） 

 
 “Place means site, area, land, landscape, building or other work, group of 

buildings or other works, and may include components, contents, spaces 
and views. 

 
 The concept of place should be broadly interpreted.  The elements 

described in Article 1.1 may include memorials, trees, gardens, parks, 
places of historical events, urban areas, towns, industrial places,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places.”（引述完畢） 

 

 憲章清楚指出，保育的範圍絕對不應只限於建築物本身，而應該包括整

個區域，以免令建築物本身與周邊環境脫節，失去建築物本身的歷史意義。

憲章第 1.2 段亦指出，文化重大意義是具體化於地方本身，建築物的組構、

場合、利用、相關事物、意涵、紀錄、相關地方與相關物件，可見其關注層

面相當廣闊。 

 

 根據以上原則，我會懷疑皇后碼頭、灣仔“喜帖街”、域多利監獄 F 倉

等具濃厚歷史色彩的建築物及地方，不知為何會受到清拆的威脅。其實，這

些地方見證了香港的時代發展，是一本活生生的歷史教科書。對曾參與七八

十年代社會運動的一輩來說，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一定不會陌生；而域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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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正是讓港人瞭解本港監獄生活的上佳教材。如果這些具備歷史特色的地

方被一一清拆或重建，我們日後應如何教導我們的下一代呢？又應如何訴說

我們以往的歷史呢？ 

 

 我很高興政府終於在上星期公布就古物保育政策進行公眾諮詢。不過，

對於政府部分建議，我與政府當局有不同看法。在諮詢建議當中，當局着重

擴充古物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及地區的諮詢架構，但卻拒絕動用公帑收購、維

修、保育古蹟。對此，我覺得十分可惜，因為這正是古蹟保護政策中 重要

的一環，亦是政府過去 失敗的一環。 

 

 我想提出兩個例子，甘棠第及屯門何福堂的馬禮遜樓。對於甘棠第，由

於我參與和爭取過一段時間，所以我對此事比較有掌握。甘棠第本身被評定

為二級歷史建築，但卻仍然面對差點遭清拆的命運，反映歷史建築物評級本

身未能有效保障有價值的建築，這是 大的毛病。政府 後要以公帑直接購

入甘棠第的業權，才能令甘棠第得以保留。試想想，如果政府當天不是因為

受到我們多方面的要求而動用公帑，又如何有今天的孫中山先生博物館呢？

至於馬禮遜樓，也是政府首次運用《古物及古蹟條例》賦予的權力，單方面 

─ 我強調是單方面 ─ 宣布一個私人項目為法定古蹟，原因是政府未能

說服業主放棄發展， 終由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容許發展商以轉

換地積比的形式發展何福元堂，才能解決事件。 

 

 代理主席，以上兩個例子均反映在古蹟保育政策上，政府難以避免 ─ 

我強調是難以避免 ─ 運用公帑。因為一般市民及保育團體都有心無力，

難以有龐大資金收購私人物業。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要徵收私人物業，如

果不作出賠償或各式各樣的補償，根本是沒有可能徵收的。外國政府在保育

政策方面，扮演了 主要的角色 ─ 我強調是主要角色。他們通常會利用

以地換地、稅務優惠、提高地積比率，以及運用文物基金收購有保育價值的

地方或建築等，來吸引業主保留古蹟。我想指出，以上的方法其實均涉及公

帑的運用及支出。在諮詢未開始時，政府已斷言不會運用公帑支持收購有保

育價值的私人物業，等於變相告訴市民，政府仍無心亦沒有決心進行保育政

策。 

 

 以上指出了現時古物保育政策的不足，以及古物諮詢委員會本身的缺

陷。我和劉秀成議員也特別提到，這個組織基本上是有心無力，也是“無牙

老虎”，如果繼續由其負責香港的古物保存，我相信我們日後的歷史也只會

一敗塗地。我的修正案主要是希望成立一個新的法定機構，讓該機構擁有財

力，可以直接決定徵收有保育價值的私人項目，以及負責私人業主的賠償事

宜。這是一個新的領域，我希望政府特別重視。同時，該機構亦可以營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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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私人的古蹟項目。建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盡量保留有價值的歷史建築，

以免受到發展影響而被清拆，過去已有很多痛苦的經驗。從天星事件、甘棠

第等例子可見，現時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古物諮詢委員會的權力非常有限 ─ 

蔡素玉議員剛才也有提及，不過，我不知道她會否支持我這項修正案 ─ 

往往無力阻止有保育價值的建築物被清拆。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它們缺乏財政

支援，乃至需要政府宣布私人物業為法定古蹟，才得以保留某些具價值的建

築。 

 

 讓該組織營運政府及私人古蹟的項目，一方面是為了讓其有收入，得以

維持日常運作；另一方面，鑒於現時有太多古蹟和歷史建築物被政府丟空，

例如油麻地戲院和旺角的雷生春，這樣在增加收入的同時，亦能讓市民欣賞

及瞭解這些古蹟的歷史。 

 

 近日，從報章得悉政府有意成立古物基金，對此我表示歡迎。同時，我

希望政府能考慮我的修正案中的建議 ─ 亦希望同事會考慮 ─ 令香

港能夠有一個較全面、有法定權力和財政能力的保育組織。 

 

 我很感激一直爭取保留天星及皇后碼頭的人，包括何來女士、年青學

子、教授及有心的市民，正是因為他們的行動及努力，才引發市民重新審視

現時的保育政策及發展方向。我希望政府不要以高壓手段遏制這羣公民抗命

的保育人士。 後，我希望政府能“恨迷途而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重新

檢視保育政策，成立一個有法定權力和財政權力的保育機構，以進行收購、

賠償、保育和推行保育教育政策。對我們下一代和香港歷史的文物保護來

說，這是一個新的出發點。多謝代理主席。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早前，中環天星碼頭和鐘樓的清拆事件引起了一場

社會風波，今次事件亦引發了我們重新考慮如何在城市發展與保育文物之間

取得適當平衡的重要性。自由黨一向認為兩者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

戲”，彼此其實可以共融、共享和共同發展，但當中的細節則須進行廣泛諮

詢。 

 

 正如特首上周談及文物保育政策時，亦承認“而家環境變咗”，而民政

事務局顯然亦想亡羊補牢，提早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展開諮詢，並表示

考慮在保護文物建築時，加入“集體記憶”元素。這當然是好事，但我們認

為，集體記憶或集體回憶等名詞應有更清晰的界定，而保護政策亦要輔以其

他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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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代表自由黨，提出修正修正案，以支持政府向業權人提供一些

經濟誘因，例如考慮以收購、土地交換、地積轉移、稅務優惠及政府貸款等，

這些均是可以做的，藉此向擁有歷史或有保育價值的建築物業權人作出賠

償，以鼓勵他們和政府一起保育文物。 

 

 例如在 2004 年，政府以 5,300 萬元購入原為何東家族擁有的甘棠第，

並斥資進行維修、翻新工程，令其變身成孫中山紀念館，並得到公眾支持，

這便是一個成功例子。 

 

 但是，我們沒可能每次也動用大量公帑，購下所有有需要保留的文物古

蹟，所以必須有一連串上述的其他措施予以配合；又或可仿效外國的認養計

劃，這亦有助政府不必動用巨額公帑，便可與業權人一起攜手保育文物建築

物。 

 

 不過，自由黨擔心，如果政府與業主談判不果的話，是否便會使出“尚

方寶劍”？以屯門何福堂的馬禮遜樓為例，政府 近引用了《古物及古蹟條

例》，宣布把該處列為法定古蹟，使其受法例保護，任何改動均須向政府申

請。自由黨明白保護古蹟固然重要，但反對強行把某些私人物業宣布為法定

古蹟的做法，這不單令物業喪失潛在的發展潛力，甚至可能有違《基本法》

第一百零五條有關保護私人財產的條文。該條文註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依

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我們認為，只

要政府耐心一點和以更靈活的方式， 終是可與業權人達成共識的。 

 

 對於原議案提出成立保護基金，以加強對古蹟文物的保護，自由黨是贊

成的，因為以世界各國的經驗來說，如果要好好保存古蹟，往往要用不少經

費。我想 重要的是要活化這些歷史建築物，在今天新的環境下，賦予它們

新的生命。 

 

 香港人熟悉的“上海新天地”，便是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召開會議

的原址（即石庫門等舊建築羣）改建而成，並融和了現代商場、餐飲、娛樂

於一體，成為上海的新地標。又例如有百年歷史的澳洲悉尼 Queen Victoria 

Building，現時已成為市內著名的購物中心，這裏的彩繪玻璃及百年大鐘亦

成為旅客必到的景點之一。 

 

 代理主席，所以，自由黨一向提倡大力發展文物旅遊，在妥善保護古建

築之餘，也可在附近開設食肆、咖啡店及商店，令其成為遊人及市民消閒必

到之地。我相信類似的活化工程，既可令我們對前人的文物遺產加深認識，

也可創造商機，帶動本地的經濟活動及就業機會。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112

 後，我也想說一說楊森議員的修正案。他提到要在古物諮詢委員會以

外，多成立一個保護古物的法定組織，但究竟公眾對此是否認同呢？新組織

的職權範圍又會包括些甚麼範疇？在弄清楚之前，我們覺得在現階段不適宜

另起爐灶。楊議員剛才說到現有的組織不夠錢，也沒有權，是“無牙老虎”。

當然，這些問題是我們可以面對和加以改善的，無權便賦予它權力，無錢便

給它錢，無牙便給它牙好了，這樣是否便可達致同樣的目的呢？所以，如果

按楊議員的說法，要這組織一併負起收購、營運，便不止是促進了保育的角

色，而且未知他還會否想令這個新組織演變成一個超級王國？我們對此是有

點擔心的，所以，我們在現階段是不可以支持他這種說法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保育政策成為近日香港社會上 熱門的話題之一，

自從天星事件以來，市民要求政府改革以往的城市規劃及保育政策，以及改

變所謂“發展大於一切”的現有方針。我相信這個聲音是強而有力的。 

 

 我想指出現時保育政策的不足。在我們的現行法例中，涉及古蹟保育的

主要是《古物及古蹟條例》，該條例賦予政府權力將有價值的建築物劃為法

定古蹟。但是，除了該條例外，便沒有其他相關法例可以保護有價值的古蹟

建築。即使古物古蹟辦事處採用 3 個級別的分級制度，以記錄具有一定歷史

和考古價值的建築物，但仍不一定能保護得到這些建築物免受清拆。評級純

粹是內部指引，並沒有法定權力。例如甘棠第雖然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但

後亦須靠政府出錢收購才得以保存。由此可見，分級制本身有所不足，並

且存有漏洞。至於古物諮詢委員會雖然可以就歷史建築建議評級，但卻因為

沒有財政權力來收購任何私人項目，亦淪為“無牙老虎”。 

 

 所以，現時的保育政策的問題，便是政府將城市規劃及保育古蹟分為兩

個獨立的概念。在現行的《城市規劃條例》當中，並無要求當局在規劃發展

時考慮保育的元素，而古物諮詢委員會大多數是在有價值的建築物開始清拆

時才獲得知會。即使是法定古蹟，也只着重建築物本身，並沒有規定在法定

古蹟周邊須有一個適合的緩衝區，更沒有限制周圍的發展工程，令法定古蹟

與四周環境往往格格不入。 

 

 代理主席，同時，政府以往在處理古蹟問題上往往後知後覺，很多時候，

到了古蹟面臨清拆時，遇到很強大的反對聲音，政府才匆匆作出補救措施。

有些古蹟可能因而得而幸存，但亦有不少因為政府太遲行動而難逃被拆卸的

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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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少人均到過澳門旅遊。由於當地的文物保育政策做得較為出色，

文物本身亦成為旅遊的一大賣點。澳門議事亭是成功的古蹟保存例子。議事

亭前面是市中心的大廣場，四周圍繞着重要的市政建築，例如市政廳、郵局、

仁慈堂，以及玫瑰聖母堂整個區域，連同鄰近的街道被保護成一個具文化歷

史特色的步行區。該廣場附近及街道上的建築物的業主只能裝修或重建建築

物內部，而必須保留具特色的外牆。九十年代，當地政府裝修過區域內部分

店鋪及房屋，以重構上世紀初時的建築特色。 

 

 澳門能夠成功保護古蹟，有賴當地政府一直以來實行有全盤的保育政

策，例如文化基金及完善的保育法規，同時亦願意為私人業主提供誘因，吸

引他們保護古蹟。當然，局長可能認為澳門由於無須像香港般高密度發展，

所以比香港有較大空間保育古蹟。但是，我想在此指出，這亦涉及到態度和

基本政策的問題。我相信如果政府有心保育我們的歷史古蹟，便應該考慮建

立一個健全的古蹟保育制度。 

 

 在此，我想說一說民主黨對郭家麒議員的再修正案的看法。民主黨並非

不認同郭家麒議員修正案中所提及，有關城市規劃的方向及建議方針。正如

其他民主黨的同事及我先前指出，現時的城規政策的確缺乏古蹟保育的元

素。我們贊同應在現時的《城市規劃條例》當中納入保育元素，但對於好像

郭家麒議員所說般，把它定為一個 高的單一原則，我們則有所保留。因為

城市規劃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住屋、交通等。如果只以保育原則為

重要，或是唯一 重要的原則，而忽略其他因素，我們相信這是過分極端了

一點。我們贊成保育與其他發展的要素一樣，並列為城市發展重要的考慮因

素。 

 

 我想強調，我們對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有保留，不等於我們滿意現時政

府的城市規劃方針。事實上，如果政府在以往的城市規劃當中，能夠充分顧

及保育古蹟的因素，相信郭家麒議員便無須提出今天這項修正案了。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當政府放出風聲，說準備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再次

進行諮詢時，我們均帶着一種“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態度，期望在喪失

一座鐘樓、一個碼頭後， 少能令政府從此醒覺公民社會態度的改變，並真

誠地與民間對話，探索文物保護的新方向。但是，無奈觀乎上星期民政事務

局所交代的方向，政府似乎仍未意會到自己與民意的鴻溝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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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上星期的聲明中主要提出加入“集體記憶”的元素，以及披露 496

幢被評為具保留價值的歷史建築的清單。特首在上星期的立法會答問會上甚

至表示，這份清單便是政府 近兩年多以來的文物保護工作的成果。我們不

禁要問，一個模糊的、關於“集體記憶”的討論加上一份評級清單，是否便

是市民想要的呢？ 

 

 很明顯，如果社會願意對上述的這一切“收貨”，那麼天星碼頭的爭議

便根本不會發生。當天的抗議者所在意的，並不單是一座朝夕共對的碼頭鐘

樓應否保存，或會否有更多不同意見者獲委任加入所謂的諮詢架構。公眾再

不會接受這種與招安或施捨無異的落伍的施政態度；他們所要的，是在文物

保護進程當中主動爭取、參與決定。 

 

 代理主席，余若薇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連同其他議員提出的不同修正

案，基本上涵蓋了社會各界對於文物保育的新思維及新意念，公眾的關注大

致上可分為兩大方向：如何從財政上加強保護文物建築工作的成效，以及將

決策機制與程序進一步向公民社會開放。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其中一個提供有效財政支持的方法，是設立古蹟保護基金，用途

包括購入具重大歷史文化價值的私人建築物，以至資助各區建立自己的歷史

文物徑等。天星碼頭事件已經顯示民間對參與保育文物工作的熱情及觸覺，

政府如果能夠邀請在這方面積極投入的非牟利組織合作，結為經營基金的夥

伴，便一定能讓保護古蹟文物的工作更貼近民間的智慧。 

 

 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便是建立更客觀地評定建築文物及保護方法的制

度與程序。現時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出任古物事務監督、向古物諮詢委員會諮

詢、繼而由行政長官批准的古蹟宣布機制已經不合時宜。天星碼頭事件的另

一個啟示，便是即使政府運用更多行政語言，表明已依法完成諮詢，專業人

士、民間團體以至區議會，仍然會感到在程序中備受忽略。 

 

 主席，如果政府的所謂諮詢已經十分充分，為何中西區區議會及到立法

會表達意見的團體，皆會以如此強烈的言辭，表達反對拆卸天星的態度呢？

如果區議會能及早介入個別建築物是否拆卸的討論，便能讓社區先就政府的

計劃進行更聚焦、更仔細的辯論，而不是只能籠統地考慮一個龐大工程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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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不單關心哪些建築物應予保護，他們更會留意日後建築物四周的氛

圍能否得以保存。例如元朗屏山聚星樓及鄧氏宗祠，雖然已被列為法定古

蹟，但四周卻遍布燒烤場、貨櫃車場等設施，古蹟在這一切當中恍如孤單的

建築。古物保護政策無力保護古物四周的環境，這情況同樣有急切需要從政

策上加以修正。 

 

 主席，除了政策，政府還要修正官僚體系所抱持的心態。保育文物不代

表叫停發展，只是要求發展要採納一種更包容、更尊重集體歷史文化的態度

便已經可以。我們絕不應坐視公眾十分珍視的、珍惜的歷史建築，只落得拆

卸的下場，或頂多搬到另一個毫不相干的地方。我們絕不能亦不應冷酷無情

地看待我們的歷史，反而應該珍而重之，盡力為下一代將其加以保存，方為

正確。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主席，市民近日對文物古蹟保護的關注，我覺得是一個喜訊。

這說明了香港市民，尤其是較年輕的一羣，已意識到建築往往能夠幫助我們

培養對身處的城市的歸屬感及認同感。其實，不同的城市規劃理論早已確定

任何城市的政府均須掌握其市內地方的歷史特色，包括本土文化特徵、本地

人的價值觀和經濟模式等，這樣才能有效發展該城市為一個既受本地人愛

戴，亦能吸引外來人欣賞的大都會。 

 

 甚麼是香港的本土特色呢？由於歷史和地理因素，香港是一個多元化、

東西文化交融及新舊事物參半的城市。此外，香港亦是世界上人口密度奇高

的彈丸之地，市內各處均普遍擠擁，而快速的發展更令我們擁有獨特的生存

空間。香港確令不少訪客均歎為觀止，甚至杜拜政府也說要發展成為“中東

的香港”。所以，既然香港有其獨特之處。我覺得保護古蹟除可作為歷史發

展的見證外，還可以維持本土的特色。 

 

 我贊成成立保護古蹟的基金，因為這樣可以實際地保存具價值的建築

物。除建築物外，我們還要考慮如何對街道和地區進行持續性的修復和保

養。我們覺得， 重要的是注意活化古建築的重要性。 

 

 主席，我想說一說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剛才很高興聽到王國興議員提

到溫哥華，它有一個中文名稱，但當時是其實稱作“Granville Island”，這

是當時我在溫哥華城規會的規劃處內工作時的其中一項工程。我在 19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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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港後，曾跟香港大學的學生研究新界北區各條村的古建築，並建議了很多

很漂亮的書室、祠堂，以至整條古村等，然後製成了《香港鄉村古建築》這

本書，使得政府在當時（即 1974 年）成立了古物古蹟辦事處。我亦曾參與

很多保護古建築物的工程，例如三棟屋，而當時地鐵荃灣線的工程也要“讓

路”。大家可能也知道，西港城亦是我們泛聯盟的石禮謙議員的功勞。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保護古蹟，在很多方面其實也是人為的。為何三棟

屋得以保存下來呢？是由於當時管理荃灣的許舒先生的帶動，才得以保存這

麼重要的地點。  

 
 在舊區興建新的建築設施時，除了要謹慎研究如何能夠融合新舊外，還

要預留一些空間，讓原區進行文化發展，以發展新穎而富有創造性的本區特

色。所以，我們必須就保存歷史回憶、社區景觀及地區文化特質，釐定一套

準則。我想強調，這須由專業人士和文化專家共同研究和制訂一套合理準則。 

 
 主席， 近，我與香港建築師學會一起研究如何回應政府就文物保育政

策所推出的公眾諮詢文件，而我們的意見其實已經發表了。我們認定成功的

古蹟保護政策，必須有相輔相成的城市規劃和地政政策支持。政府一向的城

市規劃策略，始終是以基建帶動，以興建道路和隧道等工程支配城市區域的

設計和布局。這種思維在今時今日已經非常落伍，實在要不得。所以，我希

望政府的新政策除了會把着眼點放在文物和環保等範疇之外，基建項目亦應

該相輔相成。因此，在天星碼頭事件中，又怎可以因為一條道路而阻礙保護

古物的工作呢？其實，保存古蹟不一定會阻礙城市的發展。真正來說，我認

為政府應該正視這個問題，並正如剛才多位議員提到，以換地、地積轉移及

購買古蹟等方式推動。我覺得這樣才能讓普羅大眾瞭解到，文物古蹟的保育

與城市進行發展之間是沒有矛盾的。相反，我們還可以製造很多就業機會，

剛才也有議員提到如何令更多市民參與其中。我覺得推行文物古蹟的保育工

作，可以令經濟效益得以提升和提供就業機會，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後，我想說一個可能沒有議員會提出的香港問題，便是現時有關的建

築法例存在很多問題。由於新的建築物跟舊的建築物有很大的分別，所以在

保護古建築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套新思維，考慮新的建築法例，讓這些古物

得以保存。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跟專業團體、文化組織和民間代表合作。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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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要申報利益。日前，我得知我公司名下一

幢位於元朗鄉郊的屋宇，已被列入古蹟名單之內，不過，這件事並不會影響

我對相關問題的看法。 

 

 古物古蹟是人類歷史的印記，關乎文化的承傳，以至近期突然很流行的

集體回憶。事實上，保護保育古物古蹟已越來越為普世社會所重視，可以說

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 

 

 本來，香港既有着一段不平凡的歷史背景，並已發展成為一個高度繁榮

富庶的地區，實在擁有很大的優勢，可以在保護古物古蹟的工作上，做出驕

人的成績和做出一番讓全體市民引以為傲的功業。不過，遺憾的是，直至目

前為止，香港在這方面的表現差強人意。問題的核心在於政府長期以來均對

此問題重視不足、決心不足、承擔不足，未能追求卓越，做到 好。 

 

 政府近日清拆天星碼頭，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在警鐘敲起後，政府

決定再次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展開諮詢，而行政長官在上星期的立法會答問

會上亦作出了回應；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行政長官表示：“保護文物不單

是以建築物本身的價值或歷史來看，亦要在經濟代價上取得平衡，還要充分

照顧私人業權。”這番話顯示政府在保護保育古物古蹟方面，已變得更為積

極進取，特別是他強調“要充分照顧私人業權”，我認為這正正說到了問題

的關節上。 

 

 主席女士，本港現行古物古蹟的保護保育政策和法例當然仍有很多尚待

改善之處，例如有同事提出成立保育基金和制訂妥善的諮詢程序等，這些都

是對症下藥的良方，但要相關的政策和法例取得成功，我認為當局向受影響

的私人古物古蹟的業主提供經濟誘因，包括收購、換地和地積轉移等，是必

不可少的安排。 

 

 政府官員不是經常說“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的嗎？古物古蹟的保護

保育，惠及全體市民以至整個社會，毫無疑問是屬於公眾用途。事實上，私

人物業被政府列作古蹟，與私人土地被政府徵用作建造公路和水庫等公共設

施，性質並無兩樣。因此，他們理應獲得補償或獲提供其他形式的經濟誘因。 

 

 再者，《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已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

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由此可以斷言，任

何缺少補償機制的古物古蹟保護保育法例，必將挑起難以估量的抗爭和法律

訴訟，亦無可避免地迫使業權人盡早清拆有潛質被列為古蹟的建築物，以免

蒙受經濟上的損失。如此一來，不但保護保育古物古蹟的目標無法達到，也

無助於建構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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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在保護私產的前提下，政府應該因應不同的情況作出安排，

鼓勵私人業主與市民大眾一同保護保育古物古蹟，以達致雙贏的局面。世界

上早已有不少成功例子，可供我們借鑒。 近，我到雲南旅遊，對當地政府

把麗江古城和大理古城發展成為極具歷史文化色彩的旅遊景點，感到莫大興

趣。我覺得在新界七百多條鄉村中，一些具備獨特條件的村莊也可循此模

式，變成既可保育古蹟，又可創造財富的旅遊勝地。  
 
 主席女士，由於古物古蹟散布於港、九、新界各區，而 熟悉情況者，

莫過於當地人士，因此，賦予具代表性的組織包括鄉議局和區議會適當的權

責，使其可以參與討論界定屬區內的古物古蹟和日常的保護保育工作，應當

是符合實情的明智安排。我深信，只要政府有決心、有承擔和有新的思維，

香港保護古物古蹟的工作一定能夠脫胎換骨、綻放異彩。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張學明議員：主席女士，政府今次公布 496 幢文物建築被列入評級名單，從

態度上看來，已經有進步。 

 

 但是，相信各位同事都清晰知道，文物和古蹟的保護與城市發展和公眾

利益之間，很多時候是存在矛盾和對立的。那麼，如何才能在兩者之間尋求

適當的平衡，令社會持續均衡地發展？鑒於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我相

信解決這個問題，確實要政府、社會大眾、區議會、新界鄉議局、專業團體

及居民組織等多方磋商才能得出共識。所以，我們應該要求政府一併檢討古

物諮詢委員會的組成，以加強其代表性。 

 

 我個人認為，無水難以行舟，所以，政府作出財政承擔是無可避免的。

我們必須高度關注這個問題。我看過今次文物建築保護政策的公眾諮詢範

圍，不難察覺當中缺乏長遠的保育政策，依舊在玩弄“換湯不換藥”這一

套，只是空泛地點出要將文物建築活化而已。可是，如果沒有資源的投入，

如何做到保育和活化文物及古蹟呢？一切也只會變成空談。相信大家也會記

得，當政府在前年推出新的自然保育政策時，民建聯和鄉議局便已指出癥結

所在，並聯同本港十多個具代表性的環保團體，要求政府成立自然保育基

金。但是，政府至今仍未有正面回應，仍然是在地圖上談保育。由民政事務

局負責古物古蹟文物政策，又會否重蹈覆轍呢？目前，實在令人難以樂觀。 

 

 主席女士，香港現存約有 80 座法定古蹟建築物，包括元朗的大夫第和

吉慶圍、深水埗的李鄭屋古墓、沙田的曾大屋、荃灣的三棟屋，以至長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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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保仔洞等受保護的古蹟。可是，事實上，有多少市民知道它們在哪裏，又

有多少市民曾經前往參觀呢？對於如何令香港古蹟文物的內在價值展現出

來，我們有需要研究開拓本港保護保育古物古蹟的新路向，並參考世界各地

活化古舊建築的成功經驗，促進人文、歷史教育、藝術、創意工業、旅遊、

社區參與等多項元素，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否則，即使政府訂有保育政

策，這塊水晶亦只會變成沙石，淪為沒有靈魂的冰冷軀殼而已。 

 

 我記得，香港在經歷 SARS 後，港人一度興起新界文物旅遊的熱潮，當

時不少遊客和導遊均投訴香港文物古蹟旅遊的配套不足，而且欠缺系統旅遊

的路線，更沒有古蹟簡介，周遭環境亦很差，而且公共設施及交通配套亦不

足。當時特區政府曾急急作出補救，並設立旅遊大使，向遊人講解文物古蹟

的歷史背景及資料等。由此可見，我們的文物古蹟保護政策和如何善用兩者

之間是有斷層的。如果兩者之間無法達致緊密聯繫、相輔相成，便會削弱兩

者的應有社會效益。 

 

 反觀我們毗鄰的澳門，保護和活化古蹟文物的工作卻比我們成功，亦因

而成了澳門在博彩業以外吸引遊客的重要因素，實在很值得我們借鏡。香港

在這方面的寶藏其實也不少，只是我們一直有所忽視，否則，特區政府也無

法於短期內公布接近 500 幢文物建築的評級名單。所以，民建聯希望特區政

府好好把握這次機會，制訂一套全面而完善的保護文物政策，擺脫香港過去

在保護文物建築方面欠缺彈性的落伍思維，為提升香港的旅遊業及為這些珍

貴的歷史寶藏創造新生命，將它們融入香港社會中，以達致將這些具保育價

值的建築物活化再用的理想效果。 

 

 香港是一個標榜私人業權的法治社會，而行政長官在日前的答問會中，

亦強調要充分尊重私人產業。所以，為保育文物古蹟建築物而行使權力時，

必須慎重而充分考慮對現有體制下私人產權的不利沖擊，以維護香港的公平

法治制度。 

 

 根據以上所述，我支持王國興議員、楊孝華議員和蔡素玉議員的修正

案，而對於楊森議員的修正案，我則會投棄權票。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林偉強議員：主席女士，對於保護古蹟，鄉議局一向都是高度關注和重視的。

由於香港很多古物古蹟均位處新界的鄉郊地區內，不但涉及原居民的土地權

益，亦關乎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因此，鄉議局有責任就有關問題向政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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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鄉民的看法和訴求。行政長官日前有關保護古物古蹟的言論，顯示政府有

誠意和決心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主席女士，一場天星碼頭的遷拆風波，引發政府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再

次展開諮詢。對於政府再次展開諮詢工作，鄉議局認為是恰當的。 

 

 不過，我認為政府在保護這些文物時，必須注意就業權人做好諮詢的工

作。鄉議局較早前曾建議政府成立保育基金，我認為，如果有需要的話，政

府亦應成立保護文物的基金，並在必須的情況下，合理地向業權人購入文物

古蹟的業權。 

 

 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首先，很多謝保衞天星的年青朋友，令我們整個社

會現時變得也很關心香港人想要些甚麼，其中包括古物古蹟，也包括一些跟

我們一起成長、見證我們成長的一些事和物，其間亦引發了社會的討論，我

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就《古物及古蹟條例》進行的諮詢擱置了 3 年，現在拍拍灰塵，重新拿

出來，我覺得是好事。不過，在這事件中，我希望政府要留意，當社會大眾

對古物古蹟和城市設計的意識提高時，其實已跟政府的管治文化有了很大的

距離或改變。因為我們已不如以往或像政府現時般，一切也只向錢看。我們

香港人現時已開始關心一些很濃厚的、跟本土有關的事物。我們很希望城市

建設發展朝向一個有根的變化，還希望政府在這發展的過程中，能吸納我們

的意見。如何透過一些渠道來吸納我們的意見呢？我覺得政府在管治方面是

要認識到這一點。如果只是簡單地把一份擱置了 3 年的諮詢文件再拿出來，

大家猜想這樣會妥當嗎？我覺得是不妥當的。 

 

 近，我們在一個有關西九的會議上，有很多團體到來，我也提出了一

些意見。我說政府要改變現有的架構和觀點，這是很重要的。不過，我剛才

也說過，政府現時把一些擱置了 3 年的諮詢文件拿出來，特首也寫了一封家

書，說得很有心，我便覺得如果是這樣，政府的看法跟我們市民現時的訴求、

希望或意見是有一些距離。我覺得，如果政府只是這樣做，仍然好像依着其

近的一些說法來辦事，我自己便覺得它真的用經濟的角度多於用看古物古

蹟的角度作出其評價。這是我的看法。當然，局長可能也很有心，但基於其

背後有很多原因，他是動不了。局長 近發表的文章，我是全看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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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何有這麼大的感想和有這麼多“牢騷”呢？因為我跟所有市民一

樣，過去曾就天星、中環警署和衙前圍村等項目向政府提出了很多意見，包

括 2004 年的那一次，我也提出了不少意見。我覺得如果政府再不把整個城

市的發展跟古物古蹟連結，反而是對立起來，是不行的；如果政府再不改變

一下它視土地只是單一的地產項目，改而發掘一些能令香港市民喜歡的東

西，不改變的話，也是不妥當的；如果政府不重視社會裏的生活，而剛才有

數位鄉事委員會的朋友也說出了鄉村的意見。此外，我們現時還有很多城市

計劃，市民亦有很多意見。如果政府再不重視市民的意見，也是不行的。 

 

 我們反觀自己，再看澳門，便可見人家澳門便做了這些事，人家還做得

很細緻。我上次在此就某項議題發言時也說過，我曾在 Poly 和中大舉辦過研

討會，邀請了澳門的一個葡籍設計師出席。他說出整個澳門如何跟街坊一起

保護一些國際文化遺產。我覺得，我們今天可看到澳門有很多事物可以吸引

香港人前往，當然，賭博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不過，觀賞澳門的文化和中澳

文化，也成為了吸引香港人的一個項目。我覺得政府便要就此想一下，所以，

我希望政府這次真的能作出總結。 

 

 過去多年來，我經常說，我跟朋友曾擬出了很多計劃。我今天也帶了很

多計劃來 ─ 我不拿出來了 ─ 其中包括甚麼 8 年條約古蹟羣、本土文

化經濟、榕樹頭文化，以及甚麼，甚麼的。我曾把這些文件送給不同的局長，

包括以前的林煥光，我送了一份“榕樹頭的文化”給他。我這樣說，是想用

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這羣人的想法，我希望政府明白民意何在。當民意改變

時，政府是要知道的。 

 

 衙前圍村是九龍現在僅存的圍村，由八十年代開始，村民便進行了簽名

運動，並邀請官員巡視。我當時仍未出任立法會議員。我們做了很多事來要

求政府保留全村，當時接觸的，是石禮謙在其中的土發公司。很可惜，雖然

古物諮詢委員會在 1998 年認定圍村有很深遠的歷史價值，但卻以圍村沒有

圍牆和吊橋，致令政府當時輕輕抹過了這些價值而未給予高的評價。我們亦

問過為何圍村沒有圍牆和吊橋呢？原來是當日軍攻打香港而來到圍村時，村

民要求不要把圍村拆掉，那些日本兵答應不拆掉圍村，但說要讓他們拆去圍

牆來取得鋼鐵。這段是歷史，沒有圍牆的圍村也是歷史。但是，政府沒有聽，

村民皆感憤怒，特別是現已不在的村長“九叔”，如果他在天上聽到如此，

便會感到更為憤怒。圍村當中有不少被稱為雁山式的傳統古建築物，在圍村

的傳統布局中，至今仍沒有消失。新天地也是依靠一些硬件建築保留至今

的，是一種新舊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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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圍村舉辦了一次太平清醮，這已辦了數百年 ─ 足有六百多年

歷史，換言之，這些清醮已舉辦了數百年。當時有很多人和學者參與，大家

也認定這裏有很重要的歷史價值，而這些價值包括可以讓他們帶領學生來上

課，還可以追尋很多事物，這是城市內有的 600 年古村。過去多年以來，曾

經有砲台和圍頭等很多東西，不過，很可惜，政府是一方面聽取意見，一方

面拆掉；一方面聽取意見，一方面任由地產商拆掉。 後怎麼樣呢？沒錯，

圍村已經很破爛，不過，仍然還有很多東西。大家可嘗試從圍村旁邊的地方

挖掘一下，那裏是還有很多東西的。問題只是視乎政府如何決定而已。 

 

 局長，你在 2002 年出任問責局長時，我曾邀請你到衙前圍村，我很希

望 近能和你再去一次，村民想局長再一次聽取大家的意見，聽取學者的意

見，以及聽取我們一羣很希望香港有根的社會人士，不希望繼續留存着殖民

地管治文化、沒有根的管治文化的人提出的意見。如果政府再不聽，香港人

是會很失望，我自己也會很失望的。 

 

 局長，再一次邀請你到衙前圍村來。謝謝。 

 

 

陳偉業議員：主席，歷史無價，集體回憶也無價。我們回顧很多古城和地區

發展，均很着重具集體回憶價值的景點。它們不一定是很古舊的建築物，以

及在設計上很有特殊建築價值。可是，如果市民認為該建築物有特殊價值，

便會刻意將它保留。柏林圍牆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圍牆本身沒有甚麼特別

建築價值，但在政治和歷史上卻有很深厚的淵源。人們 ─ 不單是德國人

民，還包括世界各地人民 ─ 覺得這幅圍牆，特別是這幅圍牆的倒塌有很

特殊的意義。很多人到柏林也一定會到柏林圍牆看一看，以及回憶過去的歲

月。 

 

 在香港，市民有集體回憶，但我們的政府卻是集體失憶。多年來，我們

看到自己城市的發展 ─ 滙豐銀行、希爾頓酒店、中環郵局、早前的尖沙

咀水警總部、近期的天星鐘樓和將會重建的皇后碼頭等，可說是在香港人的

功利主義下的城市規劃，以及行政領導下造成的必然惡果。過去多年，我向

局長提交了多份建議書，內容包括局長所熟悉的貝澳水牛、梅窩銀礦洞和長

洲張保仔洞，也說到很多地區，包括大嶼南的分流。我所提出的多項建議，

也是集體回憶的一部分。其實，政府應該刻意發展那些景點。張保仔洞可以

拍成電影，但那個洞仍是一個爛洞；梅窩銀礦洞的情況更差，甚至已封閉。 

 

 全球很多地區其實也有很多這類的景點，它們會把歷史景點發展成為旅

遊項目。我不知道局長稍後會否有好消息？這個問題已研究了很久。我曾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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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局長與我同往貝澳看看水牛，那些水牛是非常可愛的。上星期，我跟水牛

協會再次開會，他們現在把水牛協會和另一個 Cow Watch 結合，稱為 Lantao 

Buffalo and Cow Association，希望在這方面再推動多一點工作。 

 

 談到景點，其實是數之不盡的，讓我舉一個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

道元朗八鄉水盞田村有一條古舊的橋，這條橋在清朝已存在，是採用了十多

呎長的麻石建築而成。政府並沒有破壞那條橋，只是用了一些鋼筋和紅毛泥

覆蓋其表面，因為政府不希望破壞那條古橋，但又要橋上可以行車，於是便

把它覆蓋了。要看看那條橋，唯一的方法是躲到橋底，才能看到那條橋的那

些麻石。這種做法其實真的很荒謬。政府應該保留那條古舊的橋，將之變為

一條行人橋，再豎立一個牌讓人知道那條古橋在清朝已存在。香港已經沒有

很多這類的建築了。政府可以在距離那條橋不遠的地方再興建一條行車的

橋，而不是把一條那麼古舊的橋以現代科技覆蓋。局長，那條橋名為利達橋，

我曾多次去信政府要求恢復那條橋，在那裏設置一個景點，讓人知道元朗八

鄉也有那麼好的景點。劉皇發主席，對嗎？這一類具歷史價值和集體回憶的

建築，沒有理由遭掩蓋，即被覆蓋了的。 

 

 我覺得這次天星鐘樓事件是一個覺醒。我感到很興奮，因為我做了二十

多年社會運動，今次看到一羣年青人......雖然我們立法會議員被人罵，但

我覺得立法會這一次被罵是十分合理，因為我們後知後覺。年青的一代有這

樣的衝勁和感情，推動這個新運動，我覺得是很值得振奮的。我把天星鐘樓

事件形容為香港布拉格之春，它是一項令人感到很振奮及有希望的新運動。

我希望這個春天能帶來新氣息，亦能開花結果。否則，兩下子的煙雨濛濛，

便會被政府的集體失憶打散了。 

 

 我亦須讚一讚政府，這一次無論說政府是當救火隊或其危機處理的技巧

高也好，抑或說它那分而治之的手段高超也好，政府這一次的回應似乎是特

別超速。當然，這亦因為政府先前是太緩慢了。政府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回

應了市民的要求，發出一份諮詢文件，接着又找到五百多個景點和擴大有關

委任，以紓緩民怨和民憤。可是，局長， 重要的是一定要修改條例，因為

現時的《古物及古蹟條例》不足以達到保護集體回憶的目的。政府應制定新

條例，以城規程序、指引或方法，又或規管土地使用等，確保那些具集體回

憶的建築物得以保存。如果政府不修訂條例或改變法例，政府的任何說法也

只是吹噓，沒有實際成果和實際保障的。我希望透過這次的天星鐘樓事件 ─ 

香港布拉格之春的運動，可以推動政府保留香港市民具集體回憶的景點。多

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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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很多同事已就這項有關文物保護政策的辯論發言。今天，

我在這裏和在前廳休息時，聽到 多的便是“集體回憶”這 4 個字。 

 

 第一，在現時重新展開討論時，讓我們看一看，我們以前為何好像不大

留意這個問題呢？當然，一貫以來，政府的古物古蹟或文物保護政策，對我

而言，或對政府的感覺而言 ─ 應該是對政府的感覺而言，不是對我而言 

─ 也不是一級的政策，更沒有優先次序。很坦白說，我加入立法會後，雖

然當中有 4 年不在，但發覺多年來有關政策的討論，文物保護只是一項極之

次要、次要、又次要的政策，它從來不是政府議事日程的重要部分，也並非

局長工作的重要部分。 

 

 好了，發生了天星鐘樓事件，我們當然要多謝那羣年青人，他們較我們

立法會更有力地令政府重新醒覺，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我希望局長或行政

長官不要採取一種回應現時危機的態度，即所謂“急就章”地提出一些方

案。政府提出要改組古物諮詢委員會，提出香港有四百多個景點，建議就此

進行討論，但這是否問題核心呢？ 

 

 多年來，我較為熟悉的是有關土地規劃和房屋的政策。我要坦白地說一

句，現時展開的新討論，本身是殘缺不全的，單單找出了 400 幢建築物或景

點，諮詢市民哪些須保護，是否具集體回憶，是極之片面和不全面的想法。

坦白說，在整項保護文物的政策中，其中一部分是有關規劃和地政的政策，

這是很重要的，如果再加上廖秀冬局長的工務或環保政策，這些是完全有關

係的。如果我們不全面檢視政府的整體政策，只是單單由何局長說現時已改

善了古物諮詢委員會的組成，加入了新成員，以及找出了四百多個景點，是

不能成事的。 

 

 我不知道何局長數天前有否看過中文大學教授呂大樂先生的一篇文

章？他說諮詢政治已到了終結，現時，市民再不會滿足於當局只找來兩三名

新人加入一個次級、更次級的諮詢委員會內。古物諮詢委員會不是一個法定

機構，也不是一個具有法定權力的政策局，怎能滿足現時社會上要求參與的

強烈聲音呢？所以，我希望政府不要停留在這一步。 

 

 對於我指這個委員會沒有權力，局長剛才好像有一些反應。是的，它有

權力界定何謂一級、二級，這一點我也知道，但較諸很多其他國家談及古物

古蹟的委員會和相關法例，香港在這方面是非常落後的。因此，我希望局長

想一想，是否找來...... 近，很多電台、電視台找那數名年青人，但我覺

得是過分誇大了他們將來的那股勁力。當然，這羣年青人將來會向古物諮詢

委員會提出很多新建議，但政府如何面對那些不願意加入古物諮詢委員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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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人呢？如何面對在天星鐘樓事件中跟當局和平抗爭的年青人呢？政府

如何面對大學教授？很多有參與天星鐘樓事件的文化自由創作人也並沒有

加入古物諮詢委員會。所以，我希望局長在考慮時要擴闊範圍，因為現時已

沒人再滿足於像殖民地年代般，找來數名代表加入諮詢委員會便可解決問

題，這個方法已落後了。我希望局長花一些時間看看呂大樂教授的文章，他

便會明白了。 

 

 第二個我要提出的重點是，單單是民政事務局，是不能處理這個問題

的。局長，你提出的觀點是根據政府政策，政府本身不會花錢購買這些建築

物， 多只會說它們是文化榮譽，或 多是學習鼓勵私人機構或商界朋友進

行保育，但香港社會在這方面可做的工作似乎很少。有多少名地產商會因為

何局長說他是榮譽市民、榮譽建築商，因此便不重建自己已收集了 90%的地

段？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例子。我看見西九有“肥肉”，所有公司都說自己很

有文化，又找來龐比度合作，但現時沒有了西九，局長，有哪位發展商還跟

你談這些事？兩年前，四五名大發展商看見西九有“肥肉”，於是便出現了

跟龐比度合作，接着又跟羅浮宮合作的情況，但現在取消了西九發展，他們

往哪裏去了？ 

 

 局長，我想提出一點，今天其實不應只有你一人出席這項辯論，孫明揚

局長也要出席，因為城市規劃本身涉及土地規劃，涉及如果將某些東西規劃

為古物古蹟須予以保護，社會要承擔甚麼支出？社會是否願意承擔？是由集

體承擔，意思是由公帑承擔，是一項稅條承擔，抑或不是那樣，而是透過立

法凍結某些古物古蹟或舊區的發展？這是文件中沒有討論過的。文件只是說

政府不會購買這些東西。如果是這樣，結果可能便是政府所說的全部也是空

話。報章第二天已指出，有一幢位處旺角、政府認為很有保留價值的舊樓宇，

當中住滿了舊居民，他們說政府叫我們走，說會賠償給我們，並會由政府進

行保育吧。如果叫舊樓的居民進行保育，日後如何安置呢？他們如何安身

呢？所以，我希望在政府再處理這項政策時，不應該單單由何局長的政策局

處理。何局長的政策局可能擔當領導角色，但卻應要找來孫明揚和廖秀冬一

起做。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潮流興說願景，還說如何把願景變成事實。由於天星鐘

樓的事件中發生了警民衝突，所以大家現在也說香港人的某部分願景，便是

如何保育那些所謂古物古蹟。其實，我們現身處的這座大樓已經是古物古蹟

了，我們已經是一個壞例子，因為這裏以前是 高法院，對嗎？大家進入這

座大樓，是不會知道這個會議廳以往究竟是作甚麼用途的，是不知道的。有

時候，我向中學生介紹這地方時會說：“各位同學，這裏以前是 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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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問及這裏是作甚麼用途的？我也不知道。老兄，單是我們這裏，已經

是如此了，是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在改成立法會之前是怎麼樣的。所以，我

說來也是白費氣力的。其實，我是隨着潮流說說罷了，既然大家也在說古物

古蹟。 

 

 我們隔鄰的是木球會。我小時候經過時，經常看到有很多洋人在那裏喝

茶和滾動那些球 ─ 我不知道那些是甚麼球。有沒有人可告訴我那裏是木

球會？有沒有照片說明這裏以往是木球會，老兄？沒有。我們再走遠一些，

穿過下面那座香港滙豐銀行總行，以往的模樣是怎麼樣的呢？沒有人知道，

那裏沒有掛上一幅照片，也沒有擺放一座模型，說明以往大致上是這樣的。

又或說到那些銅獅子，話說日軍攻打香港時，子彈射得乒乒，射得它們

身上出現很多子彈痕，但也沒有人知道實情是怎麼樣。有人曾指出所謂彈痕

給我看，我說真的好像是子彈痕。 

 

 其實，我們哪裏是關心古物古蹟呢？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任由地產商進

行破壞。這個才是問題。這便即是說，香港要有甚麼願景呢？有錢人的願景

便是可以多些發財。他們說，“古蹟古物？你們是否‘黐黐哋線’？古蹟古

物是在香港看得到的嗎？乘飛機到法國看便行了。我喜歡古蹟古物，不過，

我更喜歡錢，找多些錢便可以去看古蹟古物，又或買古蹟古物回家裏看 ─ 

前往埃及買一個木乃伊回家擺放吧”。我也看過一些希臘石頭。大家到希臘

會看到很多石製的斷頭，那些說喜歡文物的、貪婪的人便會把有數千年歷史

的希臘石製人頭買回家擺放。 

 

 因此，談古物古蹟是有階級性的。大部分古物古蹟也是人類文化的精

華。雖然我很不喜歡帝王將相的人像，但老兄，那些帝王將相把所有人叫來，

不准他們吃飯，又或找來那些很了不起的人，通通都要為他們做這些東西出

來，這些便是人類的遺產。即使我很憎恨那些帝王將相，但我也覺得應該把

這些東西留下來，因為這些固然是歷史，也是人類文藝和工藝的精華。 

 

 不過，我又要問一問，香港有沒有這些東西？其實是沒有的，即使有，

也已經被人弄得破爛了。所以，我們又搞了 ─ 西九龍，沒有甚麼文化？

便要弄些回來。甚麼 M+甚麼的，好像麥提莎般 M+這樣、M+那樣，全部

也是銅臭。即是說，現時的做法是，沒有的便買回來好了，發了財，把我們

自己的東西弄破了，便買些回來好了。所有的觸景生情，其實也是各有懷抱

的。 

 

 我們今天的願景是甚麼呢？我們今天的願景便是......特首他沒有能

力完成自己的願景，甚或他是沒有願景 ─ 我已經就此指摘過他很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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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走出來說他對香港有甚麼看法？他對古物古蹟有甚麼看法嗎？

他有文化的政策嗎？其實，何局長是很冤枉的，他閒時便要求局長弄來一個

“心繫家國”，他哪有談過文化？老兄，你快點先為我弄妥“心繫家國”。 

 

 我們也沒有文化部，我們經常提到別的國家，例如法國的文化部長，對

嗎？馬爾羅是一位蜚聲國際的小說家，每個人根本也是在行的，但我們卻沒

有。所以，我問，我們有沒有文化？這個政府是否具有實現願景的能力？讓

我告訴大家，是沒有的。我不是想開罪你的，何局長，因為你不是那類人，

你是醫生，對嗎？不知道他叫你來做甚麼，又不叫你任職醫務處。所以，我

們在這裏發言的時候，為何我們不會要求政府設立一個文化部呢？又或為何

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文化是不重要的，所以，我們之

中，有一位名叫孫明揚的局長，他在開會的時候一直“耍計”，一面把人拘

捕及把鐘樓拆卸，而另一面仍可安安穩穩地坐在這裏，購買馬匹。他們這類

人的文化便是跟馬主一起享受這種殘留的殖民地文化。 

 

 各位，要保育文化、保育古蹟和保育古物，首先便要打破地產商“大

晒”、財團壟斷的情況。我們的地產商和財團從來沒說過香港有甚麼文化。

我們且看看《信報》和其他報章，即使是知識分子的報章，也全部是談論發

財的，全部也是發財第一。說到領匯是會害死窮人的 ─ 不要緊，我們的

文化便是發財。我們不尊重弱勢，我們要的古蹟古物、我們要的文化，便是

一種有閒階級的文化、食利階級的文化、食利階級的審美觀。到今天為止，

我敢以我的人頭作打賭，曾蔭權是拿不出文化政策出來的，所以，叫他不要

再在此說甚麼實現願景的能力，也不要再臨急臨忙弄數百個建築物出來推搪

了。我要求他以實現願景的能力來說一說文化。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as one of the new members recently 
appointed to the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I find the ideas in this motion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it outlines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the Advisory Board will 
have to address. 
 
 The idea of a dedicated conservation fund is worth considering, although 
there are probably alternative ways of paying for conservation.  The main point 
to stress here is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old buildings will need funds.  Many of 
these monuments are in poor shape and need to be repaired, cleaned or renovated.  
Many are privately owned, and the owners will have to be compens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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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mmunity needs to ask itself how it ranks conservation alongside 
other priorities.  At what stage, for example, would we consider an increase in 
tax or a cut in other forms of spending to pay to conserve monuments? 
 
 At the same time, I wonder whether all old monuments will really be 
long-term economic burdens.  We know that many could become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experience in other cities shows that old buildings can be 
given exciting and profitable modern uses.  They don't have to sit there, empty 
and locked up.  And they don't have to lose money. 
 
 Of course, we also need to decide which buildings are to be preserved.  
There are no objective measurements that we can use here.  But I certainly 
agree that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community costs and community 
benefits of projects would be extremely useful. 
 
 I also agree that we need to have broader participation by District Councils 
and residents in town planning.  In fact, I think this goes to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that we saw with the demolition of the old Star Ferry pier.  It seems 
quite clear that the old system of consult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is no longer 
appropriate. 
 
 There was a time when people didn't question government policy.  But 
that is now changing.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how we can genuinely open up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I do not think it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some policies 
being unpopular.  I think the problem goes right back to the way the policies are 
decided.  Public expectations are changing. 
 
 The issue that has highlighted this is heritage.  But this change in public 
expectations will have repercussions for the whole of the Government.  Thank 
you.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無可否認，香港過往一直側重於經濟方面的發展，

忽略了對一些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或建築特色的古蹟及建築物加以保護

及保留。一些明顯的例子有早前的舊香港會所和中環舊郵政總局，也是為了

重建發展而被拆卸，對不少人來說，包括本人，到今天仍然覺得這樣做是很

可惜的。這些建築物，跟現有的立法會大樓，即舊高等法院，同樣具有一定

的建築特色，有一定的歷史價值，但有很多 終還是逃不過被拆卸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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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蹟的數目因日久失修及被拆卸而減少，本港市民對文化環境保育的意

識亦隨而便不斷提高，對古蹟保護也越來越關注。 近拆卸中環天星碼頭所

引起的連串抗議事件，正好說明這點，亦證明香港的發展是全面的， 低限

度較過去更為全面，並逐漸向好的方面昇華。可是，一些希望保留中環天星

碼頭鐘樓的人，試圖在 後一刻阻撓拆卸工程的做法則值得商榷的。因為，

有關的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是經過多年的廣泛諮詢，包括與本會相關的委員

會反覆討論，才獲得通過的，一拖再拖的工程 後好不容易才能得以開展，

個別人士絕不應因為個人喜好，試圖以抗爭的方式壓倒社會早前對計劃所達

成的共識。如果這先例一開，未來其他工務工程的施工將會面對類似不能預

計的變數，進度將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礙，不利社會的發展。 

 

 不過，我們亦要同時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要檢討政府進行諮詢的過程

是否不夠廣泛，不夠深入呢？ 重要的可能是政府的工夫做得不夠，未能提

高市民對政府的建議或計劃的興趣或瞭解，讓市民能把握機會，在適當的時

候提出他們的正反意見。因此，在這件事情上，如果我們從各方面或兩三方

面來看，可能會得到一些將來可以汲取的教訓，又或是希望政府會做得更

好，令類似的事件不會再發生，不會再令很多人非常不開心，好像很失落似

的。我亦希望政府加緊完善有關古蹟保護的諮詢工作和架構，確保任何涉及

古蹟或歷史建築物的發展計劃，均會有社會各有關人士的共同參與，以便取

得共識。 近，特區政府宣布再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展開諮詢，總算走出正

確的一步。此外，當局同時公布 496 幢文物建築的評級名單，也可為未來的

諮詢及討論提供重要的基礎。除此之外，本人認為文物及歷史建築物也應就

須保留其整體或只須保留其內容作分類，以釐定是否須另覓地方重建、整體

搬遷，或是原地保留。以深水埗李鄭屋漢墓為例，漢墓與所在地是不可分割

的，屬於須整體保留的類別，如果把其搬遷，是很不適合的，因此原地保留

是對的。至於一些歷史的建築，其保留價值在於其內容，例如建築特色，並

不一定要原地保留，可以整體搬移到另一地方，現時重現在赤柱的美利樓正

是例子之一。在社會參與及謀求共識的前提下，相關發展計劃的設計方案便

可按文物的級別及是否須原地保留加以配合及協調。 

 

 主席女士，歷史和文化的保存有利我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是應該受到

重視的，然而，為確保工商業的持續發展、維持，甚至改善本港市民的生活

質素，一些新的發展是無可避免的。從香港的整體利益着想，我們實在有必

要在文化保護、對歷史的尊重及城市發展數者之間，取得良好及各方面可以

接受的平衡。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吳靄儀議員：主席，局長今天一定會覺得很不服氣，因為天星碼頭鐘樓事件

發生後，已立即採取了一連串的行動，而且又委任多位新一代的年青人，為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130

甚麼我仍說他落後呢？為甚麼仍說不滿意呢？我雖然認為他有一些進步，但

似乎仍是很勉強的。 

 

 主席，他那種思想的確是落後的，因為事到如今，政府仍然在談諮詢，

研究如何吸納民意。政府現在所說的不是別人已走到的地步，便是就古物、

古蹟文化保育的問題，政府須與市民一起緊密商量和合作，共同作出決策和

參與，而不是更多聽取某些人的話。 

 

 第二，政府要求古物諮詢委員會做的，仍然只是鑒定一份清單，列出哪

些文物有需要保護。究竟政府如何進行保育？將會採取甚麼行動和計劃？如

何令它能穩定和持續地工作呢？這些仍然是沒有的。 重要的是水準方面，

當談到保育古物古蹟時，它本身的認知是怎樣的呢？ 

 

 梁國雄議員剛才提到，大家走到這座本來是 高法院的地方，但對它的

所知，水準仍是很少。對於修復、保育和活化等的專業水平，我們完全不能

肯定。何鍾泰議員剛才提到美利樓，任何人到了赤柱看到美利樓，其實也想

哭，因為那種所謂重建的做法，我想如果以世界標準來看，真的是粗疏到很

可怕的地步。 

 

 我某天參觀了旗杆屋（Flagstaff House），它在 1846 年建成。可是，大

家現在看看當局怎樣把它修葺？仍是以粗疏和粗暴的方法來對付這些古

物，這令我感到很害怕。正如我在數十年前 ─ 不是數十年前，是 1980

年 ─ 到內地參觀頤和園，當時對於修葺古物仍未有細緻想法，但所得的

印象總之是，把古物弄得紅紅綠綠、新簇簇的，並不能把原本味道帶出來，

所以水準是一個大問題。 

 

 現在，局長說再拿出 2004 年的諮詢文件，心態其實是 大、 大的問

題。大家參看該諮詢文件， 強烈的說法在第 26、27 段，當中 後的一句

話是，“代價多少，由誰承擔？”在第 26 段，“我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去

拯救和保留我們的文物建築？我們在衡量過其他社會需要之後，願意付出多

少錢？我們的社會應靠多繳稅還是捐獻，來支持這項工作？哪一個方法 公

平？”第 27 段指出，“另一方面，我們是否願意承擔放棄文物保護的代價？

我們是否願意失去集體記憶和自豪感，失去讓後代享受追本溯源的樂趣及尋

求知識的機會。”然後，還指出，“失去以多元經濟吸納不同技術和知識的

空間，失去透過文化旅遊產生經濟收益的機會，以及失去建立美好城市的機

會？在文物保護的代價與效益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不過，結果仍是，“應

由誰負擔費用？由誰決定？”即是說，沒有錢便不要作聲了。但是，這些矛

盾衝突，在別人的文化和國家中已成為過去，已經沒有再需要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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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余若薇在其發言中，提到兩個英國組織，一個是私營的組織 National 

Trust，另一個是 English Heritage。它們已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法，例如 National 

Trust，每年的經費是 1.6 億鎊，它進行的保育工作，除了包括文物建築，還

包括優美的鄉郊和海岸線。很多人旅行時，看到別人在保存文物方面做得很

好，但比較下來，我們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享受過別人所進行的保育後，

有否作出反思呢？ 

 

 以 English Heritage 為例，它是一個法定機構，開支由公帑撥款，它每

年的經費是 1.15 億鎊，而另外的收入是 3,000 萬鎊。當中要做的工作是包

括多方面的，除了提出意見外，它還會向其他機構撥款，以幫助別人進行保

育工作，並且會鼓勵公眾參與環境文物的保育，包括研究和搜集資料的工

作、教育工作。同時，它本身亦保育文化，即很多歷史性的建築物也是由它

進行保存。 

 

 在 2006 年發出的諮詢文件中，它提出如何可以再推進一步，在說明如

何取得平衡時，它清楚地指出保護文物文化並非“蝕本貨”，而其實是一項

資源，可以有其經濟效益，並非只有教育效益和文化效益。至於在平衡方面，

它已有一套既定的原則，它提出人們在進行任何發展時，如果要觸及一些文

化或破壞一些文化文物時，我們要問有否其他方法來進行這些發展，從而把

破壞減至 低限度，甚至完全避免呢？如果是不能避免的，我們破壞了文

化，將會有甚麼後果呢？ 

 

 主席，我們真的要走得快一些了。多謝。 

 

 

張超雄議員：主席，數天前，政府在發展山頂改善工程期間，發現了部分前

總督山頂別墅的遺蹟。負責的官員形容這次是“喜出望外”，說政府以保護

歷史建築為大前提，所以下令工程全面讓路。政府這種從善如流的態度，與

上星期梁家傑議員形容特首在“香港家書”中的“柔情似水”一樣，令人似

乎感到很突兀。在天星事件中，我們看到政府以武力驅趕示威者，連夜把一

件古物，即大家覺得值得挽留的文物拆毀，還要盡快敲碎它，然後又不敢讓

人知道。現在卻突然如此關注文物，這種改變真的令人覺得奇怪，是否有點

人格分裂呢？ 

 

 當然，天星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亦令政府得到一個教訓。我似乎看

到政府 近的表現是有點驚醒，知道原來我們的社會並非只是往錢看，原來

市民並非那麼市儈，不是只談經濟發展，發展便是硬道理，所有事情要讓開，

原來不是這樣的。原來香港人珍惜過去，珍惜一些文化，我們要從中找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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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身份認同。這種驚喜或重生的發現似乎令我們今天展開這項討論，以及

政府也有所謂新一輪的諮詢。 

 

 但是，我亦很想藉此機會在此提出，在這次令政府改變態度的天星事件

的其中一些人，其實現正面對着被控告。其中有一位單親母親何來，用一把

“刀”割破了天星的棚幕，因為當時有一些示威者衝了入內，而傳媒無法

能拍攝內裏的情況，她因此便把棚幕割破。她現在面對刑事毀壞的罪名，由

於她手持“刀”而後來更被加控一項擁有攻擊性武器的罪名。我覺得這件

事真的很滑稽，一個手持“刀”的弱質女子，所對應的是推土機，而她所

破壞的棚幕，所對應的是政府破壞的天星鐘樓，這種強烈對比真的令我有難

以形容的感受。 

 

 政府對文物的概念似乎也是不清不楚。雖然它在 2004 年推出了保護建

築的諮詢文件，拋出很多值得思考的原則性問題，但過了差不多 3 年，卻仍

未展開新一輪的諮詢。即使今天提出的“古蹟保護三招”，其實早在上一輪

的諮詢文件中已曾出現，現在只是老調重彈。今次也根本沒有全面策略，亦

沒有正如剛才梁國雄議員所說般，有一個清楚的文化政策放在市民面前。 

 

 事實上，現時公布的所謂 496 個歷史文物清單，其實質意義何在？現在

的問題是，當中有四成多是私人物業，這份清單曝光後，有否公開透明的程

序，說明如何保育這些私人歷史建築呢？ 可悲的是公開了之後，卻引來很

多利益衝突。作為業主的，考慮到將來要拆卸發展時可能會面對很多困難，

由於現時沒有清楚的程序，現時的業主因此可能索性以不同手段，甚至令建

築物早一點破落，失去保育價值，令它能更快拆卸，以發展商業利益。在沒

有一套原則和程序來保育文物時，把名單公開，會否是反而有害呢？ 

 

 一直以來，政府把建築物評級，意義其實可說是不大，因為第一，業主

在申請拆卸時才會獲得通知，如果業主 終決定要拆卸，政府基本上是無能

為力的。何局長在席，他說過政府有既定程序來處理私人的文物建築。但是，

如果要把它們變為古蹟，其實也不外乎要跟業主談判賠償。在外國，其實有

很清楚或更具彈性的機制，我們現在卻不清不楚，亦不透明，結局是導致這

些私人歷史建築多年來被大量清拆。如果政府真的明白要與時間競賽，我希

望政府能盡快落實這些政策和措施。 

 

 政府在拆卸天星鐘樓後的反彈，當然明白到今天原來是集體回憶重要，

但政府是否真的明白甚麼才是集體回憶呢？政府仍以很落後的概念保留單

幢的樓宇，但我們所談的並非只是這件事，而是要保護一些羣體生活、網絡、

大家生活上的習慣，並非純粹把一些舊建築物保留下來。這是一項更大的城

市規劃和發展意識的問題。隨着市道好轉，更多的地產項目將會上馬，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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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以經濟效益來量度一切，市區重建只會繼續把地區文化夷平，把舊

區的居民趕走，文物保育亦只能保着舊建築的門面，對文化的傳承是毫無作

用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我相信近期的天星碼頭事件，令熱愛香港的每一位人士皆會

反思，對於古蹟的保護應採取甚麼態度。不過，作為一個應該掌握民情和民

意的民政事務局，事實上，何局長一定要承認，在這方面是跟社會有點脫節，

雖然政府可以說這些做法早已決定，但一直也沒有人反對，不明白為何現時

忽然有人會作出那麼激烈的行為。我不是一定認同很激烈的行為，不過，我

相信政府有責任想一想，為何有這些激烈的行為？有甚麼令這些人士感到無

助和擔心？他們感覺到政府對於文物和古蹟的保護完全漠不關心。局長現時

表示要重組委員會，這不失為亡羊補牢的做法，不過，我很希望不要諮詢一

次又一次，或諮詢第三次後，始終沒有實質的結論。 

 

 其實，我覺得就 3 方面，一定要經過新委員會的諮詢過程，而且要落實

一些結論。第一，要公眾明白如何釐定古蹟及文物。現時，我們面對 496 項

古蹟，可是，究竟準則如何釐定、如何參考國際的標準、如何評估其建築價

值、如何考慮民意或集體回憶？ 

 

 談到集體回憶，我希望說一說。我曾請教專家，集體回憶並不是獨立說

的，因為集體回憶是十分空泛和抽象的，一定要與硬件結合才有集體回憶，

在古蹟保護方面發揮作用。每個社會也有很多集體回憶，如果不與硬件結

合，在古蹟保護方面根本沒有甚麼意思。所以，硬件和軟件有很重要的連帶

關係。 

 

 因此，我想提一提，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到政府山，我不想重複當時的辯

論。不過，如果重新翻看當時有關政府山的辯論，我們要看究竟其硬件跟軟

件方面的價值如何衡量，所謂集體回憶或軟件方面的歷史價值究竟有多少？

今時今日，自由黨也不相信所謂保存政府山 ─ 以前已曾徹底討論過的 

─ 是要令整個區域的建築物也不用拆掉。如果要保護這些建築物，究竟是

否值得付出這一個代價？在建築方面，建築價值必須得到專業的意見；至於

歷史價值，究竟在多久前興建的，才值得我們保護？這是有國際準則的，也

須加入香港本身的考慮因素。大家必須知道這是如何釐定，準則如何。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134

 接着，便是如何採取行動。現時將文物分為 3 級，大家也知道分 3 級並

沒有甚麼大作用，因為如果是公物，政府可以不清拆，但一旦是私產，便不

行了。因此，怎可整體處理呢？大家亦知道分 3 級，也不是全部不能清拆的，

有些是屬 高價值的，便不能清拆，但還有第二及第三級數的，便應該盡快

想通我們應如何處理，因為很多國際認可的手段，我們其實可以採納。在香

港來說，土地那麼寶貴，如果一些建築物是不值得保留的，我們是有其他方

法可以紀念的。 

 

 第三點是很重要的，便是如何利用已保存的古蹟。現時很多人說不要

拆、不要拆。不清拆，之後又如何？我們現時說 living monument，是要活生

生的，即是說，要將古蹟加以利用。正如墨爾本般，當地的郵政局古蹟現時

已改作成為商場；即使是 Covent Garden，亦已利用作其他的商業用途。很

多這類建築物也可以有商業價值，所以，如何利用而不失古蹟的價值這一

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很認同特首在立法會答問會上說，大家保存古蹟是重要的，當然要

肯定它的價值，但亦不能不問代價。事實上，《基本法》亦清楚說明，如果

是私有產權，亦要保護。如果政府不承認這一點，便已經是將 496 項定為該

3 級文物中的私產撇除，政府現時根本沒有把握可把定為一級文物，即應該

宣布是古蹟的加以保護。如果一定要保存，政策可說明是屬於一級的，即一

定有古蹟價值的，我們便一定要保存，即使是私產，政府也要撥錢出來。如

果問錢從何來？政府其實是有很多錢。如果整體社會也認為這項價值是重要

及要這樣保護古蹟，而事實上，無論從旅遊的角度或作為我們社會的歸屬感

等方面，也認為是有這項價值的，政府便一定要撥錢來加以保護。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問題，始終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任何古蹟也好，現代化的建築物也好，我們均是視乎價值觀而已。我們談古

蹟時提到市民的集體回憶，我想，大家在學生時代，也到過沙田甚至紅梅谷，

亦到過大埔新娘潭，這些便是集體行山的回憶了。 

 

 談到天星碼頭的集體回憶，大家看回去，天星碼頭由甚麼構成？包括一

座鐘樓、一塊石頭。在現時的建築工程期間，我們瞭解到，在政府的設計下，

因為碼頭阻礙了一條道路，故此有兩個選擇，一是清拆碼頭，留下鐘樓，二

是整座建築物搬走。該座建築物有數十年歷史，至於石頭，我堅信香港太平

山的石頭有數百年歷史，因為香港開埠到現在有一百六十多年，但我堅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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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山的石頭有過千年歷史，那麼是否可在那裏鑿一塊石頭，放在鐘樓旁再建

築呢？對此，大家是否真的覺得有紀念價值？我個人是這樣看的。 

 

 如果涉及政治，甚至利用政治，這根本是另一個問題。我們瞭解到，正

如我剛才所說，香港開埠至今一百六十多年，在整體世界文物觀中得到好

處，為甚麼呢？以法國的巴黎和英國的倫敦為例，特別是巴黎，大家看到那

裏的建築物只有兩三層高，政府不准興建得太高，但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區則

可享受現代的建築，建築物可以興建得很高，有數十層甚至近百層的高樓大

廈，這是因為各地的價值觀不同。大家欣賞現代 100 層高建築物的價值觀，

還是古代留下來、可讓人紀念、留念的建築物的價值觀呢？這是一個價值觀

的問題。 

 

 沒錯，香港不能有百多年歷史而要事事均要跟隨別人的，金融要跟別

人，其他社會福利又要超越別人，甚至本地的古蹟又要比別人好，這些根本

是痴人說夢。當然，你可以說，我們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事事也要有。我

們不是反對保留文物，例如在西九方面，政府說要把它發展為文化中心，試

問你怎可以將世上的一切、所有的事物也集中在這裏，事事佔第一位呢？這

只不過是另一種政治的藉口和利用政治，我亦不反對，但各師各法，你有本

事便創造、製造。 

 

 關於香港的旅遊和其他事項，今天澳門才宣布，過去一年裏，有二千三

百多萬人次到訪，更展望明年因為展覽會的關係，成績更會超越香港。特首

近在答問會上說，不會讓人沾上這個展覽會的業務。難道你會帶槍到機場

趕人，不准他們往外地，前來香港期間便一定只能留在香港嗎？ 

 

 至於古蹟保護政策，是政府必須制訂的。要訂立一套政策，當然，政府

現在一切事務也要諮詢，但諮詢要清晰，亦要簡潔，令市民明白，否則會造

成不同的政治團體利用這些問題來爭取政治分，令市民覺得很混淆。鐘樓能

否保存？如果要保存，可在日後於別處重建。說得不好聽的是，留下鐘樓，

大家是否在記念、懷念英國殖民地留下的一切豐功偉績？甚至某些人要跟他

們以前就任官職時的其他官員一起慶祝，這些便是另類的殖民地思想在作

祟。 

 

 當然，我不反對大家對古物古蹟皆有留戀，甚至有集體記憶。甚麼是集

體記憶？黑社會百多人聚在一起也算是集體吧，如果不足夠，甚至可以有數

萬人，那時便夠集體了。故此，主席，我要求特區政府清晰定出想進行的一

切事項，然後公諸於世，但絕對不接受任何政治團體利用這些機會來拿取政

治本錢。大家在不同的辯論中，有不同的立場與背景，這絕對是事實，但無

論如何，出發點是要令市民對某些事情更瞭解、更支持，而不是利用不同見

解來造成社會混淆，從而製造更動亂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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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瞭解到，香港始終是一個極度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是有一種價值觀的。正如我剛才所說，任何事情，例如說我們興建展覽館或

古蹟參觀館，甚至像澳門大三巴一樣，讓遊人參觀 ─ 當然，澳門大三巴

是沒有門券出售的，而很多旅遊地點會有門券出售，以增加其價值觀和旅遊

的條件。相對來說，如果能夠在一幅土地上興建很高的大廈，從而符合香港

的商業和經濟條件的話，這有甚麼不行？ 

 

 所以，一套簡潔精明的政策，是政府必須制訂的，而政府不可在任何政

治團體的壓力下進退失據。這便是現時特區政府急切要面對的情況，而市民

亦 想聽到的相關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余若薇議員就該等修正案發言。發言

時限是 5 分鐘。 

 

 

余若薇議員：主席，楊森議員的修正案提及讓負責保育的法定組織，可以直

接收購及營運任何政府或私人的古蹟項目。公民黨基本上同意這點，不過，

我們可以補充的是，保育古蹟有很多不同層次的做法，除了原封不動保留之

外，其實還可以引入商業元素，例如將古蹟修葺成為博物館，收取門券和售

賣紀念品，開辦導賞團等，不一定要直接收購和營運。 

 

 楊森修正案的另一點，是楊孝華議員剛才在發言時也提到的，便是“政

府應另設一個保護古物的法定組織”，我們擔心它會否跟現時古物諮詢委員

會有一定重疊，雙方的工作，例如評估、執行權等方面怎樣分工呢？因此，

對於這一點，我們有少許保留。但是，我們留心聽楊森議員的發言後，覺得

他不是一定要有兩個不同組織進行這些工作。所以，基於公民黨一貫的立

場，除了原則上出現一些大衝突，否則，我們會盡量接受其他議員的不同修

正，希望能達致 大的共識。 

 

 至於處理私人業權的古蹟方面，民建聯、工聯會和自由黨的修正案都提

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議，向私人業主提供經濟誘因，例如以地換地、地積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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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稅務上優惠等，推動官民合作，目的以保存更多私人擁有的古蹟。我相信

在經濟發展與文物保育之間，其實還有很多空間和方法，是可以找出兩者的

平衡的。 

 

 但是，必須注意一點，地積轉移和換地會牽涉大量公帑，而且談判可能

有一段長時間的拉鋸，拖延保育古蹟的工作。所以，當局必須有清晰的指引，

一方面要提供足夠的誘因，不過，當然也不能夠任由業主“開天殺價”。周

梁淑怡議員剛才發言提到，我們是否要不惜代價作保育呢？當然，我們離不

惜代價的地步還有很遠，因此，我們應該考慮設立獨立的評估和上訴機制，

在保護業主的權益和保護公眾關注的一些古物古蹟之間，要取得適當的平

衡。 

 

 此外，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就保存集體回憶、社區景觀及區域文

化特質釐訂依據”，這點我也十分同意，因為制訂以上各項準則，可以令古

物諮詢委員會能有足夠的參考，從而使他們在評定古蹟時有跡可尋，亦有一

致性，讓公眾看到委員會工作的透明度。但是，我想指出，很多時候，這些

指引是相當抽象的概念，所以，除了適當的指引外，亦要有公平參與的機制，

確保古蹟政策反映大多數市民的意願。 

 

 總的來說，公民黨會保持一貫的原則和立場，在所有不同修正案中尋求

大的共識。雖然有時候在字眼上我們未必完全同意，但我們也希望政府採

取“ 大公因數”，以達致 多共識。因此，主席，公民黨會接受所有修正

案。多謝主席。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感謝余若薇議員就“古蹟保護政策”提出議

案辯論，以及楊森議員、王國興議員、蔡素玉議員、郭家麒議員、何俊仁議

員和楊孝華議員提出修正案。從剛才 22 位議員的踴躍發言，可見近期文物

建築保護已廣泛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這亦反映了香港整體社會對文物建築

保護的要求，已較 2004 年政府進行“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時大大增強，

而有關的討論亦較以往熱烈和具體。 

 

 文物建築保護是文化政策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一個文化大都會的必要

元素。現行的文物保護政策，是支持和提倡保護香港的文物。政策的基本原

則是：(一)保護文物而非接管文物；(二)保護與否應取決於建築的文物價

值，而不單是其歷史的長短；(三)應在保護文物的需要與其經濟代價之間取

得平衡；及(四)應充分顧及私人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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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然，香港現時的文物建築保護工作未如理想。儘管我們早在 1976 年

已經制定《古物及古蹟條例》，並已成立古物諮詢委員會和古物古蹟辦事處

推行有關的工作，但我們必須承認，香港現時有關文物保護的法律框架和工

作，仍然追不上時代的發展和需要。 

 

 民政事務局於 2004 年發表“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諮詢文件，就文

物保護的宏觀理念諮詢公眾，尋求社會共識，以及一起認同文物保護這個理

念。我們提出了 3 項基本議題：應保護哪些文物建築？怎樣保護？代價是多

少和由誰承擔？在這段諮詢期間，由於香港剛從 SARS 事件復原，所以即使

我們舉辦了多次論壇，並在社區廣泛宣傳及推廣文物保護的意識，收到的意

見大多是來自專業人士及關注團體，社會的反應僅屬一般。 

 

 該次諮詢結果的摘要，已於 2004 年 11 月向立法會匯報，然而，由於部

分諮詢議題十分複雜，政府內部和社會普遍未能在保護文物建築所付出的代

價是多少這個問題，建立整體和強烈的共識。但是，我們吸納了 2004 年諮

詢所得的意見，並從 2005 年年初開始，以全方位評估策略，制訂了一套評

估文物建築的新準則，當中包括社會價值和集體回憶等因素，並將其應用於

一項全面的文物建築的調查和評估。從全港 8  800 幢於 1950 年前建造的建築

物中，揀選了 1  440 幢具文物價值的建築物（當中亦包括較早前公布的 496

幢已評級的建築物）進行深入的評估。這項調查是與古物諮詢委員會轄下的

專家小組一起進行的，並預期於本年年底前完成。調查的結果將為社會提供

討論的基礎、修訂文物建築評審的機制及評估保護文物建築的價值。我們下

一步的工作，便是跟市民一起討論保護文物建築的代價，而關鍵的考慮因素

是，我們究竟希望保護多少文物建築，而決定這個數目的關鍵考慮，則是應

保護怎樣的文物建築和哪些文物建築。 

 

 我們原本打算於今年年中提出一系列務實可行的措施，以改善文物保護

的工作，讓市民及關注團體討論。因應近日香港社會及市民對文物保護這個

課題的關注和討論，我們認為應該在提出具體改善方案和措施前，再次與公

眾進行討論。為此，民政事務局將會在 1 月及 2 月期間，就文物建築保護政

策再次與公眾進行討論，以便更廣泛和深入地吸納地區和社會各界的意見。

我們除了會較全面和詳盡地解說我們現行的文物建築保護的實務工作外，還

會與社會大眾全面研究哪些香港建築物具有足夠的保護價值及如何保護的

問題。我們會藉此機會提高現行文物保護機制的透明度，讓公眾更深入瞭解

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並以開放持平的態度，聆聽大家的意見。 

 

 我想在此重申，在這一兩個月間所進行的討論並非諮詢，也不是把諮詢

文件重新拿出來，而是跟社會大眾一起進行討論及與公眾共同參與文物保護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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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我將綜合回應各位議員的建議及意見。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建議政府在廣泛諮詢的基礎上，改革保育古物古蹟

的政策和法例，並訂立修改法例的時間表。其實，於 1976 年開始生效的《古

物及古蹟條例》，只訂明一種保護文物建築的方法，即把文物建築宣布為法

定古蹟，以作保護。在建築物宣布為古蹟後，如果要作出任何改動，均須按

嚴格的規定進行。這個單一的法定古蹟機制欠缺彈性，尚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很多市民亦曾表示，文物建築的保護方式應靈活處理，因時制宜，而無

須凡舊必保、凡保必全。 

 

 為此，我們必須與公眾建立共識，並研究制訂新的評審準則，以便考慮

如何修訂受法例保護的文物建築的範圍和保護方式。我們將會在 2007 年年

中諮詢市民具體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和措施後，公布有關修訂《古物及古蹟

條例》的時間表。 

 

 蔡素玉議員的修正案促請政府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作全面而廣泛的諮

詢，盡快制訂一套完整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務求在文物保護與城市發展之

間尋求適當的平衡，令社會得以持續均衡地發展。我相信大家也同意，文物

保護動輒要動用大量社會資源及公帑，亦涉及很多有關土地用途、城市規

劃、市區重建和私人發展業權等法律及技術上的問題。我們必須盡快就評審

文物建築的準則凝聚社會共識，才可以具體評估須保護的文物建築有多少和

須投放多少社會資源。所以，我原則上認同蔡素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這正

是我們舉辦一連串討論會的主要原因，便是希望在落實有關文物建築保護政

策檢討的建議前，再次跟大家進行討論和聽取大家的意見。 

 

 余若薇議員的原議案促請政府設立古蹟保護基金，以加強對古蹟的保

護。我聽到很多位議員支持這方面的意見。現時，文物建築所面對的其中一

個 大問題，是缺乏適當的維修保養，由於文物建築樓齡較高的關係，維修

費用通常較為高昂。除非它們現時的使用情況可以帶來經濟收益，否則其保

護成本極高。 

 

 設立文物信託基金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設立專責機構，負責文物建築的

復修和管理工作，並成立專用基金，為文物建築透過籌款和接受捐獻，拓展

社會資源。很多海外地方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和馬來西亞等，

均有設立文物保護基金，協助政府推廣文物保護的工作。我們亦正考慮在香

港成立文物建築保護基金，作為其中一項保護文物建築的措施，以便更妥善

和靈活地進行文物的修繕、管理及活化再利用的工作，並鼓勵民間捐獻及參

與文物建築的保護和推廣工作，以提高市民對文物建築的興趣和認知，以及

提供較靈活的機制，配合政府的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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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文物建築的修繕和管理是一項長遠而持久的承擔，所以必須有龐大

的財政資源。單是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負責維修保養的文物建築，在 2005-2006

年度的開支已經約為 3,300 萬元。至於活化再利用須投入的資源更大，例如

伯大尼修院便要 3 年時間進行修復及改建，工程耗資 8,000 萬港元，部分經

費是由私人和企業贊助，現已改建為香港演藝學院的校舍。 

 

 當然，這些只是我們設立文物信託基金的初步構思，對於一些基本問

題，例如究竟我們應該保護怎樣的文物建築、多少文物建築、怎樣保護和社

會代價是多少，仍須繼續聽取公眾意見。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建議政府參考外地的古蹟認養政策。我們知道外國

有些古蹟認養的做法除了在金錢上作出捐助外，公眾更可以為他們認養的古

蹟進行復修、清潔、記錄和教育宣傳等工作，可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讓公眾（不論是個人、社區或企業）有更多機會接近和瞭解文物建築，參與

保護古蹟的工作。我們原則上同意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構思，並希望這類計

劃可以配合我們構思中的文物信託基金的推行，作為其中一項鼓勵民間捐獻

及參與文物建築保護，以及推廣和推動文化榮譽的措施。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提議我們參考一些海外活化文物建築的成功例

子，以促進社會的多元發展，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對此我深表贊同。我

相信大家也同意，文物建築不單可供保存和欣賞，我們亦須確保受保護的文

物建築成為我們現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可以發揮社會功能，而不是一件只供

陳列的歷史遺物。在動用社會資源保護之餘，我們必須兼顧文物建築的可持

續發展，將它們活化再利用，即是當文物建築的原有功能無法維持時，便要

適當地改變用途，使得建築可持續利用和發展，讓其融入現代生活，甚至發

揮活化和更新社區的作用，這樣才能為社會帶來文化、經濟和教育效益，而

這便是令它“重生”的 好方法。與此同時，我們亦應該留意能否保護文物

建築周邊的文化特色，希望盡量配合鄰近的環境，以達致推動旅遊、本土經

濟及創造就業的目的，務求令到昨天的“古物”變成今天的“活物”，這才

是保護文物 重要的目標。 

 

 保護及活化再利用文物建築的費用高昂，單是一幢建築物已可能須花上

億元的公帑，如果要賠償因文物保護影響的潛在發展價值，更是以數億元

計。很多建議提議將整條街道，甚至整個地區原地保存下來。如果資源是無

限的話，我個人當然希望可以把所有文物建築保存下來。然而，現實是香港

地少人多，而城市亦須繼續發展，如何將文物建築活化再利用，而又能配合

城市的持續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我期望與市民多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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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議員的原議案促請政府須制訂社會效益評估守則及妥善的諮詢程

序。我相信社會效益評估守則是指在進行每項工程或市區發展項目之前，我

們必須評估這些項目為文物建築帶來的影響，以及是否合乎社會效益，並羅

列多種不同的保育方案。由於文物建築保護與城市規劃跟市區重建息息相

關，現時我們已經有一套穩妥的機制，評估工程或市區發展項目對文物建築

的影響，並就受影響的文物建築諮詢公眾。 

 

 香港社會發展迅速，市民對生活質素的要求不斷提高，日益注重都市規

劃和整體居住環境，亦關注在更新社區過程中對舊區歷史文化風貌的影響，

以及地區居民的社區網絡。在城市規劃方面，我們現時藉着一系列的法定及

行政程序，透過城市規劃和市區更新，適當地保留具歷史及建築價值的文

物。現行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包含一套文物保護指引，當中就保護文

物、景觀、文化風俗及傳統方面作出指引。 

 

 在製備法定或非法定的土地用途圖則時，政府會充分考慮文物保護。現

時，可將古蹟及歷史建築物於法定圖則上劃作適當的土地用途地帶予以保

護，或在相關的法定圖則內加入適當條文，規定任何拆卸、加建、改動或修

改有關建築物的建議，均須先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的規劃許

可，方可進行。此外，有關圖則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展示，供公眾查閱

及表達意見。至於一些並非法定古蹟但已評為具保存價值的歷史建築物，在

情況許可下，我們會盡可能根據現行的規劃機制和地契條款，鼓勵擁有人或

發展商保護整座歷史建築物或其中重要的部分。整體而言，城市規劃工作會

適當地配合政府的文物保護政策。 

 

 在市區重建方面，市區重建局（“市建局”）自 2001 年成立以來，致

力採用全面綜合的四大業務策略推行市區更新，包括拆卸重建、樓宇復修、

活化舊區，以及保存市區更新項目內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市建局在推展市

區更新計劃時，會依循民政事務局的文物保護政策，並與相關機構和持份

者，例如古物古蹟辦事處、古物諮詢委員會和區議會等緊密合作和聯繫。在

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將項目內的歷史建築物加以保育，活化再用。 

 

 市建局在推展更新計劃時，包括文物保育和舊區活化的工作，會積極諮

詢公眾意見，並主動邀請該區區議員、受影響居民、專業團體和持份者參與

項目的規劃及設計。市建局在多個位於灣仔、上環、觀塘、旺角及深水的

項目推展過程中，也舉辦社區工作坊，廣邀專業團體、區議會及居民組織成

員參與，並進行社區意向調查。透過上述的社區參與活動，市建局能從中瞭

解社區對更新項目的訴求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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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當若干條文下的指定工程項目可能

對某些文化遺產地點造成不良環境影響時，環境影響評估將會要求倡議工程

的部門進行文化遺產地點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亦要求環境保護

署署長採納古物古蹟辦事處為環境影響評估內文化遺產地點影響評估提供

的意見，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亦會公開讓公眾人士閱覽。 

 

 此外，現行文物建築保護的諮詢機制，主要是透過古物諮詢委員會進行

的。我們認同必須加強公眾參與文物建築保護，拓展公眾表達意見的空間。

我們已檢討古物諮詢委員會的運作，以及構思在委員會的架構下建立新的諮

詢渠道，讓公眾可就評定和如何保護文物建築給予意見。 

 

 行政長官已將新一屆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數目由 21 人增至 28 人，委

員來自不同的社會界別和專業，這個均衡組合擴大了委員會的社區代表性。

我期望新一屆的古物諮詢委員會會積極搜集社會各界及民間關注團體就文

物保護的意見，使委員會的工作在專業性的基礎上，更具社會的認受性。為

此，委員會之下將設立 3 個專責小組，就不同範疇的文物保護事宜作深入的

研究，並聽取公眾意見，將意見向委員會反映。我們將廣泛邀請不同界別的

社會人士加入成為增選委員，以擴大諮詢渠道。 

 

 余議員的原議案促請政府須考慮保存集體回憶。我們理解議員及市民近

期對文物建築的關注，集體回憶見證了香港市民曾體驗的文化和社會生活，

以及共同經歷的歷史事件。這些體驗、經歷和回憶有助增強市民的歸屬感，

以及建構香港人的文化身份。 

 

 所以，我們同意保護文物建築不應局限於建築物的歷史和建築特色，一

些與建築物並存的集體回憶亦應受到保護。正如我較早前指出，我們已於

2005 年年初以全方位評估的策略，制訂一套評估文物的新準則，涵蓋多方面

因素以評定文物價值，包括歷史意義、建築特色、罕有性、羣體價值、社會

價值、集體回憶和真確性等因素，並從本港 8  800 幢於 1950 年前建造的建築

物中，揀選 1  440 幢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進行深入評估。然而，我希望大家

還可以更進一步討論甚麼是集體回憶。我們常常談及集體回憶，但似乎很少

人對這個字眼多加解釋。究竟多少人才稱得上是集體呢？如何證明是集體

呢？回憶是指多久前發生的事呢？集體回憶的概念較抽象，而且因人而異，

因時而異，因環境而異，我們應如何選擇及評定要保護的項目呢？集體回憶

又是否須有凌駕其他因素的位置呢？我們應如何平衡各種評審準則呢？我

同意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一些國際憲章如《布拉憲章》及其他地方的做

法，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制訂一套合乎香港民情的準則，以及一套能反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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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社會和市民在這方面要求的機制。為使我們更清晰瞭解及掌握市民對集

體回憶的看法，我們會為這個概念積極收集公眾意見，尋求共識，以考慮如

何擴闊及修訂現時評定文物建築的準則，適當地加入有關集體回憶的元素及

比重。我們稍後會就新的評定準則徵詢大家的意見。 

 

 王國興議員及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分別建議向私人業主提供各種經濟

誘因，包括換地和地積轉移等，以鼓勵他們保護文物。根據現行的《古物及

古蹟條例》，對於已列為法定古蹟的私人產業，政府可引用條例予以保護，

防止任何人在未得到政府批准下進行拆卸及干擾。此外，政府亦會因應情況

和需要，提供維修及保養協助。如果業主因有關法定古蹟的宣布而蒙受經濟

損失，可按《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8 條的規定申請補償。然而，由於香港的

物業價格高昂，補償的費用可能十分龐大，我們不能輕率運用這種權力。故

此，我們大多數會在徵得有關業主的同意及合作後，方會引用有關條例，把

該建築物列為法定古蹟。 

 

 為鼓勵私人參與保護文物建築，我們現正研究各種方法，提供適當的經

濟誘因，其中包括引入地積比率轉移方法及原址或非原址的土地交換方式，

以保存文物建築。但是，這些方法涉及相當複雜的技術和法律問題，我們須

詳細研究其可行性，例如如何計算個別文物建築未使用的發展權；如果文物

建築的業權是由眾多業主共同擁有時，如何釐定個別業權人的發展權，以及

可轉移的發展權的期限等。這些問題遠比想像中複雜，而且我們還須參詳有

多少及哪些文物建築會符合參與這項計劃，以及考慮所需動用的公共資源是

否符合成本效益。此外，大家還須考慮一個問題，便是當我們一旦為宣布為

法定古蹟的私人文物建築作出補償後，若業權仍為私人擁有而又無須開放給

市民參觀或享用，這是否一種有效使用公帑和符合大眾利益的做法呢？ 

 

 要推行上文提議的經濟誘因，財政承擔並不輕省。除了因保存文物建築

而要直接支付給受影響業權人的補償外，建議的經濟誘因，例如轉移發展權

和交換土地，均會影響政府的土地收益和減少庫房的收入。其他新措施的推

行亦涉及大量公共資源，尤其是建議的文物建築保護基金，其規模及工作成

效，在很大程度上須取決於其財政資源。要全面落實這些改善建議，政府和

市民皆有責任配合和支持，除了出錢出力外，我們也要細心思量，在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如何將保護私人文物建築的工作成效提升呢？又如何防止有利

益輸送之嫌呢？我們在 2004 年諮詢期間所收到的公眾回應是，整個社會必

須共同承擔有關的代價，但卻沒有就如何開拓社會資源提出具體的意見。在

平衡文物建築保護和社會其他需求的前提下，用於其他公共服務的資源又會

否受到影響呢？因此，這些問題均須深入探討和謹慎考慮，希望市民可就這

方面向我們表達更具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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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森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設立一個保護古物的法定組織，負責相關諮詢、

保護古物工作（包括賠償、徵地及保育等各方面）及相關的諮詢工作，並讓

該法定組織可以直接收購及營運任何政府或私人的古蹟項目。我們認為修訂

《古物及古蹟條例》，或加上對現行的城市規劃機制作出適度的修訂或調

整，已經可以有效加強文物保護的工作。此外，賦予一個法定文物保護機構

收購私人擁有的文物建築，偏離了我們現行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其中一個基本

原則，便是保護而非接管文物。另一方面，我們亦曾細心研究，認為如果要

實行這項建議，便須重整相關的政策局和執行部門的權責，並修訂多項法

例，因為文物保護除涉及《古物及古蹟條例》外，還涉及《城市規劃條例》、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及《市區重建局條例》。 

 

 郭家麒議員及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促請政府透過改革城規會及相關的

法例，使古蹟保護及文化環境保育等成為本港城市規劃的 重要原則或重要

原則之一。政府認為城市規劃的整體目標，應為市民締造舒適、安全、符合

社會不同發展需要、可持續發展及能裨益下一代的生活環境及空間。要達致

這個目標，我們須按每宗個案的獨特性，審慎檢視眾多相關因素，並尋找

合適的平衡點，從而制訂規劃方案。文物保護及文化環境保育是其中一個重

要因素。現時的《城市規劃條例》及按此運作的城規會，均已令城市規劃的

決策過程充分兼顧各項規劃因素。 

 

 余若薇議員的原議案亦促請政府加強區議會、專業團體及居民組織等關

注團體對城市規劃決策過程的公眾參與。公眾參與是城市規劃過程的重要一

環。自從經修訂的《城市規劃條例》於 2005 年年中生效後，整個規劃制度

已經公開，所有規劃申請及修改圖則申請皆要經過公眾展示，並在法定期限

內，公眾可向城規會提交意見。在進行規劃研究和制訂圖則時，市民皆可參

與及表達意見。以啟德規劃檢討為例，公眾（包括地區組織及專業團體）可

以在研究的各個階段參與討論，表達意見，從而建立共識。公眾的意見為日

後制訂的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及認同。這個模式為我們日

後的城市規劃諮詢工作，作了一個典範。《城市規劃（修訂）條例》只實施

了一年多，我們看不到有需要就公眾參與再次修訂這項法例。 

 

 主席女士，香港地少人多，過去的人口增長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令文

物建築保護工作變得十分吃力，而其中的過程亦非常艱巨和漫長。儘管如

此，過去二三十年來，我們一直動用公共資源保存文物建築，亦有更進一步

把它們活化再利用。但是，我們沿用的文物建築保護機制，已追不上社會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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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保護是在公民社會的共識下，社會普遍支持及認同政府動用資源和

權力，將原屬政府或私人的文物建築，建構成市民共同擁有的公共空間，營

造文化認同和文化榮譽，這是文物保護政策核心價值之所在。成功保護文物

的先決條件，是社會認同歷史文物是共有的文化資產，值得運用公共和社會

資源保有，而業權的持有人亦認同其資產具有文化價值，並透過一定的條件

與政府合作。因此，公眾的支持和參與，是成功保護文物建築的基本要素。

只有在真正現代化的城市，有足夠的公民意識、家園意識及文化意識的公

民，才會有成功的文物保護工作。因此，文物建築保護檢討所要進行的諮詢

工作，遠遠超乎文物建築保護的技術安排。我們要思索的問題，包括社會價

值觀、生活方式，以至城市的生存策略．而我們首先要釐清的，便是香港社

會共同的價值觀。 

 

 我相信市民和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便是在盡量保護香港的文物建築的

大前提下，妥善平衡社會的整體利益。我們希望新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可

以一點一滴地建立香港市民的文化認同和文化榮譽感。我們的文化是以東西

薈萃為主要特色。我們身處的歷史環境，是前人活動的成果；現存的文物建

築則附有我們這代人的記憶，並將成為明天的印記。歷史留下的印記，界定

了我們的文化身份，是我們集體記憶的本源，這是無可取代的。我們有責任

為後代妥為保存這些文物。就此，我期望各位議員和市民大眾繼續踴躍參與

討論這個大家關心的課題，建立共識，共同承擔。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余若薇議員的議案。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之後加上“本港古物古蹟保護保育的政策和法例未盡完

善，而”；在“反映市民對”之後加上“古物”；在“本會促請政

府：”之後加上“(一)在廣泛諮詢的基礎上改革保護保育古物古蹟的

政策和法例，並訂立修改法例的時間表；”；刪除原有的“(一)”，

並以“(二)”代替；在“設立”之後加上“古物”；在“古蹟保護”

之後加上“保育”；在“加強對”之後加上“古物”；在“古蹟的保

護”之後加上“保育，並作維修、教育和推廣之用”；刪除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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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並以“(三)”代替；在“各種方案的成本效益及對”之後

加上“古物”；在“古蹟的影響”之後刪除“，並須考慮保存集體回

憶；及”，並以“；(四)就保存集體回憶、社區景觀及區域文化特質

釐訂依據；”代替；刪除原有的“(三)加強”，並以“(五)設立機制，

讓”代替；在“專業團體及居民組織等關注團體”之後刪除“對”，

並以“及公眾參與”代替；在“城市規劃”之後加上“和社區重建

的”；及在“決策過程”之後刪除“的參與”，並以“；(六)考慮以

換地、地積轉移的方法，保存更多私人擁有的古蹟，免被拆卸；(七)

參考英、美、法等國家推行多年的古物古蹟認養政策，包括個人認養、

企業認養、社區認養等，開拓本港保護保育古物古蹟的新路向；及(八)

借鑒溫哥華格列佛島的廢棄工業園、日本小樽舊貨倉、台北故事館等

活化古舊建築的成功經驗，促進人文、歷史教育、藝術、創意工業、

旅遊、社區參與等多元發展，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余若薇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楊孝華議員就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就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六)考慮”之後刪除“以”，並以“向私人業主提供經濟誘因，

包括以收購、”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孝華議員就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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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王國興議員就余若薇議員議案動

議，並經楊孝華議員修正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郭家麒議員，由於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經楊孝華議員修正後已獲得通

過，我亦事先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

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 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

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載於文件內。 

 

 主席女士，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我們有很多同事也就古物古蹟的

保育提出了意見，但當我聽到局長的回應後，我便感到很不安樂。事實上，

我看不到政府有新的看法。原議案或修正案中均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但我

看不到政府如何回應這些新的觀點。我認為，政府如果真的要處理好這件

事，須從香港基本的城市規劃等方面作出重要改動，才能達到目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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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希望這項修正案能獲得通過，並獲政府採納，成為將來古物古蹟保存

的一個重要原則和基礎。多謝主席女士。 

 

郭家麒議員對經王國興議員及楊孝華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

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九)透過改革城巿規劃委員會及相關的法

例，使古蹟保護及文化環境保育等成為本港城巿規劃的 重要原

則”。”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就經王國興議員及楊孝

華議員修正的余若薇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何俊仁議員就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就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城巿規劃的 重要原則”之後加上“之一”。” 

 

 

主席：何俊仁議員，你可以坐下了。 

 

（何俊仁議員坐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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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楊孝華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Howard YO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孝華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寶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

議員及梁君彥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

議員及劉秀成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

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

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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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0 人贊成，7 人反

對，7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15 人贊成，

2 人反對，5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even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古蹟保護政策”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

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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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古蹟保護政策”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

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郭家麒議員就經王國興議員及楊

孝華議員修正的余若薇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郭家麒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KWOK Ka-k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郭家麒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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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寶議員、吳靄儀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

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

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黃定光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單仲偕議員、詹培忠

議員及劉秀成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

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

玉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8 人贊成，10 人反

對，7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0 人贊成，

8 人反對，5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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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0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蔡素玉議員，由於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經楊孝華議員修正後已獲得通

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

修改的修正案時， 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

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王國興議

員及楊孝華議員修正的余若薇議員議案。 

 

 主席，基本上，王國興議員及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內容，跟民建聯的看

法相當一致，我只想提出的一點，是他們的修正案中沒有提及的，那便是要

盡快制訂一套較全面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並希望在兩者之間保持可持續的

發展，當中包括政府不可以經常藉各種理由清拆各類建築物。因此，我想提

出進一步修正案。 

 

 主席，謹此陳辭。 

 

蔡素玉議員對經王國興議員及楊孝華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

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九)就文物建築保護政策作全面而廣泛的

諮詢，盡快制定一套完善的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務求在文物保護與城

市發展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令社會可持續均衡發展”。”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蔡素玉議員就經王國興議員及楊孝

華議員修正的余若薇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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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楊森議員，由於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經楊孝華議員修正後，以及蔡素

玉議員的修正案都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

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 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

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

正案。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王國興

議員及楊孝華議員及蔡素玉議員修正的余若薇議員議案。 

 

 我主要的要求是成立一個有法定權力的組織，因為現時的古物諮詢委員

會是“無牙老虎”，得物無所用。它既沒有財政權力，亦不能徵用、賠償，

在這方面令我們過去的保育工作徹底失敗。所以，我建議成立一個新組織，

賦予其“法力”，即法律上和財政上的權力，以便它能作出賠償、徵用，在

那方面賦予其實際權力，即除了法律外，還有經濟上的權力。古物諮詢委員

會其實可以被新的委員會完全取代。 

 

 希望大家能賦予這個新組織實質的權力。多謝。希望大家能多支持。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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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對經王國興議員、楊孝華議員及蔡素玉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

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十)除目前古物諮詢委員會外，政府應另

設一個保護古物的法定組織，負責相關諮詢及保護工作（包括賠償、

徵地及保育等各方面），並讓該法定組織可直接收購及營運任何政府

或私人的古蹟項目”。”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森議員就經王國興議員、楊孝華

議員及蔡素玉議員修正的余若薇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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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寶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偉強

議員、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議員反對。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

議員及劉秀成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

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

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

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10 人贊成，8 人反

對，7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5 人贊成，

2 人反對，6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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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余若薇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2 分 56 秒。 

 

 

余若薇議員：我首先要多謝二十多位同事，他們非常詳盡及踴躍發言，顯示

出今天這項議題非常適切，而且很值得討論。有多位議員連 7 分鐘的發言時

間也不足夠，主席，要到計時器響起後，你要求議員坐下來，他們仍想繼續

發言，這表示多位議員有很多意見想向政府提出。 

 

 我很高興聽到局長在他的詳盡發言中，在開首時已坦白承認，現時的古

物保護政策未如理想，法律框架亦追不上發展的潮流。但是，主席，很可惜，

我覺得他發言的後部分跟前部分有點矛盾。因為他開始時說，稍後在 1 月、

2 月的時候，便會進行詳盡開放的全面諮詢。大家當然很高興聽到這項消息，

但當他說到有關城規的法例時，他便說這方面已做得非常好，現時各方面其

實都做得很好了，所以沒有需要做這方面的檢討。我覺得這裏是有點前後矛

盾。 

 

 很多同事發言時指出，現在的其中一個問題，便是很多時候，保育工作

並不止限於該單幢建築物。在這方面，我們也覺得很傷心，因為當你看見一

座塔，要保護這座塔時便說它是古物，但周圍的環境根本完全不配合。所以，

在城規方面，例如在區域的形容詞上，你不應只看它是否工業區或商業區，

還要看它是否文化區，這樣你不單可以保育一座單幢建築物，還可以保護整

個社區的發展。這便是其中一個值得考慮的地方。 

 

 此外，很多市民都說在城規會中，是根本無法爭辯，因為就現時城規會

的組成架構，負責的或是主導的都是政府，常任秘書長在會議中當主席，而

其他成員都是由政府委任的。所以，即使有甚麼好建議，也根本無法在當中

提出來，這亦無法回應市民規劃或參與規劃的其中一項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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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局長真的會進行全面的諮詢，甚至連城規方面的法例，以

及現時的法律框架也可以商討。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余若薇議員動議的議案，經王國興

議員、楊孝華議員及蔡素玉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

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保留並支持具本土特色商業區和市集的發展。  

 

 

保留並支持具本土特色商業區和市集的發展 

RETAINING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DISTRICTS AND BAZAAR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方剛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在發言前，我想請主席女士先明白我的議案跟上一項議案有所不同。我

今天的議案的精神，並非要求保留甚麼集體回憶，因為對我來說，回憶是一

個過去式；但我提出的，是希望保留一些現時仍然有豐富生命力的行業，對

香港的形象、經濟、社會、就業和民生均仍發揮着效用的商業區和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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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何會提出這項議題呢？因為有很多批發和零售業的業界均向我申

訴，他們便是今天冒着雨，在外面向你們遞交請願信的灣仔太原街和交加街

的小販，以及旺角“波鞋街”的商戶。前者已在那裏擺賣了數十年，有些是

政府搬遷舊灣仔街市時搬來的。現在政府又要他們搬走，原因是要讓路予附

近 新落成的住宅大廈的商戶行車。但是，附近其實是有路可行的。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至於“波鞋街”，雖然政府在 10 年前已表示要重建這一區，但拖延至

10 年後的今天，這區已發展為蜚聲海內外的運動品街，外國和內地遊客也會

來這裏購買時款的運動用品。本地消費者便更不在話下，有商戶統計過，周

末有十多萬人次的消費者。 

 

 雖然政府現在並非強制性收回這些小販的牌照，又或要求商戶結業，而

是要求他們搬往政府多層式的街市，舊區重建亦有一套表面上算是合理的賠

償，但這些商業區和市集從來沒有要求政府投資過一分一毫，是商販自己逐

步建立至成行成市，花上二三十年時間形成了這些商品的集中地。香港沒有

生產運動用品，但卻成為這類產品的零售中心，這充分體現了中國人俗語說

“產處不如聚處”的成功之道。 

 

 首先別說搬遷後能否重新建立，但大前提是，我們應否輕率地摧毀這些

作為購物天堂組成元素之一，具有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呢？ 

 

 大家旅行時 喜歡看的是甚麼呢？不外乎歷史古蹟、山水風物和風土人

情。很遺憾，香港只有第三類，所以我們保留這些商業街和市集的同時，也

保護了香港的旅遊優勢。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一些搬遷後的例子，例如“花布街”、“雀仔街”、

“喜帖街”的命運如何呢？若非行業式微，便是四散東西；政府多層街市的

出租率 高只有七成， 低甚至低於四成。代理主席，這與周一嶽局長無關，

而是政府在進行規劃時，沒有想過香港是否需要多層式街市，設計是否利民

便商。政府想的只是有地方安置他們，現在空置率低，限制路面小販的經營，

如果他們要“搵食”，便會“搬上樓”了。 

 

 這些絕對不是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應該做的。好的要保留、差劣的要改

善，而不是單是為了有多少遍舊區重建，興建多少座市政大樓，以及多少公

里的幹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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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已經“殺到埋身”的這兩個項目外，政府 近擬興建的九龍中部幹

線，路線亦會影響到油麻地果欄和玉器市場；中環隔鄰的蘇豪區、卑利街和

嘉咸街亦已經納入了舊區重建計劃。 

 

 即使目前仍然未“燒”到來的很多著名商業區，好像蘭桂坊、蘇豪區，

上環的參茸海味街，甚至廟街、“女人街”和鴨寮街等，其實這些也是舊區。

如果我們今天不認真地考慮如何從城市規劃方面着手來保留和支持這些有

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將來一定會後悔。正如馬寶道的市集般，政府拆卸了

北角邨，把地皮空置多年，經濟損失不要計算，以商販為主的馬寶道露天市

集亦因此一蹶不振。 

 

 所以，我希望這些有本土特色的市集和商業區，不單得以保留，更要向

前發展，並且富有生命力地不斷壯大，因為這樣才會為社會帶來發展動力。 

 

 我們自由黨認為特區政府應該牽頭，在城市規劃的層面便要保留這些具

有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有些小販已經從太原街搬了兩次，面對要搬第

三次，便可見政府對市集根本缺乏長遠發展的計劃，把小販當作“波”般踢

來踢去，哪裏有位置便先把他們放在那裏。 

 

 至於市區更新策略，並不應只局限在拆卸和重建這兩個方式，應引入更

靈活多變的思維。我特別為今天的議題請教了建築師黃錦星，他說正如洗衣

街的情況，政府其實可以讓住戶按計劃搬遷，保留街鋪和建築物，然後利用

原來的框架進行復修，甚至重建上蓋。雖然建築成本會較高，但仍然有可為。

這樣其實是一個三贏的局面。 

 

 不論是取締大牌檔或小販，政府均會利用城市發展和市政衞生這個冠冕

堂皇的理由。城市發展是可以利用規劃來調整的；衞生方面，小販曾向我說，

“如果政府嫌棄我們的‘地檔’不夠衞生，可以向我們提出要求，如果不是

刻意留難我們，我們也願意自己拿錢出來改善；如果不遵守的話，政府大可

以把牌照收回。” 

 

 我覺得小販的說法也很合情合理，因此，我才會在議案中提出訂立專門

的管理細則，以平衡保留這些商業區和市集，與市區發展和環境衞生之間的

需要。 

 

 正如我開宗明義說，自由黨不單想保留這些特色商業區和市集，更希望

將這些經濟環節壯大，加強他們的生命力。所以，我特別提出，希望政府能

透過不同部門的力量，支持他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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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這數個例子，如新加坡的牛車水、倫敦的 Covent Garden 或順德

的大良舊街，我並非建議政府仿效這些城市透過立法，保護和限制某些區域

或建築物的用途，而是適當地擴大政府對舊區發展的參與。以新加坡的小印

度為例，是由一個市區重建局主導的跨部門工作小組牽頭管理和協調，成員

包括小印度的店主及傳統協會、印度族社羣和基層組織等。這一種跨部門合

作甚至允許區內商戶和住戶參與管理的辦法，是非常值得我們香港學習的。 

 
 代理主席，我每次在議會上發言，差不多也會提到中小型企業是香港經

濟發展的 大貢獻者，但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往往也會忽視這個階層。我懇

切希望政府能審慎研究今天這項議題，維護香港既有的優勢和發展動力。我

謹此陳辭，提出原議案。多謝代理主席。  

 

方剛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香港多個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都因舊區重建需要搬遷，因

而轉趨式微，現存的多個同類型商業區和市集的存在和發展也正面對

同樣的威脅，本會促請政府： 

 

(一) 在城市規劃階段，保留現有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 

 

(二) 訂立專門的管理細則，以平衡保留該等商業區和市集與市區發

展和環境衞生之間的需要；及 

 

(三) 參考新加坡牛車水、倫敦 Covent Garden 及順德舊城區等海內

外多個大城市的做法，透過不同政策局支持和協助這些具特色

的商業區和市集的發展，以增強其生命力，促進本地商業經濟

和確保本土特色得以傳承。”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方剛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

過。 

 

 

代理主席：郭家麒議員及楊森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而何俊仁

議員會就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進

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郭家麒議員發言，然後請楊森議員及何俊仁議員發言；但在現

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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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這是一個雙生兒，有人說這是一對雙生姊妹或兄弟。

我當然感謝方剛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不過，我覺得有點可惜，因為方剛議員

在第一階段所提出的要求，是在城市規劃階段保留現時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

和市集，這其實是先前的一項議案所提過的，我跟方議員就此完全沒有異議

的觀點，但不要緊，他們也許有其他的考慮。無論如何，不論方議員是從商

業運作、經濟角度，或是其他市民從另一個角度來保存香港的特色、集體回

憶，以及本土經濟和文化，這議題也是值得支持的。 

 

 在我們討論這項議題時，大家也可能察覺到，香港很多有特色、有市集

概念及本土經濟相當活躍的區域，其實已一個一個地失去。“喜帖街”沒有

喜帖，“雀仔街”沒有喜鵲，“花布街”也不知往哪裏去了。香港的一些養

育、維持很多小商販和不同家庭就業、生計和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均一

個一個被拆去。很奇怪和很諷刺的是，“殺”它們的並非他人，而是政府屬

下的一個公營機構，以前我們稱之為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現時

則稱之為市區重建局（“市建局”）。 

 

 不論是市區重建，還是土地發展，其實原本應依從以人為本的概念來進

行的，但很奇怪，由土發公司至現時的市建局，每次提出新建議和規劃時，

沒有一次不是觸動到對當地居民 重要的和一些要保留的元素，每次也是這

樣的。 

 

 我剛才看到很多在“波鞋街”和太原街（俗稱玩具街）經營業務的朋友

在樓下，我個人覺得這個政府實在做得太絕，因為這批人在香港貢獻社會、

貢獻經濟和服務市民，有些已長達 70 年。他們經營的每一種行業，都有香

港市民這強大的市場力量支持，否則他們不會經營到現在。他們現時經營的

小型店鋪和行業，不單是當區居民，甚至其他地區的居民或遊客也是很想遊

覽的。 

 

 方剛議員提及牛車水、高民花園和順德舊城，我當然很同意。不過，方

議員也許要留意，這些類似牛車水、高民花園或順德舊城的地方，在香港其

實已所餘無幾。我們現時要求保留的太原街或其他街道，在保育價值上當然

比不上它們，但這些其實已是碩果僅存。像樣一點的、值得保留的古蹟，均

在土地發展、市區重建、商業運作和地產商的利益下無一幸免。因此，我很

同意在現階段我們要細心想一想，將來所謂的市區重建究竟應該朝着哪一個

方向走？就我個人的看法，如果還是走以前的老路，把所有的利益均放在土

地和地產發展方面，我們便沒法保留有特色的商業區。如果沒有香港的特

色，沒有香港重要的色彩，我們如何能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旅遊城市呢？這

當然是自由黨的同事要相當關注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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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從計算成本來說，如果當時真的把喜帖街完全清拆並重建，成本

會多達三十多億元，但如果使用另一個方法，與該區的商戶和居民坐下來商

議，從保育該區特色的方面來進行，政府或市建局可能便無須承擔那麼大的

財政壓力風險，也會是一個雙贏的方案。但是，很可惜，政府對於這些似乎

都聽不入耳，所以當灣仔居民提出一個“啞鈴方案”時，市建局亦提出一個

變了種的“啞鈴”，把當時或該區的一些商販特色取走，一個沒有歷史和靈

魂的街道是沒有意思的。當然，從商業的運作來說，這些是值得保留的，因

為事實上，每次經過土地發展或市區重建後，所剩下來的全是千篇一律的商

場，全部讓路予一些大型的名牌商戶。如果要經營小商品生意，現時的生存

空間其實很少，這嚴重地影響了香港的經濟發展，當然亦影響方議員所要協

助的小商戶。在商業發展方面，政府這樣做是完全違反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在方議員的議案中，我只加入我認為是重要的一點，便是以完整和原址

的發展為原則。我多舉一個例子，除了太原街外，香港還有很多富有特色的

街道和一些街頭的經濟，例如鴨寮街，是香港一個售賣電子用品或二手貨（或

稱為易手貨）的很重要的地方，也有很多遊客前往。又例如“女人街”、九

龍城的街道、赤柱市集和摩羅街等，如果我們仍然用政府或市建局的思維方

式，我看這些地方無須很久便會全被清拆了。 

 

 第一，它們一定阻礙社會發展，但有哪一條興旺的、有人行走的街道，

車輛可以四通八達地行走的呢？政府每次均說由於交通和市容的問題而要

把它們清拆。太原街也是一樣，太原街為何會如此擠迫？為何車輛要在那裏

行駛？為何行人要往那裏購物呢？如果該處是沒有人會去的，當然便沒有車

輛行駛。所以，如果重建了那段路，把所有商販趕走，那些車輛也不用到那

裏去了，因為已沒有意思，那太原街已變成寂靜、死寂的街道了。因此，我

希望以原址和完整的發展作為原則。 

 

 第二點，亦是 重要的，是在重建時，應該由當地居民和小商戶來決定

發展模式。以“波鞋街”為例，商戶和小業主其實有不同看法，但我認為兩

者是可以完全共存的，因為小業主希望透過社區重建，能有一個新的地方，

這點並沒有問題。可是，作為小商販，那是一條正正值得保留的街道，市民

會記得它，其他地區的居民和遊客也會前往。我們經常說要做好本土經濟，

難道要把所有商戶趕往大型商場嗎？難道你認為這樣可以刺激本土經濟

嗎？當然不可以。所以，任何已被“趕走”或“剷走”的區域，當它們遷移

到新的地方，如果我們無法改變以往的思維，在城市規劃階段 ─ 我是同

意方議員的看法的，城市規劃階段正正是我們要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

會”）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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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在上一項議案辯論時的發言，其實已清楚說明一點，我們並非不

要發展，也不是反對香港整體的經濟發展，但對於有特色的商業，要保留的

地區，是應該列入 重要的《城市規劃條例》當中。不過，很可惜，當我們

討論時，我們會看到一條又一條的街道均會在無情的商業發展下全部被銷

毀。所以，我很希望我們能在議會內盡 後的努力，要求政府改變以往錯誤

的方向，在一個雙贏、可持續發展及照顧小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再研究市

區重建的政策。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楊森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由一個漁港發展至今天這個國際都市，有超過百

多年歷史，在發展過程中，我們會不時更新現有的環境規劃。對香港發展來

說，如果能既保存已建立的社區及維持本土經濟，又能推動新的規劃發展，

其實是多贏的方案。一方面，我們有更新更好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我們

的經濟及文化特色得以延續下去，又可加強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 

 

 綜觀海外城市規劃的發展，我們都能看到很多兼容“保存與更新”的規

劃發展經驗。港人出外旅遊時，也很喜歡到當地舊城區具特色的露天市集、

跳蚤市場購物消閒，或到有當地特色的社區觀光瀏覽，感受當地經濟社會發

展的歷史。在港島南區，赤柱市集便是遊覽赤柱必到之處。雖然市集只是一

條小巷，但裏面店鋪林立，售賣着各式各樣的貨品，有服裝、籐器、書畫及

藝術品，亦有出售各類香港的紀念品，價廉物美，吸引了不少本港及海外遊

客前往購物。  

 
 可是，受重建項目影響的灣仔“喜帖街”、“玩具街”，卻有截然不同

的對待，實在令人深感惋惜。灣仔是香港早期發展的社區，當中保留有一些

戰前樓宇，其中的利東街別名是“喜帖街”，因為有很多專門印製婚嫁喜帖

的小商鋪聚集在一起，發揮了羣體效應，以小本經營模式自力更生，養活一

羣長期受僱的老夥計。另一條太原街，街內商店則以出售玩具聞名，本地居

民及遊客都可在這兒找到另類香港的傳統玩具，故此又有“玩具街”的稱

號。這幾條街見證着香港過去的經濟發展，香港旅遊發展局也支持保留街上

的露天市集，作為香港城市重要特色的一環。  

 
 居民在這裏生活超過 40 年，部分更是幾代扎根於灣仔，他們不但對灣

仔有濃厚感情，更與左鄰右里相互照應，形成了堅固的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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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在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灣仔重建項目下，整個社區內

的人要搬走，樓房也要清拆，社區網絡完全遭瓦解。在民間團體大力反對及

要求下，政府才願意保留幾幢戰前樓宇。 

 

 太原街及交加街的小販攤檔，是灣仔區碩果僅存的露天市場，吸引不少

本地及外國遊人。近年，本港居民對保留傳統文化，包括保留本土經濟發展，

非常重視。本人強烈要求政府再進行意見調查，考慮區內及遊人的意見，重

新考慮搬遷計劃。本人希望當局能與區內鋪戶尋求解決方案，令露天市集得

以保留。  
 
 在協助居民及商販爭取留在原區發展的過程中，本人也曾多次接觸他

們，深深感受他們渴望繼續在這個社區生活的意願。當大家看到志願組織及

居民努力不懈地籌辦多場居民會議、規劃工作坊、公眾諮詢大會、街頭展覽，

以及民意調查，並籌集資金，找專業人士撰寫灣仔重建規劃建議書，設計出

一個配合原區回遷的發展方案時，大家也會感受到甚麼才是“以人為本”的

規劃過程。我們的政府又是否可以朝這個方向進一步發展呢？  
 
 我們參考在紐約的城市，當有關當局接到涉及土地運用的申請後，便會

盡快將所有資料文件提供給申請項目涉及的地區分區委員會、區議會，甚至

市議會，他們的分區委員會及區議會均會在指定時間內輪流舉行公眾諮詢

會，並向城規會（City Planning Commission）提交居民的意見書。當城規會

進行審議時，又再舉行公眾諮詢會。假如分區委員會及區議會均對申請有保

留，但城規會卻接受申請項目，市議會竟然可以再進行公眾諮詢，然後再覆

核決定。  
 
 代理主席，本人提出紐約的規劃過程，其公開和讓公眾參與的情況，對

我們其實有很大的參考作用。所以，本人提出在規劃過程中，政府應進一步

加強諮詢工作，讓公眾有更大的參與角色，就是希望政府用“以人為本”的

工作方針，透過多輪公眾諮詢會，讓公眾深入瞭解及討論有關規劃發展對他

們的影響，從而確實地參與規劃發展。政府應提供全面資訊，包括以工作坊

形式介紹發展概念，甚至以立體圖型展示發展規模，讓公眾更容易掌握有關

資料。 

 

 政府亦應提早於構思發展的初階，開始公眾諮詢工作，包括收購、搬遷、

清拆及重建發展的過程的不同方案，以瞭解各持份者的意願。政府應透過這

些公眾諮詢會吸納公眾意見，考慮他們提出各種方案的可行性，提供更多元

化的選擇給受影響的市民，而不一定須採用例行的“一刀切”做法，無論是

“一刀切”賠償方案，或是“一刀切”搬遷和清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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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們對身處的社會產生“根”的感覺，就是從我們生活過的

環境及社區網絡長年積聚出來的。因此，能保留生活中別具特色的事物，包

括我們的本地經濟，令它得以活化，世代相傳繼續繁衍下去，這是很重要的

發展方向。當中，我們亟需包括各持份者的參與，而不止是政府強行規劃，

否則只會加深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破壞本來融和的局面，不利香港的未來規

劃發展。 

 

 基本上，我們過往的規劃只着重發展，為了發展，很多文物、本土經濟

的特色社區和市集等都可以放棄。關於赤柱市集，有一項申請是希望在該處

興建商場和酒店，但經過我們和居民多方面爭取後，有關的發展商終於放棄

原有計劃。由此可見，如果政府一意孤行，我相信現在的赤柱市集亦會蕩然

無存。對於灣仔這個市區內僅餘的市集，本人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我們的要

求，將這個具特色的市集放到政府的規劃發展藍圖中。 

 

 多謝代理主席。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在特首剛公布的“十一五行動綱領”中，他提及要

成立高層次的香港品牌小組，繼續推銷我們這個“香港”的聲譽。在這邊

廂，特首想辦法推銷“香港”，但那邊廂，政府的規劃發展卻要將富有香港

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完全推倒重來、重建，例如上環的“大笪地”或楊森議

員剛才提到灣仔的“喜帖街、玩具街”等，實在是很矛盾的事情。在品牌小

組努力搜集香港中小企過去艱辛經營的小故事之際，我們卻發現在重建規劃

的過程中，政府卻一手將中小企花了血汗和心機建立起來，不少具本地特色

的地區摧毀，我不知道特首對這種做法、這個矛盾有何說法呢？ 

 

 社會要建立具當地特色的本土經濟是不能一蹴即就，而是要集結當地居

民的努力，經過無數歲月的洗禮，慢慢地發展出來，當中交織着不同人物、

不同時期錯綜複雜的經歷，細水長流地保存下來。假如政府不珍惜得來不易

的經濟社區，而將一切舊發展、舊事物一一拆掉，人去留空，那麼，本土特

色又如何維護或建立呢？ 

 

 城市規劃對社會的發展非常重要，透過開發新土地或重新規劃，一方面

可以提供更多合適的房屋及社區設施，包括學校、醫院、康樂和休憩場地等，

以改善我們的居住和生活環境，但另一方面又可以提供商貿中心、工廠大廈

及運輸基建等設施，作經濟發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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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更新規劃的過程中，特別是涉及舊區重建項目，民主黨認為必

須謹慎考慮重新發展對現有社區的社會及經濟生態的影響，當中是否有些值

得保留的具本土特色的社會及經濟生態呢？如果有，我們應該研究保留這些

社區的特色及具特色的經濟發展，使這些具特色的經濟發展及社會文化得以

承傳下去，成為我們香港持續發展的一部分。 

 

 郭家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主張應以完整及原址為保留的原則，以保留

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我認為郭議員修正案的措辭未免過分嚴格及缺

乏彈性，因為不同的重建項目所涉及的具體社區規模均不同。在一些情況

下，我們是可以在原址保留整個社區，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基於社會環境及

衞生理由，又或是基於受影響的居民及商戶的意願，我們只能保留部分社

區，又或要將整個經濟發展搬遷往更合適的地方重置，以符合社會整體利益

的考慮。 

 

 所以，我們非常認同在整個城市規劃的過程中，應有受影響的居民及商

戶參與其中，包括可參與整個社區的發展或更新計劃，繼續在原區生活或經

營有關的行業。在參與重建規劃的過程中，任何公眾人士，包括受影響的市

民或擬提出發展計劃的發展商，均可以對整個規劃項目提出意見，供大家及

政府考慮。政府在決定審批有關發展項目的同時，必須加以小心考慮，特別

是受影響居民和商戶的意願，目的是要使受影響的社區得以持續發展。因

此，我對郭議員的修正案再作出一些輕微的修正，使在城市規劃的階段裏，

應盡量以完整及原址為原則，保留現有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並且繼

續讓當區居民及受影響的商戶能夠一起參與發展或更新計劃，使社區的經濟

得以持續發展。 

 

 保留一個別具特色的社區，跟保育歷史文物不同之處，在於保留一個社

區要同時保留建築物，以及在這些建築物內生活的人和事物，即要保育社區

的硬件和軟件，令它得以活化更新，既能保存過去的姿采，又能與時並進的

繼續經營和發展下去。為此，當中確實需要靈活變通，以及貫徹“以人為本”

的政策，缺一不可。 

 

 我謹此陳辭。請各位支持我的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每當我們經過各大商場，也會看到外牆掛滿廣告，

告訴我們商場裏有甚麼商鋪。不過，如果多看幾個商場的廣告，就會產生一

種重複及“腌悶”的感覺，因為無論你走到荃灣、東涌、青衣、九龍塘，來

來去去都是那數間連鎖店。以前會重複的，或許只是數間成衣連鎖店，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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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連百貨公司、食品店、手袋店也不出那數間，這些商場欠缺的是兩個字 

─ 就是“特色”兩個字。由於這些商場欠缺自己獨有的特色，各商場惟有

各出奇謀，在聖誕、新年、情人節等搞一些具節日特色的活動出來，但這些

噱頭的吸引力總有限， 低限度不可以成為膾炙人口的旅遊景點。 

 

 其實，商業區或市集的特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搞出來的，而是要靠長

年累積、自然衍生出來的。方剛議員昨天給我們的信，提到利東街、金魚街、

“女人街”、鴨寮街等具有特色的街道，都是自然凝聚出來的。它們的存在，

除了發揮本身的作用，例如賣波鞋、賣舊電器之外，還可以構成匯聚效應。

例如“金魚街”，以前只是賣金魚，現在連新興寵物，例如蜥蜴、龍貓、蜘

蛛也有售賣，而這些有特色的旅遊點，往往成為香港獨有的、吸引遊客的旅

遊點，許多遊客是拿着地圖，慕名而來的。 

 

 即使不是旅遊勝地，一些獨具特色的街道也會吸引本地人流。以荃灣為

例，有一條麪線街匯集全國各地具有特色的麪食，荃灣和附近的居民想吃麪

或米線時，自然就會走到那條街，選擇適合自己風味的麪食。又例如要買波

鞋，居民自然就會走到“波鞋街”揀鞋，這正是所謂“成行成市”。 

 

 各位同事可有留意到，有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全部都在舊區？原因剛才

已經說了，是因為這些有特色的街道是經多年累積發展而成。此外，也有客

觀的條件，例如這些地區的租金較廉，即使是小商戶也可以負擔得起租金，

因此可以多樣化，可以讓不同的商戶生存和經營。而且在舊區裏商戶的靈活

性也較大。例如早上去逛這些商鋪，你會看見有些商鋪亮燈較少，因為商鋪

在路邊，可以採自然光，有些甚至暫時不開空調，因此在租金、電費上，這

些商戶均可以較靈活地控制成本。這些舊區一旦清拆，它們很難再在大型商

場重新經營，不僅因為商場租金昂貴，連水、電、管理費等也非常昂貴，並

非一般小商戶可以負擔。至於商場管理者， 重視的是有沒有租金收入，以

及租戶是否容易管理。只要連鎖店負擔得起租金，又容易管理，商場管理者

從來不會考慮小商戶是否能在商場站得住腳。 

 

 代理主席，現時有特色的街道既然都聚集在舊區，它們面對 大的挑戰

便是重建。利東街的重建令各間印製喜帖的商鋪各散東西。此外，即使政府

有心把有特色的街道搬遷，也往往因為規劃失當而忽略保留特色。 典型的

例子是“雀仔街”，以前人來雀往，非常熱鬧，但搬到極不“就腳”的新址

後，人和雀都不及以前了。這些情況實在非常可惜，因為有特色的街道一旦

拆卸，便會永遠消失。在政府和發展商金錢至上的視野下，重建後必定是平

台式的商場和密集的住宅，街道從此消失，小商戶無法再在街道上開鋪繼續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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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些老區不是不能或不應該重建，但重建的模式是否要千篇一

律，一定只是興建高租金、平台式的商場呢？是否一定要令街道和街鋪消失

呢？過去 10 年，正是這種單一化的重建方式，令有特色的街道和街鋪消失，

連同許多市集和大牌檔也相繼消失了。我們不禁要問政府，這種抹煞市集特

色的單調重建模式，是否要繼續下去呢？城市規劃和市區重建是否要將整個

香港被平台式商場塞滿呢？如果是這樣，又是否香港人所願意看到呢？ 

 

 後，我想談談領匯的管理。以前領匯還未接手管理，屋邨的街市和商

場，皆充滿街坊的特色，例如賣一些市民日常所需的日用品，如元寶香燭，

又或賣屋邨主婦跳茶舞的舞衣和高跟鞋等。總之，所賣的東西，均符合屋邨

居民日常所需。但是，領匯接管後大幅加租，迫走小商戶，引入大型連鎖店。

然而，四周的商場都有大型連鎖店，居民不一定要在屋邨再逛連鎖店，況且，

連鎖店不會出售小朋友廉價的舒適內衣，亦不會售賣每對 10 元的“懶佬

鞋”、“人字拖”。因此，領匯入主，不單抹煞屋邨商場的街坊特色，還令

客源流走，這種做法 終是得不償失的。我希望政府能重新考慮。多謝代理

主席。 

 

 

代理主席：王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大約 1 年前，本會討論了大牌檔的傳統政策，到了

今天，我們又要討論如何保留有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議題雖有不同，但揭

示的問題沒有分別，皆反映政府正逐步為香港的街頭“消毒”，而要清除

的，既不是甚麼頑強病菌，也不是甚麼驚世病毒，而是一個個源於生活，載

滿本地獨特文化特色的街頭風景。 

 

 這種說法，並不是因為社會 近的保育熱潮才發出的無病呻吟。早在討

論大牌檔政策的議案辯論上，我已經提出批評，指明取締大牌檔，根本就是

盲目地把社會推向只顧秩序，不理生機的一種官僚手法。  

 
 類似的例子正在不斷上演。公眾街市大廈人流少，檔位出租率奇低，由

街頭搬入街市大廈繼續經營的小販，既要應付高昂租金，又要面對生意大

減，可說是死路一條。可惜時至今天，政府仍然本着“眼不見為乾淨”的原

則，務求把露天市集統統“上樓”，以維持城市表面上的“企企理理”。  

 
 近的例子是有 70 年歷史，位於灣仔太原街和交加街的市集。該市集

是少數保留早年街市特色的區域，也是港島區有名的地標，既能刺激本地消

費和經濟，而且更吸引遊客慕名而至，所以對於發展本土經濟，以至開拓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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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事業，均有貢獻。可惜，政府以灣仔舊區重建完成後，區內交通負荷增加

為理由，決定收回太原街南和交加街東並改建為行車路。影響所及，露天市

集規模縮減一半，大部分小販要離開街頭，被迫遷入新灣仔街市大廈，剩下

僅有的商鋪肯定前途堪虞，整個市集從此消失。 

 

 此外，徘徊於重建和復修局面的旺角洗衣街，即俗稱的“波鞋街”，短

短一段路便擠滿了近 40 間體育物品商鋪，成行成市，一旦重建，勢必摧毀

這個富本土特色的旅遊購物熱點。 

 

 代理主席，我們不是促請政府扶持一些夕陽行業，也不是要求政府為一

些虛無飄渺的概念而隨意把城市發展叫停，但對於一些真正有發展潛力，生

機無限的傳統事物，絕對不能夠輕易扼殺。因為我們明白，過度熱衷於追求

秩序，追求“企理”而把有個性、有特色的事物統統掃平，城市 終只會仿

如工廠倒模製造，千人一面，吸引力更會蕩然無存。 

 

 我想談一談個人的經驗。泰國和新加坡均重點發展旅遊業，曼谷的塞車

問題往往令人沮喪萬分，相反地，新加坡的街道管理可謂完美無瑕，但如果

問我，我仍會選擇到泰國，因為當地市集和街頭由早到晚都是鬧哄哄，混搭

（mix and match）風格隨處可見，永遠感覺新鮮，魅力非凡，即使多次到訪，

仍然樂此不疲。反觀新加坡，除了牛車水一處富有地方特色外，其他地方都

井井有條，很少會“越雷池半步”。正因如此，無論是旅遊景點，以至大小

商場，即使美輪美奐，但難有驚喜，所以，見識一次後，便提不起興趣舊地

重遊。代理主席，相信任何遊客和購物者都不會喜歡街上水靜鵝飛、沒有商

店，走進商場裏則千篇一律的情景。 

 

 說回我們香港，傳統露天市集正正是本地一種充滿活力而又極富傳統特

色的街道文化，很能夠吸引外國遊客的注目。為了充分利用這項優勢，留住

不同興趣的遊客，我們要思考的問題，絕對不是如何把這些歷史遺產“叮

走”，反而是怎樣把它的潛在價值充分發揮，為市集注入活力和現代元素，

同時加強管理，着重包裝，向遊客大力宣傳；甚至是考慮進一步拓展，藉此

刺激本地人光顧消費之餘，同時把市集的街道文化，推銷成為本地一項中西

薈萃，新舊共融的觀光景點。  
 
 這些並非是一小撮人的小眾意見，更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因為日前曝光

的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設計方案，便包括在區內重新塑造街鋪文化的構思。

這個例子除了反映文物保育越來越受到重視，更重要的是引證市集雖然是傳

統事物，但只要有包裝，同樣可以很有時代氣息和具有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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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我們促請政府在 近這股保育潮流下有新思維，不再一味堅持要

“破舊立新”，反而應該借鑒目前任何工程要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做法，

為市區發展加入“傳統特色影響評估”，要求任何市區發展計劃必須先評估

會對當地富有傳統特色事物造成甚麼影響，並要一併提交全面的彌補方案。

因為只有處處謹慎、步步為營（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劉秀成議員：Deputy President, Jane JACOBS, in her classic humane book of 
city planning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wrote that, "a city 
district must mingle buildings that vary in age and condition, including a good 
proportion of old ones."即是說，一個社區必須是由不同時期和特色的建築組

成，包括相當比例的古建築。此外，她亦提到：“在城市裏，新建築的經濟

價值是可以被取締的，只須支付重新建造的費用便成；然而，舊建築的經濟

價值卻永遠不能夠被取締，因為它的價值是由時間創造出來的”。  

 
 由於時間是無法追回的，所以，當舊社區經過一代一代承傳下去，並累

積了一定的經濟價值後，是不可以隨便地被清拆，或用其他新事物予以代替

的。唯一可以做的，是引入新的經濟元素，活化社區的原來面貌，在現有價

值之上創造更多財富。  

 
 所以，我反對一次過清拆重建包括“波鞋街”在內的 K28 區，而應按照

不同時間的需要，分階段重建或保留活化，避免重蹈“喜帖街”的覆轍，白

白浪費多年來所建立的本土特色經濟價值。今年，我和香港大學建築系的同

學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研究如何反映分階段進行的計劃，以供市區重建局參

考。我們發現就旺角而言， 重要的是將地鐵站和九鐵站連接起來，在亞皆

老街採用高密度的商業發展，以將地積轉移，而在“波鞋街”則採用較低密

度的發展。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蘇豪區和蘭桂坊便是分階段逐步重建的好例子，證明了舊市區的重建並

不一定要一次過全部清拆，而是可以逐少的做。只要互相配合得宜，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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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是可以同時並存的，在保留舊有特色之餘，亦可加入活化的新元素，

從而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  

 
 主席，要做好活化舊市集和增加經濟元素，西港城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不單要保留具有歷史價值意義的舊建築，更要注入創新的經營模式，提

升小社區的經濟活力。如果油麻地果欄將來得以保留的話，亦將是一項新挑

戰。  

 
 現時面臨清拆的玉器市場，同樣很值得當局思考如何在原址進行活化，

並加入新的經濟動力，以恢復玉器市場昔日的熱鬧情況，以及善用累積多年

的經濟價值，而不是無情地將其拆掉？  

 
 談到玉器市場，可能有人會說，現時的玉器市場已不及當年風光，並已

失去創造經濟的能力，加上衞生環境欠佳，根本毫無保留價值。不過，我覺

得，創新的能力須視乎政府有否決心加入創新的元素。  

 
 主席，一個城市要持續發展，人才和資金皆不可缺少。所以，透過城市

發展以改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並吸引更多人才和資金流入，是提升我們

的競爭力的首要工作。當城市要發展而舊區又有保留價值的時候，如何取得

平衡是很重要的。  

 
 要在進行市區重建時取得適當的平衡，便須清楚知道社會價值及其特點

是甚麼。事實上，我們經常提及的本土特色是有生命的，並會隨着時間而改

變，因為社會的價值觀會隨着不同年代的人的生活、工作和公眾參與的方式

而有所不同，而且轉變的過程也是流動的，而不是停留不動的。所以，我們

必須訂立一套機制，追蹤和調查市民的感覺、可接受的改變及能夠容納的進

化程度。  

 
 所以，我覺得也許應該賦予區議會更多權力，以訂立透明度較高的機

制，並邀請當地居民，包括區議會及民間組織等參與諮詢和討論。從社區的

層面出發，鼓勵全民參與，並挑選值得保留活化的特色小社區，再配合適當

的衞生管理，發揚小社區的本土經濟和促進城市發展，繼而推動香港整體經

濟的發展。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方剛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令我想起我在 2005 年

年底時在本會動議的“大牌檔文化承傳政策”議案。當時，承蒙各位議員的

支持，議案獲得通過，只可惜政府一直無動於中。今天民政事務局局長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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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席會議，對於如何保留全港街邊不足 30 家的大牌檔，至今仍然未有提

出任何計劃，我實在深感失望。 

 

 由一年多前大家爭取保留超過 80 年歷史的大牌檔民園麵家，以至近日

所有市民皆為拆卸一直陪伴成長的天星碼頭而感到萬分惋惜，很明顯，社會

對保留歷史記憶的訴求已越來越強，當局何時才能意識到這種轉變呢？ 

 

 一個城市的生命力，不單在於能創新多少，同時亦在於如何新舊糅合，

把一個城市的個性具體顯現，讓市民及旅客均有深刻的體驗。這份由歷史、

文化和創意組合而成的個性，正好為一個城市的旅遊業、飲食業、零售業及

酒店業，奠定重要的發展基礎。 

 

 事實上，很多著名城市早已建有本身的特色市集，成功將歷史文化及商

業 旅 遊 融 合 發 展 。 新 加 坡 有 Hawker Centers 和 牛 車 水 ； 倫 敦 有 Covent 

Garden，順德有舊城區等。 

 

 反觀香港雖然也有多個露天市集，例如赤柱市集、太原街市集、渣甸坊、

鴨寮街市集、寶靈街市集和廟街夜市，但規模及名聲均遠遠有所不及。更令

人擔憂的是，太原街市集正面臨搬遷及清拆的厄運，而其他多個同類型的市

集，亦由於欠缺政府政策的支援，以致人流漸少。它們的客源均以舊街坊為

主，所以只有被動地等待重建搬遷。 

 

 歸根結柢，當局缺乏保留本土特色商業區和市集的發展政策，浪費了許

多香港獨有的本土資源。以大牌檔為例，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只從衞生和健康

的角度出發，一直堅持全面淘汰大牌檔的政策方向。在數十年前，是由當時

的市政局負責的，它以放棄的態度，任由剩餘的大牌檔隨牌主死亡而逐漸消

失，完全沒有把握新的社會契機，將大牌檔發展成為刺激經濟及旅遊的獨家

品牌。所以，我支持方剛議員的議案，認為當局必須透過不同政策局的支持

和協助，發展具備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 

 

 事實上，外國的經驗告知我們，富有特色的街頭飲食文化深受旅客歡

迎，如能配合露天市集的發展，則更相得益彰，定必可以大大增加人流。我

經常說大牌檔是香港獨有的飲食傳統 ─ 鐵棚下的摺檯摺櫈、爐頭的三呎

熊火、在爐頭上鑊裏翻動的菜餚、富鑊氣且可以增強食慾的景象，試問全世

界有哪些地方的食肆會有如此特色呢？香港人固然回味無窮，如能在適當地

方發展既衞生又充滿文化色彩的大牌檔專區，更可成為旅遊熱點，吸引旅客

跨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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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大牌檔外，露天茶座亦是遊客所偏愛的，主要的原因是露天茶座可讓

旅客近距離融入他們陌生的空間，以悠閒的心境觀望四周的景物。猶記得當

政府在 2002 年推出食肆露天茶座計劃時，很多業界均表現雀躍，深信這是

難得的商機。奈何當局“有頭威無尾陣”，只是推出計劃，但卻沒有完善的

配套。加設露天茶座的申請受到諸多限制，而且程序繁複，須經多達 7 個部

門處理，以致申請數目持續下降，由 2002 年的 194 宗跌至 2005 年的 50 宗。

在過去約近 4 年，申請數目共 403 宗，只有 35%的個案獲得批准，當中不乏

是經過半年至 1 年的申請時間，令業界感到十分氣餒。 

 

 我重申，要建設成功的露天市集，當局必須全面推動露天茶座的發展，

盡快簡化露天茶座的申請程序及放寬申請條件。事實上，財政司司長轄下的

方便營商小組已經積極研究改善及簡化措施，但還要其他有關部門互相配

合，才能令改善措施盡快落實。 

 

 總括而言，露天市集的零售店鋪、大牌檔及露天茶座均是小本經營的商

戶，以他們單薄的力量，實在難與跨越國界的連鎖企業競爭， 終只會隨着

歲月而被社會淘汰。相反，如果政府摒棄舊有作風，改以全方位輔助，跨部

門大力發展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並加入街頭食肆文化，刺激人流，

我深信必然可以令原已式微的市集起死回生，更可促進旅遊業和飲食業等相

關行業的發展。屆時，香港贏得的美譽將不單是著名國際都會，更是具有個

性且可為旅客提供多元體驗的獨特城市。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馮檢基議員：主席，剛落幕的天星碼頭清拆事件，使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又一

次被牽動。雖然鐘樓的殘骸已被草草埋葬於堆填區下，但古蹟保護、文化保

育，以及保留具本土特色市集等議題，都在我們沉睡的集體回憶中甦醒過來。 

 

 當初有誰知天星的“一石”竟可“激起千重浪”呢？一羣經由互聯網

連繫，來自社會不同階層新生代，走到清拆的天星碼頭面前，無畏建制固有

框框，為保留自己的過去，拼命呼喊、爭取。有論者分析，這正反映出網絡

新社運形成、他們既擺脫過去以階級利益為本位，亦離開以民生和民主議題

為主導的社會運動範式；亦有人說這是香港自非殖化以來，“本土意識”的

進一步深化。這些說法都值得我們那些習慣在建制中，處處抱殘守缺、墨守

成規的“為政者”所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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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眼見天星餘波不斷向四周蔓延時，不但使政府要重新檢視整體古

蹟保育政策，亦令致今天出現了兩項雖然字眼上有不同，但意義卻如同出一

轍的議案辯論。後者更有補充前者的作用，把古蹟保護、文化保育等進一步

推展至城市規劃、舊區重建，以至本土經濟的層次。特別在現時由市區重建

局（“市建局”）主導，習慣以“利字掛帥”的舊區重建策略。雖然我不得

不承認，清拆重建能幫助很多舊區街坊改善生活，甚至達到我經常談的扶貧

效果，但另一邊廂，卻淹沒了不少的本土特色經濟、犧牲小商戶利益。社會

不禁要問，在本土意識不斷強化的背景下，整體舊區重建更新是否值得再檢

討，在舊區重建中把保留和發展本土經濟作為其中一項考慮原則？  

 
 說到底，現時的情況是否代表了為政者的思維不能追上社會的訴求呢？

是否他們已習慣於以往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地方掌權，觀念上是否仍根深

蒂固於只有發展的思維模式呢？一切似乎在短期的利益、眼看得見的成就，

作為施政和決策的準繩，即使是現政府經常所高舉的務實理性，也是無法擺

脫這種短視和重商的思維模式。  

 
 主席，言歸正傳，擁有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同樣盛載着香港人的

集體回憶，連繫我們成長的根，它既反映當年基層市民的生活樣貌，亦標誌

着香港人傳統的艱苦拼搏精神。沒有前人艱苦，就沒有今天的我們，所以，

延續這些具本土特色商業區和市集，正是中國傳統文化飲水思源、慎終追遠

的意識承繼，這正是今天我們安身立命之所繫，又豈能任由政府說拆就拆

呢？當然，保留具本土特色商業區和市集，是牽涉整體市區更新的問題。在

上年有關“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辯論中，我曾經提過，社會一談到保留和發

展，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很容易跌入一些誤區，這就是把保留和重建對立起

來，有你無我，沒有中間的取態。其實，保留和重建是有互補關係，根本上

可以共存。問題是，過去當局沒有真正聆聽各個持份者的聲音。事實上，當

局過去的市區更新策略，均較重視商業、地產利益考慮。其實，在重建更新

過程中，為何不考慮原區安置，以屋換屋，以鋪換鋪，以尺換尺呢？ 

 

 剛才多位同事也提到，以往土地發展公司曾在 1997 年宣布過二十多個

舊區重建區，我特別想在此一提 K28，即大家俗稱的所謂“波鞋街”。其實，

這並非整條“波鞋街”，於此，我想澄清一些資料，“波鞋街”有 4 個 block 

street，即街區，而這只是其中一個，而且是在街尾。這街區的地下有 40 間店

鋪，不足 10間 ─ 其實有 7 間店鋪是賣波鞋的，大家不要誤會要把整條“波

鞋街”完全拆掉。 

 

 第二，因為 10 年前已宣布要重建，樓上的居民，不論是租客或業主，

均沒有再進行過任何維修和改善，現時很多人其實是住在一些已經“爛溶

溶”的樓宇內。劉議員也到過那裏，但見有一些石屎掉下來，根本不能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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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當局說要重建，街坊便要求重建清拆，讓他們按重建利益或權利搬走；

如果不重建，政府有權買了那些樓宇來進行維修或利用。但是，承諾了的便

是承諾，而且當局 遲應在今年 3 月 31 日，便要宣布重建或另有安排。如

果因為重建或另有安排，政府當年在此立法會內承諾業主和租客的權益，也

不能因為現時的政策變化而被剝奪。 

 

 對於 K28 的做法，其實還有 3 個可能性，一是履行承諾，完全拆掉後再

興建，我當然希望當局能做到原區安置，屋換屋，尺換尺，鋪換鋪。二是完

全不拆，不顧他們的死活。三是對於承諾了願意搬走的居民，按重建權益補

償他們，讓他們搬走。如果他們不願搬走或政府認為要收回該地作維修保

育，那麼在政府買了樓上的業權後，也一樣可以進行維修保育。 

 

 我要告訴政府，現時的情況是樓上的業主要求清拆，樓下的店鋪要求不

拆，而區議會召開了兩次會議，兩次均全體一致要求清拆。在這些矛盾情況

下，政府怎樣平衡呢？我希望在面對現實時，我們不能光談理論，而是要考

慮如何處理這個街坊之間或樓上跟樓下之間的矛盾。我希望政府能以智慧聰

明的方法，既能保育，又能按照承諾補償街坊，真的能改善環境。讓我再說

一次，舊區重建是扶貧的其中一個好方法。 

 

 多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主席，今天辯論的兩項議題，雖然有不同之處，但無可避免也

要觸及一個核心問題，便是香港的城市規劃及長遠發展與土地供應的問題。

香港是一個經濟服務型的城市，特點是商業機構高度集中、建築物密集、交

通網絡完善、中心區的外圍有一些衞星城市，這些便是一般城市的特點，這

些特徵都是因為香港的經濟規模而形成。隨着香港由一個漁港發展成為一個

工業貿易以至金融中心，城市的格局和規模亦隨着這個經濟格局的轉型而轉

變，形成一個互動的過程。 

 

 城市須不斷發展以適應時代的進步，香港亦不能例外。要進行城市發

展，方法跟其他國家差不多相同，總不離拆建、填海、移山和造地這數種方

法。香港固然也沿用這些方法已久，就以現時中環的商業中心區為例，從維

多利亞城發展到今天的局面，當中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移山填海。今天的繁

榮，也可以說是建基於昔日的去舊立新。香港既然早已訂定了我們的城市角

色，便是經濟城市，便自然要遵從經濟城市的特點：商業機構要集中、交通

網絡要完善，所以在一些商業中心區的拓展和重建工程自然是無可避免的。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為了經濟發展，可以不顧社會發展過程中，城市特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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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問題。經濟城市在國際上，可說是沒有一個不二的模式。香港是一個中

外文化並存，亦有相當歷史背景的國際大都會，因此，我們的特別之處，便

是具有中外並存、古今俱備的特色。 

 

 不過，我們現時要推行城市擴充，已經很不容易，受制於各種客觀條件。

香港的幅員有限，山多平地少，開發成本昂貴，原有市區已經成熟發展近半

個世紀，這些舊區現已逐漸殘舊，追不上時代的需要。再者，新建築物亦要

面對高度限制、環境保育方面的要求及禁止填海的法例等，對我們城市發展

的工作帶來很多考量的因素。 

 

 城市擴充的含意當然不在於單純的拆、建、填海或移山，而是在於充分

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既為舊區重建進行美化、活化的工作，亦為改善居住

於舊區的居民的居住環境或提升舊區的商業經營環境。我身為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的非執行董事，深刻體會到舊區重建的工作非常艱巨。因為

這不單是規劃的問題，更涉及各業主、租客，甚至是各個持份者的利益問題，

還牽涉到周邊的環境、衞生和治安等問題，所需的時間極長，而且社會的爭

議往往十分大。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以觀塘市中心的重建計劃為例，我們

為了讓更多居民能參與重建工作，市建局花了不少工夫進行諮詢，由下而上

吸納居民的意見、設立辦事處協助居民，讓他們更瞭解重建的過程和必須進

行的一些細節。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和成本，在地區舉行很多諮詢會。這些也

是我們值得做的。 

 

 另一個例子，也是今天有很多議員提到的衙前圍村的重建問題。市建局

非常重視保留古蹟文物，在這個村的重建過程中，我們已將要保留的東西確

定在發展的基本規劃之中。另一個例子，便是今天也有居民來到我們立法會

門外請願的“波鞋街”重建的問題。居住在樓上的居民絕大部分要求市建局

早日收樓重建，但樓下的商戶卻認為“波鞋街”具有特色的經營環境，是不

應受破壞的，因此強烈反對重建。老實說，市建局必須尊重私人業權，在推

行計劃時，要審慎兼顧各方的訴求，不可輕率行事。 

 

 香港現時可利用的大幅土地可說是十分有限，雖然開放邊境後可釋出大

量土地，但由於地處偏僻，根本不能做到匯聚的效應，難以協助中心區發展。

可是，市場對於土地的需求卻越來越大。政府如果不能定期推出各種商用及

住宅用地，在供不應求之下，只會令土地成本不斷上漲。這不僅會令香港再

次重踏高地價之路，更會大大削弱香港的競爭力。這便是土地供應與社會向

前發展的需求不平衡的矛盾所在。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7 January 2007 

 

178

 現時我們要考慮的有數方面：第一，如何透過城市的發展適應新的經濟

環境；第二，如何在發展的過程中保留傳統的歷史文化、自然景觀，以及我

們在議案中提到一些有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及第三，如何在規劃中讓市民

多作參與。如何平衡這 3 項元素，以致我們不會隨便偏向一方，既要應付經

濟發展的需要，又要保存現有具價值的東西，這正正是我們要考慮的，以及

要使我們的重建或市區的發展工作取得成功的一個 主要的關鍵。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方剛議員發言時指他的議案跟我的不同，因為我說的是

“集體回憶”而他的議案則是向前看，是關於保存一些“活”的市集的。不

過，我認為他這樣說，便證明他對我們剛才辯論時談及的保育的意義，似乎

還未有聽明白。因為即使是他自由黨的同事周梁淑怡議員發言時，也提到要

“活化”古蹟。此外，大家且看看方剛議員的議案，他是要求保留和支持具

本土特色的商業區，這個“本土特色”是他的議案中的很大特色，亦是我剛

才提出的議案的一個很大的特色，那便是古蹟其實是香港本土的特色，我們

應該研究怎樣保存。 

 

 說到方剛今天提出的議案，我其實要感謝他，因為他的議案讓我們有機

會重溫香港很多非常有特色的街道。我們看到國際聞名的旅遊雜誌 Lonely 

Planet，於去年 6 月首次推出全球排名榜，廟街入選 棒市集之列，與泰國

曼谷的扎布扎齊名，就是因為廟街有濃厚的香港特色。旅客來看相、聽戲曲、

在大牌檔吃東西，買玉器等，便可感受香港的本土文化。 

 

 當然，除廟街外，剛才同事又提到灣仔的“喜帖街”，旺角的“波鞋

街”、“女人街”、通菜街、灣仔的“玩具街”、旺角的“金魚街”、花墟、

深水埗的鴨寮街、“珠仔街”、上環的“蔘茸海味街”......這些街道，正

如同事所說，都是透過自然的定律，慢慢發展出來，演變至成行成市，而漸

漸建立權威和品牌。除了貨品種類齊全，他們還提供很多坊間專業知識，例

如要買海味，我們一定要去上環。為甚麼？因為那些店鋪職員擁有豐富的海

味參茸知識，可教你怎樣挑選適合的海味，有甚麼食療功效等。這些坊間專

業知識，也是香港的特色之一。  
 
 這些街道，根本就是我們發展具本土特色商業區和市集的元素，只是我

們的政府反應慢，後知後覺，把握不到市民的心理，沒有把這些香港特色發

揚光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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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發揚光大也算了， 慘的是政府往往清拆這些地點。去年 12 月，財

委會工務小組否決了中九龍幹線計劃的撥款申請，因為該項中九龍幹線的興

建工程，包含拆毀廟街的其中一段，就是大家公認 有本土特色，有唱曲、

看相、賣玉器的那一段。究竟政府打算怎樣保存這些特色呢？當局是否可以

在各項工程和重建項目中考慮如何保留這些香港特色，而同時可以進行所需

的工程？  

 
 我忘記了誰人曾說過香港這一代的小孩是在商場長大的。誠然，每逢周

六和周日，在這些冷氣商場中，大家也看到父母帶着小朋友在那裏度過他們

的周末。正如王國興所說，這些商場根本就是千篇一律的連鎖店。很多時候，

當我們清拆一條街來興建商場，但卻完全沒有考慮原有商鋪一旦搬離了原有

的地方，便沒有了本土特色。好像“花布街”搬進西港城，不但租金貴了，

人流少了，而且感覺上好像在商場買布，那便欠缺或減低了本土特色。如果

這些墟市不是自然形成的話，即使政府努力搬遷或重辦，許多時候也不能回

復本土特色。就正如政府於 2003 年 SARS 後在上環重辦大笪地，結果慘淡收

場。  

 
 舊區本身當然會出現很多問題，好像樓宇殘舊、影響外觀、衞生，甚至

構成危險等，這亦是方剛議員的議案第二部分所提及的。因此，我十分同意

我們其實有很多事可做。樓宇殘舊，政府可以推動樓宇復修；衞生差，亦不

難解決。我們其實可從其他地方的很多例子看到，有些數百年的舊樓宇既可

保存其舊有特色，其古色古香的味道，但又不會殘舊、不衞生，更不會有危

險。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借鏡。 

 

 不過，有另一點是我想提出的，因為在剛才的議案辯論中，何志平局長

回應時提及一些城市規劃的法例，指由於法例剛完成修訂不久，已非常完

善，故此不用再修訂。可是，不論是剛才的議案還是當前這項議案，其實也

牽涉城市規劃的程序和現有的法例。以“喜帖街”為例，有同事提到當市民

要有一個自己參與的規劃時，他們其實是沒法辦得到的。 

 

 我亦希望同樣地向孫局長說，當我們要考慮保存我們的社會本土特色

時，以及在考慮怎樣保存一些“活”的市集時，我們一定要考慮城市規劃方

面的法例和程序的改革。這方面是要開放的，以免市民一進去便是面對政府

官員，他們已經閉門造車，整碟菜已經煮好了，對他們說也只是對牛彈琴而

已。我希望局長在這方面也會聆聽議員的意見。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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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社會發展，環境變遷便要市區重建，當中涉及商業

和人情事物的複雜問題。不過，市區重建帶給我們的好處是：令舊區得以重

新發展，減少危樓的數目，並令有關社區得以重新規劃，在使其中的土地增

值的同時，也令周邊的土地增值。此外，舊區通常也會成為賊匪的溫床，重

建有助改善治安；亦可避免移山填海，有利環保；而重建過程亦可提供就業

機會。當然，重建亦會帶來壞處，便是令社區原有的特色消失，失卻集體回

憶，減低人對社會的歸屬感。其次，重建過程亦會產生建築廢物，拆建塵埃

令空氣受污染等。我相信只要官民之間在重建前有充分的溝通，貫徹以人為

本的政策，市區重建還是利多於弊的。 

 

 我關注到進行市區重建與保留原有社區風情並不矛盾。從土地發展公司

到目前的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曾經拆毀了很多充滿昔日香港風貌的

舊樓和舊區，以及具有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像很多議員提到的“鴨蛋街”

（即上環中遠大廈）、“花布街”（即上環永吉街）、旺角“雀仔街”（即

康樂街）。這些舊區都有着其歷史，見證香港發展的滄海桑田，除區內居民

和其他香港市民對這些舊區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情感外，舊區對本港旅遊業也

十分重要。 

 

 遊客來港除要求在旅程中享受玩樂外，也希望能感受一下香港的本土風

情，購買具特色的土產貨品，品嚐地道美食。因此，在涉及市區重建規劃的

同時，有關當局應透過現有機制，讓居民和小商戶參與規劃，提供意見，把

具本地特色的市集加以保留，令其兼具文化和旅遊的元素在內，增加吸引

力，為本港旅遊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正如廣州著名的上下九路，雖然面對環境發展的急促轉變，但在廣州市

政府着意規劃下，大部分建築物已保留了三四十年代的風味，古色古香，很

有情調。除了一些購物商鋪外，在長長的上下九路上還有戲院、書店、婚紗

照相館等，更有許多在香港熟悉的店鋪。著名的小吃如雙皮奶、粥品和腸粉，

以清平雞聞名的清平館，名人康有為提寫招牌的“陶陶居”酒家等老字號

等。此外，廣州北京路則強調發掘“千年古道”，在街道上建設極具特色的

行人道，以玻璃透視千年地下古蹟，滿足遊客的購物、飲食、休閒及娛樂需

求之外，還增強文化特色，在假日平均人流量高達 30 萬人次以上。 

 

 雖然市建局的運作方針已從商業導向轉為以人為本，並以“4R”為使

命：即重建發展、樓宇復修、文物保育和舊區活化，強調不會像地產財團發

展的樓盤一樣，予人冷冰冰感覺的多棟式建築物，只見大型綜合商場連接，

場內都是大集團連鎖式經營的商鋪，不是“屈臣氏”就是“萬寧”，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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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就是“家鄉雞”。可是，我們更擔心的是在重建後，商鋪的鋪租

可能倍升，舊有的小商戶難以承擔，不能繼續在區內維持經營而結業，令特

色的商業區或市集湮滅， 終欠缺特色、千篇一律的商場充斥全港。 

 

 另一個情況，就如中環士丹頓街和永利街重建計劃般，該處的特色商業

環境跟印刷業有關，永利街曾經有 8 間印刷廠同時並立，其中一間印刷廠負

責人表示，丹麥領事館是他 30 年來的老主顧，港產前丹麥王妃文雅麗出嫁

時，也是他負責印製嘉賓賀辭的紀念冊。儘管如此，印刷業在本港仍開始式

微，即使可以將之改變為先進的數碼印刷技術，支持和協助他們在中環中心

地帶繼續發展，是否適合和符合成本效益，這點我們有需要社會各界人士作

出討論和小心研究。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湯家驊議員：主席，今天各大報章均大事報道香港再被美國傳統基金會的

2007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推舉為全球之冠，我們連續 13 年成為全球 自由的

市場。不幸地，在同段時期的過往十多年，香港的堅尼系數指數也由 1996

年的 0.434 飆升至 2001 年的 0.525，遠遠超越國家的堅尼系數。換言之，

自由的市場為我們帶來了貧富 懸殊的社會。在已發展國家中，我們排名全

球第一位。 

 

 傳統基金會更警告香港，如果訂立 低工資，我們將失去全球 自由市

場的地位。主席，抉擇 清楚不過，我們要保留全世界 自由市場的美譽，

還是棄之而建立一個公平、符合公義的社會？ 

 

 回歸前後，政府通過市鎮規劃及自由市場的力量，成功建立“玻璃牆”

效應，將部分基層人士隔離，令偏遠地區與港九市區分隔為兩個世界。 

 

 主席，我的辦事處 近對偏遠地區進行的貧窮研究顯示，港島區每月工

資中位數為 9,500 元，是全港工資中位數 高的地方，而屯門、天水圍、元

朗的工資中位數為 5,000 元；粉嶺是 3,500 元，上水、大埔為 3,000 元。上

述 6 個地區的工資中位數少於 5,000 元，即只是港島工資中位數的一半。加

上流動力低，偏遠地區的經濟與市場經濟實有天淵之別，而區內居民亦因為

“玻璃牆”效應而無法脫貧。 

 

 主席，在一個沒有訂立 低工資的社會中，“玻璃牆”效應令偏遠地區

無法分享香港整體經濟復甦的成果。要衝破這道玻璃牆，政府應效法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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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英國的扶貧政策，積極發展地區經濟。我們可以看看英國在新工黨上

台後所施行的措施，它們過往數年積極推行特別的稅務優惠、投資計劃及交

通優惠計劃，成功地將某些適合的工商業帶到貧窮地區，直接帶起地區經濟

發展，改善貧窮問題。 

 

 其 中 舊 式 或 式 微 的 工 業 區 ， 如 獲 瓊 頓 （ Workington ） 、 新 特 蘭

（ Sunderland）或曼徹斯特（Manchester）等，都因為政府的積極推動而令

地區經濟獲得重生，不僅如此，地區經濟復甦亦令整個國家經濟持續向上。

換言之，不僅是地區得益，整體經濟亦能受惠。我們可以看到工黨提出的優

惠包括興建廠房及辦公室費用可獲全面稅務豁免，購置機器亦可獲財務上寬

免，令中小企可放心在這些地區投資。  

 
 主席，絕對自由經濟主義的 大問題，是政府處於完全不干預狀態，任

由營商者自由決定投資方向或如何投資。在這情況下，營商者當然是捨難取

易，不肯冒險投入發展地區經濟，特別是偏遠地區的經濟。單靠發展整體經

濟，是否可以真正帶動地區經濟？特區政府一直堅持“經濟好、大家好”的

原則，但過去數年已經證實這項理論在香港並不成立。正因如此，我們才會

出現一個怪現象，那便是雖然經濟整體上升，但政府的民望反而下跌。經濟

跟民生脫節，凸顯出香港的經濟雖然好，但民生問題卻解決不了。 

 

 其實，反觀全世界的政治體系，只要是經濟搞得好的地方，政府民望必

定會隨之飆升，唯獨香港不是這樣。我覺得這正正是一個好例子，顯示出單

靠自由市場發展，是無法帶動地區經濟的。 近，我們亦看到舉世聞名的經

濟學諾貝爾得奬者史狄連（ Joseph STIGLITZ）在他的 新著作《體現全球

一體化》（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一書中，便極力擊破所謂“經濟好、

大家好”的自由經濟理論。 

 

 主席，我們公民黨認為，香港正面對一個經濟上的十字路口。我們不相

信芝加哥式的絕對自由經濟主義是我們應走的路線。相反，我們認為一個負

責任的政府有責任塑造一個公平、符合公義的社會。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

政府便要推動某種適當的行業或地區經濟，政府在此是責無旁貸的。 

 

 政府當前急務是即時與地區領袖及代表研究，哪些工商業對哪些地區特

別有幫助，然後制訂一套刺激地區經濟的方針，透過稅務及差餉優惠、貸款

計劃或交通優惠計劃極力推動地區經濟，改善貧窮問題，提升就業機會及質

素。這才算是以市民福祉為依歸，落實以民為本的精神。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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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一直以來，政府對城市經濟發展的定義往往只限於

涉及金融和樓市等的所謂大型發展，但至於屬於小市民、小商販而具本土特

色的社區及市集，很多時候，我們可見隨着社會的發展，他們逐步被趕盡殺

絕，我特別要指出，負責舊區重建的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在此方面的

做法尤甚。市建局對於一些舊有經濟區，好像很不喜歡般。事實上，香港現

存的很多具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均是經過長期經營而形成的，如果我們不留

情地“左斬右斬”，便會把這些年代久遠並有很多小市民賴以為生的場所摧

毀，多年以來，我們可謂見得太多了。 

 

 黃定光議員剛才說到“花布街”，那是永安街而非永吉街，是我工會所

在的街，現時的西港城卻沒有了當年永安街的特色。又例如我們現時可看到

一些很旺的區域，會隨着政府（即市建局）的發展逐步被斬去其旺盛，這是

很可惜的。現時還剩下甚麼地方呢？我感到很擔心。隨着中環的發展，有些

街道會受影響。荷李活道是我很喜歡的街道，荷李活道很有特色，在 近 20

年還發展了一處天光墟，那裏可說是甚麼東西也齊備，是位於上環荷李活道

的。這條街是在 1844 年興建，是香港開埠以來的第一條街道，鄰近的文武

廟亦是在 1844 年前建成，是這個小漁港所見證建成的第一條街道。單是這

一點歷史意義，已足以吸引很多遊客前來參觀，例如我以前凡有空暇（不像

現時般），便喜歡逛這條街，它有很多極具特色的東西， 難得的是，這些

歷史遺跡已完全融入了社區之中，跟居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排斥。 

 

 荷李活道有眾多古董店，擺滿了酸枝傢俬、陶瓷和字畫，以及很多香港

早期物品，例如郵票、錢幣、相片和用品等。鄰近的摩羅街更擺滿售賣小巧

古物的小攤檔，雖然其中有真有假，但很多人，包括香港人也喜歡到該處走

走。我家有不少成員有空時亦很喜歡前往這些地方欣賞該處的東西，可見那

裏是一個備受中外人士歡迎的地方。假如將來進行發展中環，我很擔心市建

局會“有殺無賠”的把它斬去，我是很擔心的。 

 

 特別是我剛才聽到有兼任市建局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談到會以城市發展

為重，似乎是完全不考慮這些平衡般。我相信，在一些十多年前已宣布會重

建的舊區，例如觀塘裕民坊或衙前圍，已等待了重建十多年的居民當然希望

會盡快進行，但整個政府是否要先規劃殺掉所有文物後才宣布呢？這些做法

往往造成了矛盾，利東街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地的樓上和樓下的居民有

不同的看法，樓上的居民當然希望盡快重建，樓下的商戶卻希望可繼續經

營，問題是取決於政府和社會如何取得平衡，並不是一旦有居民反對，政府

便拆、拆、拆的。我再三呼籲獲委於市建局的立法會議員朋友要理解，香港

至今再如此文化，我覺得已經不妥了，特別是希望擁有政黨的朋友多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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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這裏，因為我自己做了十多年這些工作，局長，我很動氣，所以對

於同事剛才的發言，我頗有意見，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否明白這些矛盾如何產

生？是否知道市建局採用何種手法對付觀塘裕民坊的居民？是否知道市建

局採用何種手法對待衙前圍居民及挑撥居民之間的矛盾呢？如果大家能平

心靜氣看看雙方的需要，能互相聽取意見，到我們“拍板”時，便要一切弄

得很清楚。我並非全部舊物品也要保留，不要由我作決定，由於我從事民間

運動，我覺得問題須由大家一同討論，是可以一同討論的。因為我喜歡的東

西不等於是其他人喜歡的東西。可是，我 不喜歡的是市建局強姦了一種民

意，例如這件事因為大家持不同意見，便要拆、拆、拆，我現時說了這麼多，

我對於那麼重要的一個公營機構的作為，我亦很有感受。 

 

 主席女士，我之所以關心這些市集及舊商業區在城市發展中會令它們消

失（我在近十年八年也是那麼關心的），正因為我看到香港的就業機會不足，

而除了因為我個人喜歡一些舊物品和古物古蹟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我看到

這些地方可以帶來另一種經濟模式，是非常適合市民，包括基層市民就業和

發展的。今天，葉澍堃局長說香港經濟那麼好，甚至連 24 歲年青人的失業

率也只有百分之九點幾；可是，即使環境那麼好，年青人仍然難就業，這是

否說明了香港的經濟薄弱呢？能否打造我們的創意產業呢？ 

 

 我與局長曾視察舊工廠區，又與局長視察過衙前圍，我主要是希望透過

把這些具特色的地區再建設得好些，來發展一些全新的經濟活動，便等於創

製一個“六本木”，該處在十多年前是由現時朗豪坊的 designer 負責的，不

過，他是把整個六本木新舊一起發展，現時六本木已成為了日本 多人參觀

的地方，較日本著名的迪士尼多一倍人流。 

 

 如果我們建設得好，是可以建設出很多有特色的地點的，黃大仙那麼

旺，我們草率地打造了一個騰龍墟，每天平均也有 6 萬人入場，入場率 高

的一天有十三萬多人次。有一位具創意的人現時還在山頂賣餅，我看到一輛

“菩園”的賣餅車，請局長也前往看看，他是全靠在整個騰龍墟行商而學懂

了如何經營。現時如果到山頂，可以購買到現場製造的餅，是很好吃的，如

果局長喜愛吃餅，也必定會喜歡的。換言之，我們應研究如何把這些地區建

設起來，令人可有就業和發展的天地，也可讓年青人發揮創意產業。我覺得

黃大仙廟可以進行大型的規劃，現時那裏有差不多 13 萬呎的土地，分配了

給黃大仙廟的色嗇園外，還會有剩餘的地方，問題是取決定於政府的立場究

竟如何而已。我再三認為，具特色的經濟要保留，要繼續發展我們的（計時

器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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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梁國雄議員：當我聽完各位議員的辯論後，令我想起明朝末年一個故事，我

稱這故事為“七殺碑”。當時，有一位人稱其為流寇的人，名張獻忠，他說：

“天下人無一德以報蒼天”，於是他便表示要殺、殺、殺、殺、殺、殺、殺，

連寫了 7 個“殺”字，而他其後果然殺。現在的財團說，“香港人無一得以

違抗他們”，所以便拆、拆、拆、拆、拆、拆、拆” ― “拆”7 次。 

 

 其實，“冤有頭、債有主”，市區的重新規劃，是如何的呢？我們暫且

不說原則的問題，先說說是操控在哪些人的手中。當中所涉的有城市規劃委

員會（“城規會”），它是負責規劃的工作，對嗎？它向政府提出建議，而

政府又不可以無緣無故違反它的建議。此外，有市區重建局（“市建局”），

當市建局要把某個地區重新設計的時候，城規會和市建局就是其中兩個機要

部門，即是說，如果沒有這兩個部門，即使特首或其他人要進行這些拆、拆、

拆、拆、拆、拆、拆的工作，也是很困難的。然而，問題是，房管局的首領，

即它的常務秘書，也是城規會的主席，即也是受政府所控制着的，這樣還有

甚麼可做呢？“荷包”即是“兜肚”，“兜肚”即是“荷包”，其實，他們

說甚麼便是甚麼了，其他人也只是陪襯而已 ― 他們是手握大權。 

 

 我昨天看過灣仔利東街的諮詢文件  ―  因為當局要在該處進行諮

詢。但是，全港只有這兩份文件，除了首頁是用中文撰寫外，其餘全部都用

英文撰寫，而且是有 7 吋這麼厚。試問你教市民如何接受你的諮詢呢？他們

根本不知道你在說甚麼。當我看完這份文件後，我便知道這是騙人的，全港

只有兩份，而且全部以英文撰寫，不懂英文的人可以做甚麼呢？他如何發表

意見呢？老兄，你要騙人，也要用高明一點的技倆，請你做一份中文版，可

以嗎？可否做一份中文版呢？所以，從這件小事，其實已經可以看出這次的

諮詢是假諮詢，全部都是所謂“隔夜燒賣” ― 早已弄好的，還強迫人

吃，誰吃了之後如果覺得肚痛的話，便是閣下自理的事了。 

 

 土發公司是市建局的前身，地產低迷的時候，即使你哀求它說：“我這

地區快要令人死亡了，污穢不堪，盜賊如毛”，但它只會說，對不起了，因

為地產市道不景，所以土發公司便甚麼也不會做，亦不能完成有關的項目。

現在地產市道好轉，便弄出一個市建局來，市建局就是負責假公正之名跟城

規會合作，然後無往而不利地進行收地，因為現時有一項新法例，訂明市民

不能不讓它進行收地，所用的是甚麼手法呢？便是強搶的手法，這跟國內徵

地的方式沒有分別。如果香港市民拒絕被徵地，便等於有人在國內攪暴動，

會找武警來把他們鎮壓般，會找警察來處理，好像天星事件般，誰阻礙拆卸

工程，便派警察來處理，把他等同於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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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問題說回來，沒有暴政，那會有暴民呢？英國的歷史其實也是一

樣。但凡有民眾對管治忍受不了，到倫敦找皇室“算帳”，便會被說成是暴

民，其實正是因為有暴政。現時的這個暴政是甚麼呢？便是以壟斷財團為主

的社區重建。我們知道香港 重要的特色是甚麼呢？便是把有限的土地建成

大面積的樓宇。一是由政府建造大量基本設施，把有關地區搞旺，然後把

市民遷進去做“開荒牛”，像屯門區的情況便是這樣了，在市民遷入把該區

帶旺後，便把該區發展成為住宅區；或是好像現時的做法般，連這些工夫也

不做，直接在市區的心臟地帶進行規劃。外國可能會這樣做，即把一處闢作

舊城區、另一處闢作新城區，但為何香港不可以這樣做呢？大家都不回答，

正因為香港的地產商很重要，地產股也是很重要，他們要興建豪宅及其他樓

宇來出售，紅灣半島的地產商甚至膽敢說，把整座樓宇拆掉，讓我把樓重建

吧。這樣做便可以為該地產商帶來更大的利潤，給它更大的好處，這便說明

了問題之所在。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說要保留具本土特色的市集和商業區，其實也是

白說的，因為香港現時是甚麼世代呢？便是由數個大財團，包括與孫局長一

起購買馬匹的大財團所控制，是完全被他們控制着的。所有的事情，市建局，

或其他例如城規會，甚麼諮詢委員會等，全部均是為這羣人服務的。 

 

 所以，方剛議員是好心，但沒有用，因為哪裏賺不到錢的，便請用“七

殺碑” ― 殺、殺、殺、殺、殺、殺、殺，甚麼文物、風情，我只有一句

評語，便是“風情薄，世情惡”，懶得理你有沒有就業機會，領匯也是這樣，

懶得理你要買東西時買得貴了、懶得理你會否因此而流離失所，也懶得理你

還能否保留文化呢？ 

 

 所以，如果我們不討論一個問題 ― 即香港的政權是否由控制小圈子

的地產財團所充斥呢 ― 我們是無法作出改變，亦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能力

改變這個不合理的現狀。 

 

 多謝主席。 

 

 

張超雄議員：主席，今早，我們開會時，雖然外面還下着雨，但立法會門外

仍聚集了過百名市民，他們要表示一種不滿，那種不滿正正跟我們今天討論

的議題有關，那便是我們在通過市區重建的政策方面，不單不保留，反而破

壞了具本土特色的商業或市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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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我們整個市建政策基本上是以經濟利益為主導，雖然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已說得很清楚是“以人為本” ─ 這個口號其實很漂亮，

即是說為了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 但實際上，在

這些重建項目中，我們卻看到很多舊區街坊及該區的小商戶並未能分享到重

建的成果，所獲得的賠償也未能讓他們在同區繼續維持跟以前同等的生活質

素，他們往往被迫遷離生活多年的舊區。 

 

 就以現時正進行重建計劃的大角咀為例，我曾前往該區數次，區內五金

店鋪林立，你可在這裏找到很多由重型的至輕型的五金鋪。該區本身其實已

自然地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商業鏈，很多從事裝修行業的人也會前往該區購買

必需的用品，他們之間亦會有默契地互相介紹生意，亦因為有這種情況，他

們的生存也須互相倚賴。該區的居民也有不少是從事這些行業的。 

 

 這類商鋪有一個特色，它們一般都會位於舊區，因為店鋪租金較便宜，

也因為經營了很多年，形成它們本身的生態。店鋪的門口會較寬闊，有些地

方可以停泊車輛，大家可想像，經營五金鋪當然要有這樣的地方。由於舊樓

的地方較為實用，所以有很多貯物的地方，甚至有些店鋪是位於樓梯底的，

也同樣經營了很多年。由於它們的租金很便宜，因此可以生存。他們當中有

些是技術工人，我們也認識一些鐘表修理員。有些“紙扎鋪”甚具規模，可

以利用閣樓作為工場。該區的環境造就了這些獨特的營商情況，他們亦經營

多年，可以繼續以小本生存下去。 

 

 可是，我們看到市區重建一旦進入該區，便會把整個生態破壞。然後他

們便說：“不要緊的，我們會賠償給商戶的。”但是，其實現時的賠償方式，

往往沒有辦法觸及我剛才提及的數點。第一，便是當商鋪搬遷，要在同區找

回一個類似的商鋪的時候，原來租金已較之前進行調查時昂貴一倍。即使可

以在附近租到一個鋪位，他們也會損失了原本的客路和網絡，因為如果破壞

了他們的經濟、商業鏈，他們便要重新建立這些東西。其實，對商戶所作的

賠償根本沒有包括，亦根本沒有考慮這種情況在內。 

 

 既然賠償不考慮這種情況，商戶有甚麼選擇呢？第一，便是接受根本不

切實際的賠償；第二，便是結束營業。當然，很多東主一直也是在經營生意，

所以沒有辦法了，當中有些確實養活了數個家庭。他們生意不大，但即使是

一個小鋪位也可能影響三四個家庭的生活。我們往往看到這類經濟主導形式

的市區重建，名義上是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但實際上是趕走他們，令很多

經濟活動因此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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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結束生意表面上可能只是損失了一些商業活動，但我們不要忘

記，當中也牽涉到很多技術、手藝；甚至如果我們打破了商業鏈的其中一個

環節，便可能會影響整個裝修行業。因為該區聚集了那麼多五金鋪，它們的

生意跟裝修和地產也有很大關係，人們可以很方便購得材料，如果五金鋪要

搬遷，他們可能要到灣仔或另外一區才能購買，因而令整體成本增加，這些

事情是一環扣着一環的。可是，當我們進行市區重建時，有沒有考慮這些細

節呢？有沒有真的銳意保留我們那些具本土特色的商業活動呢？ 

 

 我認為現時市建局較為離奇的是，如果計劃能賺取金錢，他們還會“分

紅”。我當然看不到當中以甚麼方程式來計算其“花紅”（或他們所說的

“浮動薪制”），但他們究竟是為自己改善生活，還是真的為舊區市民改善

生活呢？他們是否真的為了不同區域 ─ 例如灣仔的“喜帖街”，今早前

來示威的是為了太原街和交加街的市集，其他還有筲箕灣的金華街市集和旺

角的“波鞋街”等，一直數下去，還有觀塘的也即將被重建。其實，很多這

類有特色的商業都會逐漸被取締、被破壞，被一些完全一式一樣、由大集團、

大財團等操控的商廈整座遷入，把整個社區經濟面貌破壞，完全沒有辦法保

留，這種發展是否可行呢？ 

 

 因此，主席，我覺得我們要盡快檢討《收回土地條例》和《業主與租客

（綜合）條例》，避免將來居民和政府的衝突更惡化。我發言支持議案。多

謝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方剛議員的原議案。 

 

 我剛才分別在前廳和這裏聽到了很多同事的發言，也聽到多位同事提到

香港很多地點，唯獨有一個地方儘管現時仍很蓬勃，但卻未被提及；雖然它

並非位處銅鑼灣，但租金卻可以媲美銅鑼灣，那便是九龍長沙灣附近一帶的

地區。 

 

 我奉勸各位同事周末時多往那裏走走，因為在那裏可以看到一羣創意澎

湃的香港人在經營。不過，大家看到的並不是一羣很“ yeah”或“ in”的年

青人，反而是一羣默默耕耘的中年人，甚或是年紀更長的也有。他們連英文

也不大懂，但卻能夠跟來自各國的買家溝通。那裏是我們的服裝集散地。我

相信局長會記得，數年前，我為了爭取在那裏尋覓地方設立一個中心，將服

裝設計的元素融入產品中，便跟局長的下屬商討。當時，我們還邀請了專業

建築師畫圖、研究可能性，那當然是拋磚引玉的做法。如果當時真的落實了，

該區應較現在更為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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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還想說，在 2003 年 SARS 爆發時，全港工商界也沉寂至水平

線下，唯獨是那個地區仍然有新鋪開張，這是很難得的。當然，我一向的辦

事態度也是踏實的，而我亦以我一貫的辦法向政府或有關部門推廣。 

 

 有時候，有朋友或選民告訴我，說我不夠兇惡，比不上劉議員或哪位議

員，所以沒有人聽我的說話。我相信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也有他們的道理，

但我覺得人總是應該以心交心。香港今天的“十一五綱領”提到香港的品牌

文化，我覺得如果這一羣有頭有面的名人想設立香港品牌，便真的適宜到那

裏看一看。再者，雖然那裏屬於舊區，但連一間只有數百呎，細小、簡陋的

樓上鋪也要兩萬多元租金，那是十分厲害的。 

 

 他們所經營的衣服，連非洲也要到這裏購買。非洲人到這裏買衣服的模

式是怎樣的呢？雖然他們的鋪位很細小，但卻掛滿衣服，每件衣服只有一

件， 多亦只有兩三件，那些便是他們所謂的樣辦。客人看中哪一件，可以

作少許改動，然後便是這個款式要訂多少百件、那個款式要訂多少千件、另

一個款式又要多少件等。在計算了總金額後，客人須先付一半訂金，而且必

須付現金，寄貨時再繳清尾數。 

 

 這是很多地方也冀望能做到的生意，可是，我們卻任由這個地方的生意

自生自滅這麼久。到了現在，廣州已經急起直追，趕着要這樣做。當然，我

覺得只要我們留意這盤生意如何發展，其實仍是大有可為的，我們當然亦要

幫忙看看如何將設計元素更好地融入他們的服裝。所以，我重申應該在那裏

設立設計中心之類的地方，讓學生不致學非所用，說一堆廢話。學生應該在

那裏實事求是，他們的學習課程，部分應包括跟那裏的店鋪合作。 

 

 主席，說到這裏，我亦想說出一個實例。我在那裏看到一間由兩兄弟負

責的店鋪，他們本身說的是順德話，廣東話說得不大好，但他們卻有本事在

桌面放置一部電腦，電腦畫面分為 16 格，可以看到不同廠房的情況、正在

製作哪件樣辦，這樣，客人便可即時看到他們的貨品是否正在生產，然後繳

付另一半的尾數。 

 

 再者，如果到那裏看一看，便可看到不同店鋪的銷售對象是哪些、有哪

個地方的特色，例如帶有東南亞或熱帶地方的特色。如果是非洲，一般的牛

仔布產品亦有其特色，但如果是供非洲人飲宴用的衣服，便是一種非洲用的

十分特別的紅色，跟我們徽號的紅色不同。 

 

 此外，那裏還有很多漂亮的配料。以絲帶為例，可以劃分為今年流行的

絲帶、上一季流行的絲帶、下一季可能流行的顏色的絲帶。所以，那裏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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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創意澎湃的地方。如果香港真的要設立香港品牌，那個地方是不能忽略

的。有很多人走了較前的路，所以便忽略了那個地方，其實，那裏才是品牌

的發源地。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梁家傑議員：近年來，我們常常聽到發展木土經濟的主張，這大概是源自前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於 2002-2003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成立跨部門小組

研究本土經濟發展。其後一個比較明顯的項目，便是重開上環大笪地，後來

卻落得人流不足，攤檔結業，甚至發生中標承辦商拖租的醜聞。 

 

 有一點諷刺的是，這種以劃地建市集為主的本土經濟，在前數年經濟發

展欠佳的香港卻變成一個笑話：當時如果有人填報職業是“物業管理”，其

實便是當管理員；如果表示從事物流，其實是指當搬運工人；如果說從事本

土經濟，其實便是“趁墟”當小販。本土經濟就此定型，變成了在市集中售

賣小飾物或小食的代名詞。 

 

 主席，本來，這類型的本土經濟並非完全不可取，尤其對於不能受惠於

高增值行業的工人來說，這不失為一個轉型謀生的好辦法。大笪地及其他市

集收效不彰，在於這些經濟運作的模式並非由下而上形成，只是官僚閉門造

車地憑空規劃設計，以致往往忽略了市集四周的既有發展形態，根本不能達

到“本土”的效果，卻更像是“空降”的經濟活動。 

 

 以大笪地為例，昔日，上環一帶之所以能形成市集，主要是由於當地靠

近上環二號巴士總站，在以前交通沒有今天這般發達時，這種配置聚集了不

少人氣，不少售賣小吃及平價衣服的攤販看準這些人氣，開攤經營，逐漸形

成了平民夜總會式的熱鬧氣氛。可是，到了今時今日，交通發展早已大異其

趣，上環早已不是市民的交通樞紐，當局卻誤以為可以讓大笪地復活，這明

顯是一種脫離現實的官僚思維。 

 

 事實上，本土經濟 蓬勃的地區，無一不是由民間及市場智慧自發形

成，不是行政部門有心規劃的結果。例如，我們剛才聽到的旺角“波鞋街”，

初是由於少數波鞋商人看準花園街及奶路臣街一帶有較廉宜的街鋪而進

駐，恰巧，此地段距離麥花臣遊樂場、球場及部分中學不遠，於是既有一些

趕購波鞋落場比賽的球員光顧，也吸引了不少專程“買靚鞋”的“學生

哥”，形成了“波鞋街”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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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們試想像一下，貿然將“波鞋街”的店鋪搬上冷氣商場，面對

鋪租較高的壓力，會否令小本經營的波鞋店鋪難以生存？樓上的波鞋店鋪，

又會否改變一向習慣趕買波鞋落場踢足球的人的習慣？這些問題顯示，如果

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拆毀、重建、蓋高樓的模式便是發展的 好方法，這

往往可能便扼殺了本土經濟的既有形態。 

 

 另一個令人心痛的本土經濟被破壞的例子，當然是我們剛才聽過的灣仔

“喜帖街”。好端端一條滿載各階層市民婚嫁歡欣回憶的利東街，卻因為規

劃官僚一聲令下而要被拆毀重建。即使居民及商戶嘗試在體制內奮力爭取，

甚至在專業團體協助下提出規劃方案，當局的收樓機器仍是無情地推動，終

於令這個本土經濟體系走入歷史中。公眾在整件事中，只能感到悲痛與無奈。 

 

 主席，今天的原議案及兩項修正案，均強調要加強公眾在城市規劃階段

的參與，尤其要讓居民及商戶參與決策。在妥善全面的諮詢過程中，政府與

公民社會應該充分互動，甚至探討出修葺舊區、保留社區面貌的規劃方案，

而不是將一個個大型冷氣商場複製到每一個重建區內。 

 

 我們並不希望全港每一個社區都變得千篇一律，要達到這一個百花齊放

的理想，也許政府並無須做得太多；相反，政府可能少做一點從上而下的規

劃設計，多尊重從下而上的發展過程，便會對本土經濟的發展有更大益處。 

 

 主席，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相信大家對方剛議員今次這項議案有很強的共識。

或許我冗贅地說一說，我們從前其實也曾在此辯論過，例如由張宇人議員所

動議，有關如何保留小販文化的議案，令香港在購物方面能更多姿多采。說

回頭，香港有購物天堂、美食天堂之稱，這並非只對旅客而言，對我們本地

人也是一樣。 

 

 為甚麼很多人會覺得香港如此吸引呢？便是因為香港有很便宜的東

西，也有很昂貴的東西，任君選擇。我們今天談論的，其實是一些“蚊型企

業” ─ 它們是連小型也談不上，因為可能只有一兩個人或兩三個人，以

“家爺仔 ” 的形式經營。這些街檔或剛才提到由本地經濟所形成的一些市

場，現時屯門也有一個，很多市民和旅客其實也喜歡到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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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覺現時出現了一個新趨勢，便是不再是那些很傳統的小販攤檔市

場。我在剛過去的周末到了 Borrett Road Market，它位處港島半山，由外籍

人士搞起，亦有一點慈善性質。那裏有甚麼出售呢？那裏有不同的攤檔，擺

賣的人以很便宜的價錢售賣他們創作的東西，他們可盡量發揮創意。他們會

自己製造一些產品，例如環保產品或很特殊的食品，在那裏擺賣，一家大小

到那裏去會感到很開心的。這種市場似乎有點效法外國。在外國，我們很多

時候會在周末看到這種市場，其中有一些是很著名的。例如，英國有一條

Portobello Road，大家也知道 Portobello Market；曼谷有 Chatuchak，也是在

周末時讓人到那裏購物的。這類型的市集各式各樣，香港其實也有很多空間

供他們發揮。老實說，現時我們也希望市民能在周末留港消費，如果多一些

這種機會、多一些不同類型的市場，我相信是應該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其實，我也覺得政府方面應創造條件，以及盡量利便和促進這些“蚊型

企業”的小本經營。我希望政府能有較新的思維。我發覺我們在不同場合會

聽到類似這種“蚊型企業”經營者的不同投訴。他們有一些說政府暫時撥地 

─ “孫公” “啱”聽，這剛好是他負責的範疇 ─ 租予他們營業，但

中途一旦發生甚麼事便說不租了，導致他們要完全停頓，又或只准許他們使

用政府所劃出的租用地，此外，在租用地以外的地方卻連一塊牌也不能擺

放，以致無法引導人們到那個市場。 

 

 凡此種種，可能也要有一些新思維，想想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怎樣。舉例

來說，大家也知道，前市政局當時訂出小販政策，列明第一，不能世襲，不

能一代傳一代；第二， 好是把小販全部趕入街市。大家也知道這項政策是

不成功的。多位同事剛才也說過諸如交加街的情況；“女人街”便是很成功

的例子，很多旅客經常也到那裏。政府是否可以新思維考慮這些情況，讓這

些市集能延續下去？政府可否訂出一些較新的規矩，不要好像從前般，容許

他們在取得牌照後便租給別人，或一代傳一代？這些做法當然不大妥當。可

是，政府現時可否不要考慮取締他們，而是考慮怎樣繼續下去？ 

 

 此外，署與署之間，局、署各方面，不同的局和署其實可能在這方面也

有不同的要求。“孫公”可能說沒有所謂，那些土地可以暫時讓他們使用，

葉澍堃局長可能又說那樣做也不錯，對旅客來說是頗吸引的，豈料消防處卻

說不行，因為如果消防車不能進入，一旦發生火警，怎麼辦呢？這些不同的

考慮是有很多的。即使在座五六位官員大部分也說應該讓他們做，但只要有

少數甚至 1 位提出一些安全理由或健康理由，便已經可導致不能成事了。 

 

 我很希望政府能有新思維正視這個問題。不同的有關政策局和負責執法

的署可否坐在一起，為了令香港能夠成為一個更多姿多采的購物、美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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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共同研究有甚麼辦法？政府不應想着如何阻礙那些人，反而應想想如何

能利便他們。 

 

 主席，到了今時今日，我們說了那麼多 alfresco dining，很多室外餐廳

也是有很多問題的，我希望透過此項議案能加以改善。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方剛議員就修正案發言。發言時

限是 5 分鐘。 

 

 

方剛議員：很多謝今天修正本人議案的 3 位同事，對議案內容有清晰的瞭解，

尤其是楊森議員的修正案，根本沒有怎樣更改本人提出的議案的原意，所以

自由黨是支持的。 

 

 對於楊森議員在修正案中加上的“加強公開諮詢工作”，政府現時其實

也很懂得運用“諮詢”，基本上推出每項決策之前，均會進行公開諮詢。但

是，本人在議會上多次提出，希望政府能進行“真諮詢”，會認真評估和考

慮收集所得的意見，並採取客觀、對事情有利又能平衡各方利益的觀點，而

非將公眾諮詢作為堵塞公眾之口的常規動作。 

 

 至於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可能郭議員比較年青，不知道政府拆遷舊商

業區和市集並非近年才出現。其實，政府已進行了十多二十年，“花布街”

已經消失了近 20 年。當然，這個問題近年是越來越受關注。 

 

 本人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是希望政府能盡量保留這些有特色的商業區

和市集，盡可能不要因為該幅土地重建有價，便貿貿然犧牲現有的經濟價

值，因為這些商業區和市集並非一時三刻可以建立起來的，而是經營者花了

數十年時間，才可打造出來的。即使按照郭議員建議在原址重新發展，項目

快則 5 至 7 年，慢則十年八載才可完成，那些商戶是否等得到呢？我們看到

不少例子，是商戶在搬遷之後，完成一張租約便要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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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黨對郭議員建議“由當區居民及小商戶參與決定發展或更新計

劃”很有保留，因為這樣只會製造紛爭、令社會不和諧，停滯不前。 

 

 大家都明白，商戶和居民的利益明顯不同。例如洗衣街這宗個案般，有

關當局在 10 年前已表示會進行舊區重建，作為住戶，當然不會再投入新的

金錢進行維修，但作為商戶的，由於要做生意，所以便要不斷保養物業。現

在每逢周末，隨時會有十多萬人過來逛街購物，你說誰可保證他們可以找到

一個那麼好的地方以供搬遷呢？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平衡住戶和商戶的利益，正正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發揮功能的時候。  

 
 反過來說，何俊仁議員對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明顯較郭議員的來得理

性和合理得多，例如讓受影響的商戶和當區市民有分參與，是“參與”，而

不是“決定”，即有機會提出多些意見，基本上和我們的見地是相同的，所

以自由黨是會支持的。本人和自由黨對今天 終會通過哪位議員或哪個黨派

的修正案也沒有所謂， 關鍵的是能通過本人議案的精神，達到有利香港長

遠的發展及社會和諧。 

 

 主席女士，以上是本人對這 3 項修正案的回應。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今天的立法會會議上，有兩位議員分別提

出有關保育文物建築、地區文化和經濟特色的議案辯論，而就本議案和修正

案，方剛議員及 19 位議員都踴躍發言，充分反映出立法會和社會大眾對有

關課題的重視。 

 

  本議案和余若薇議員所提出的議案提出了一個共同的課題：我們在社會

發展過程中，應如何積極地保留社會大眾認為有價值、具本土特色的現存建

設，這不單指一磚一瓦、一基一石的單一歷史建築物，更帶出“點”以外的

“線”與“面”的層次。方議員所關注的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就是例

子。這項議案亦涉及一個更深層次的考慮，就是保留有價值建築物的“硬

件”之餘所附帶的“軟件”，包括某些商業活動的保存問題。 

 

  何志平局長在上一項議案辯論中指出，政府希望社會就應該保留哪些文

物建築、應以哪些方式保留、公眾如何參與等問題凝聚社會共識。近日，社

會上就文物保育有熱烈討論，其層面較以前擴闊不少，包括保護集體回憶、

香港人曾經體驗過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經濟和文化特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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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思考有關課題時，必須以理性、務實的態度，以及整體社會利益

作為出發點。一方面，毫無疑問，我們應該珍惜和重視有價值的文物和文化，

讓市民和我們的下一代認識自己的歷史和文化身份。可是，與此同時，我們

也須認清社會發展是一個必然現象，就是我們的社會必須不斷向前，因此，

新的樓宇一定會更替破舊的樓宇，令市民的居住環境有所改善；新的經濟活

動亦無可避免地取替一些未必再有經濟價值的行業，使香港的經濟持續發

展。 

 

  再者，在討論及支持保育之餘，我們不要忘記，整個社會以至每一個市

民或多或少也要為推動及落實保育工作，付出不同程度的代價。我們既不可

能、市民亦不會認同，每事每物均須予保留。在文物建築的範疇，哪一些是

屬於真正有價值而應予以保留的，社會必須進行成熟的討論和達致共識。同

樣，我們相信要決定哪些屬於具本土特色而應予以保留的商業區和市集，由

於牽涉不同持份者的利益，社會各界也會抱持不同的意見。關鍵是如何在維

護 大公眾利益的前提下取得適當的平衡。社會也應就“具本土特色的商業

區和市集”的內涵和定義作出討論，尋求共識。 

 

  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及市集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當中主要依賴商業活

動本身的動力及個別行業的凝聚而產生的協同效應，成功因素往往在於有關

商業活動本身的獨特性和吸引力，政府並透過靈活的城市規劃加以配合及協

助。我們藉着不時更新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鼓勵保存和鞏固香港的

特色，作為整體城市設計的方向和概念。 

 

  至於如何具體應用現行的規劃機制，以體現社會上共識到須保留的市民

生活方式、文化、社會及經濟活動的集體回憶等，我們可以作進一步討論，

亦歡迎公眾表達意見。我想指出，政府應身體力行，在規劃與市民息息相關

的城市發展時，要採取主動和積極的“與民規劃”的策略和步驟。其實，我

們已採取這個方式，例如灣仔、啟德以至整個東南九龍的規劃，是 好和

有力的證明。 

 

  讓市民就規劃發展過程表達意見，以提高市民的參與及城市規劃過程的

透明度，正是楊森議員的修正案所倡議的大方向。 

 

  議案提到舊區重建，當然離不開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工作。市

建局作為市區更新的積極參與者之一，自 2001 年成立以來，已一直採用其

四大業務策略，全面地推展市區更新，在重建發展之餘，還有樓宇復修、文

物保育及舊區活化。在改善舊區居民居住環境的同時，也會力求彰顯發展計

劃範圍內的地區特色，使地區風土得以承傳，加強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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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市區重建策略》作為市建局工作的方針性指引，特別提出市建局應

“保存重建項目範圍內的歷史建築物，包括保留有關社區的原有地方色彩和

不同地區的歷史特色”。 

 

  保留地區特色和尊重當區原有的文化及商業活動，在市建局多個發展計

劃中都是規劃重點。市建局亦着重在過程中與持份者的溝通。 

 

  市建局透過成立具廣泛代表性的地區諮詢委員會，從不同層面諮詢當區

居民及持份者的意見，以瞭解他們對區內更新計劃的訴求和意見，並與相關

機構和持份者，例如古物古蹟辦事處、古物諮詢委員會和區議會等緊密合作

和聯繫，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將計劃內確認為值得保留的地區特色加以保

育或強化。至於直接受其更新計劃所影響的居民及商戶，市建局更會與他們

就其切身關注的課題，包括補償、安置等，進行討論和磋商，聽取意見，並

提供適切的協助。 

 

  以觀塘市中心更新計劃為例，市建局很早便擬定了諮詢藍圖，採用了很

多議員剛才提及的由下而上的模式，與社會人士攜手規劃觀塘區的未來發

展。過去年多以來，市建局已透過多輪的諮詢工作，聽取社區和居民對重建

觀塘市中心的意見。這方面的工作包括在觀塘重建區及周邊地區進行民意調

查；成立觀塘分區諮詢委員會，其成員包括立法會議員、地區領袖、居民、

專家、學者、當地交通服務的營運者及販商代表等，就重建觀塘的路線圖、

規劃及設計方面收集意見；市建局並舉辦社區工作坊，以及就觀塘計劃的設

計概念提出幾個具體的規劃方案，廣泛地諮詢不同持份者。市建局現正整理

收集到的意見，以落實規劃方案，期望日後為當區帶來更多綠化和休憩空

間、更完善的交通網絡、優質的居住環境，以及更重要的蓬勃的經濟活動。 

 

  事實上，市建局正積極進行的重建計劃，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例如中

環卑利街、嘉咸街和深水海壇街等。市建局均因應諮詢過程中所收集到的

意見，在規劃方面，積極參考在重建計劃範圍內相似的建築模式，重現小巷

街鋪，塑造原區的建築及經濟活動的特色。 

 

  就利源東街的計劃而言，市建局強調重塑一些灣仔區的特色，例如多元

化的小街鋪，新舊行業的交融；而卑利街、嘉咸街的計劃則擬保留百年老店

及傳統街市的氣氛。至於海壇街計劃，亦建議日後會有以玉石為主題的小型

廣場。此外，在其他行人設施的改善方面，加強與周邊的連接，以及在綠化

和通風環境的相配合下，我們深信這些地區重建後，人流會增加，區內的經

濟活力將得以提升。此外，西營盤的餘樂里計劃，會利用更多地面空間，塑

造一個表現過往數十年該區文化變遷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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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及何俊仁議員的進一步修正案，倡議以恰當的

模式保留具本土特色的經濟活動，我們理解兩位議員的修正案背後的精神。

然而，由於城市規劃必須考慮眾多因素，包括不同持份者的期望和訴求，因

此，我們認為城市規劃在適當的規範框架下，應保留足夠彈性，以免流於僵

化，跟實際情況脫節。 

 

  除了重建和保育工作外，市建局也透過活化舊區及推動樓宇復修的工

作，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為舊區注入新的色彩，並保留原有社區網絡和本

土特色，促進地區活力。至於市建局應透過重建或復修模式更新某些樓宇或

地區，市建局在聽取了公眾的不同意見後，會在維護公眾長遠利益的大前提

下，作出平衡各方利益的決定。 

 

  市建局未來會繼續積極推展以上工作，承擔市區更新和保育的使命。然

而，我們認為這些工作不應、也不可能只由市建局負責。因此，社會大眾必

須繼續清楚表達對保育的意見，以期整體的保育政策能充分反映社會各界的

聲音，並透過規劃機制加以適當的配合，全面和持續地達致保育政策的目標。 

 

  方議員亦提及新加坡、倫敦等外地的例子，這些外地經驗不乏活化再利

用的案例，有關規劃概念和運作模式均融合了文物保護和商業元素，使之成

為當地著名的文物旅遊景點。這些例子的成功，某程度上建基於各地獨特的

社會文化環境，但我們相信對香港的文物保護工作及城市規劃也有可借鏡之

處。我們會小心研究外國經驗，以求設計一套適用於香港的發展模式及文物

保育機制。 

 

  後，我必須重申，政府與各位議員皆懷着共同目標，我們希望我們的

城市能持續發展，市民的生活質素得以不斷提升。同時，我們也希望適當地

保留有價值、具本土特色的現存建設，包括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我

們認同兩者並非矛盾對立的概念，但在具體落實有關概念時，我們必須因應

情況尋求協調。我們也必須考慮為達致文物保育目的所動用的社會資源及公

帑，以及就現時的土地運用、城市規劃、市區更新、私人發展權益等相關政

策和程序之間，達致一個合理和為公眾所接受的平衡點。 

 

  我期望跟各位議員和市民大眾攜手同心，共同為社會發展和保育工作，

開拓更理想的空間。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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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請郭家麒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方剛議員的議案。 

 

郭家麒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之後加上“近年來”；在“需要搬遷”之後加上“或被清

拆”；在“在城市規劃階段”之後加上“，應以完整及原址發展為原

則”；及在“保留現有具本土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之後加上“，並

由當區居民及小商戶參與決定發展或更新計劃，使社區的經濟得以持

續發展”。”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就方剛議員議案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何俊仁議員就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就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城市規劃階段，應”之後加上“盡量”；在“保留現有具本土特

色的商業區和市集，並”之後刪除“由”，並以“讓”代替；在“當

區居民及”之後刪除“小”，並以“受影響的”代替；及在“商戶參

與”之後刪除“決定”。”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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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就方剛議員議案動議的

修正案，經何俊仁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楊森議員，由於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經何俊仁議員修正後，已獲得

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

經修改的修正案時， 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

重複你先前的發言。請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楊森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郭家麒議員

及何俊仁議員修正的方剛議員議案。 

 

 主席，其實，政府或市區重建局通常也會進行諮詢的，為何我要特別加

強諮詢的工作呢？一方面，市民近年對保護文物的氣氛、形式或要求基本上

是非常高的，所以政府的一般諮詢工作是不可以循例地進行的。主席，讓我

舉出一個例子，例如太原街、交加街，當我們召開個案會議時，政府說已進

行了一些調查，大多數也是要求把市集遷往新街市。接着，我問政府以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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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樣本，政府回答說是以商鋪作為樣本。我問為何只以商鋪作為樣本？為

何不選擇遊客或到這些街市購物的市民呢？我說如果稍為擴大樣本的範

圍，包括一些遊客及使用這些市集的市民，我相信所得的答案一定會有天淵

之別。 

 

 由此可見，政府進行的諮詢有時候一方面是循例進行，而且已有預先的

立場，所以我支持方剛議員的修正案，希望政府能順應市民對保護文物的新

要求，重新開始，重新上路，把諮詢工作全面加強。多謝主席。 

 

楊森議員對經郭家麒議員及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

下：  

 

“在“使社區的經濟得以持續發展”之後加上“，以及加強公開諮詢工

作，讓公眾有更大的參與角色”。”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森議員就經郭家麒議員及何俊仁

議員修正的方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方剛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3 分 27 秒。 

 

 

方剛議員：主席，很多謝孫局長出席今天的會議，並且由開始便一直坐在這

裏，聆聽着這項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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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自由黨認為，要保留現時有價值的商業區和市集，首先要由城市規

劃做起，政府一旦決定要加以保留時，區內居民便會更為珍惜現時的住所，

而小商戶也會覺得經營前景較為明朗化。 

 

 我們十分明白，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的社會，昨天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

連續 13 年選為全球 自由經濟體系，可是，政府似乎不應該透過行政手段

來管制私人物業的用途。正如我剛才發言時所提到，我並非要求政府以立法

手段來保護私人物業，但由於有多個具有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也因為舊區重

建而被遷拆，所以我希望政府在規劃舊區重建前，先進行評估、諮詢，採用

活化舊區的方法來進行地區更新，保留社區的經濟。 

 

 我們也明白，除了規劃外，還須得到多個政策局，例如有關環境運輸、

衞生、民政事務等的政策局的協助，才能達致這個目標，所以，我才提出希

望局長回去後能夠考慮牽頭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如何推行這項議題。 

 

 今天，很多謝各位同事在經過上一項如此具爭議性的議案討論後，仍然

支持我的議案。發言的 18 位同事在大原則上完全支持今天的議案，而儘管

在一些細則上仍有些微差異，但仍絕對不會影響我們攜手向政府爭取保留具

香港特色的商業區和市集。我謹此代表在這些地方從事批發和零售的業界，

多謝你們的支持。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方剛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郭家麒議

員、何俊仁議員及楊森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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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58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o minutes to Nine o'clock. 
 


